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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causes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religious groups? 

The factors may vary as the subject in question changes. However, most of the 

studies would focus more on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On the other hand, as one examine the subject of this paper, two 

sub-branches of Yiguandao (Unity Sect), Baoguang jiande and Fayi tian’en 

(qunying) in Singapore, one could discover that they are similar, but not identical. 

Why causes the difference since they have identical doctrine, and are subjected to 

the sa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groups in question closely in various areas of their development. The paper would 

start with question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esent studies on religious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at on Yiguandao. It would then propose to study the sub-

branches of Yiguandao in details and to study not jus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but the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rnal attributes of the group, which 

would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oup.  

Next, this paper would go on to trac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in question,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groups have changed as the 

situation they face changes. In addition, the religious environment of Singapore is 

also examined to understand how it affects religious groups in Singapore. 

With the mentioned external factors in mind, this paper proceeds to 

compare the development of Baoguang jiande and Fayi tian’en (qunying) in 

Singapore. The areas to compare include their positioning, targets of activities and 

missionary efforts, trends of activities organised,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fter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ifferences are possible because each sub-branch is independent from the 

other sub-branches and also, there exists a certain degree of flexibility i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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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rine. With that, this paper further argues that environment factors would only 

narrow down the direction in which particular religious group can develop. 

Attributes of the group would further limit the choices. Where the environment and 

attributes of the group permit, it is the choice of the respective groups which 

determines the final form of the group.    



环境、条件、抉择： 
新加坡一贯道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组线发展研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宗教(Chinese religion)1与宗教研究理论 

 

随着时代的变迁，宗教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一直是研究宗教的学者所

关注的问题之一。其中被提出 有影响力的理论为“世俗化”理论

（secularization）。这个理论 早被提出时，称宗教将 终被科学取代而消失。

但是，事实证明，在现今科学挂帅的社会，不少宗教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

蓬勃发展。不少学者因此不是推翻世俗化理论，就是对世俗化理论作出修正。

Charles Tylor将有关“世俗化”一词的意思分类为三个层面：一、宗教和政治分

离，导致宗教信仰从社会舞台上消失，成为个人自己的选择；二、随着宗教脱

离个人的日常生活，人们也逐渐与宗教脱离，成为无宗教信仰者；三、由于出

现其他在一些方面和宗教信仰扮演同样角色的事物，使得宗教信仰从无可挑战

的地位，成为个人所能选择的选项之一。2这三个相关而不尽相同的层面在很大

的程度上总结了学者们对于世俗化理论的修正。首先，宗教和政治的关系

                                                            
1本文将中国宗教定义为所有从中国或中华文化中繁衍出来的宗教。这包括了大乘佛

教，并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所有华人所信奉的信仰，但却不包括基督教和回教。 
2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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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如中古时代的欧洲般密切，社会已不再是以宗教为主导，宗教

因而退居成为一种比较个人的经验。 3 不过，由于近期出现宗教团

体积极于社会活动，所以学术界对此尚持保留态度。  

 

                                                           

此外，世俗化理论的另一个局限是世俗化理论主要是根据西方

世界的情况而提出的理论。因此，究竟是否适合运用这个理论来解

释华人世界的情况仍是个未知数。虽然已有学者使用宗教理论来解

释中国宗教，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属于少数。实际上，中国宗教研究

和社会学学术界的宗教研究之间已出现断层。两者不是无视，就是

过于简化对方学界内的研究成果，或是讨论一些对方学界内比较旧

或是已经过时的概念及理论。这导致两个学界之间缺乏对话。 4  

虽然世俗化理论仍未完善，但是与世俗化理论有关的研究基本

上肯定了人们对于宗教的态度的改变和宗教在现今社会所可能占有

的位置。而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随着宗教所能在社会上扮演的

角色的改变，宗教本身是否有所改变？M a x  W e b e r认为宗教因循时

代改变而做出的改变是宗教的理性化 ( r a t i o n a l i z a t i o n ) 。宗教主要

是在社会上其他方面理性化的影响下而随之理性化的。而宗教理性

化的过程主要表现在对于教义的梳理，解释教义中模糊的地方，还

有使之较为有系统。其次，这个理性化过程的基准，是信众是否愿

意牺牲个人利益以达到其宗教目的。换言之，理性化是信众平衡自

身信仰上的义务和实际生活之后的产物。 5 后世学者虽然不一定全

盘接受，但是却不能不关注和考虑W e b e r关于理性化的观点。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在质疑世俗化理论的同时，也尝试从另一

个层面解释宗教的改变。与其将宗教方面的改变当成是社会整体改

变的一环，一些学者提出将不同宗教同处于一个空间视为一个“宗

 
3 关 于 宗 教 的 “ 私 人 化 ” （ p r i v a t i z a t i o n ） ， 可 参 阅 J o s e  C a s s a n o v a ,  
P u b l i c  R e l i g i o n s  i n  t h e  M o d e r n  W o r l d  ( C h i c a g o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C h i c a g o  P r e s s ,  1 9 9 4 )。  
4 M i c h a e l  S z o n y i ,  “ S e c u l a r i z a t i o n  T h e o r i e s  a n d  t h e  S t u d y  o f  
C h i n e s e  R e l i g i o n , ”  S o c i a l  C o m p a s s ,  V o l .  5 6 ( 3 )  ( S e p t e m b e r  2 0 0 9 ) ,  
p . 3 1 3 .  
5 M a x  W e b e r ,  E p h r a i m  F i s c h o f f  ( t r . )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b y  T a l c o t t  
P a r s o n s ,  T h e  S o c i o l o g y  o f  R e l i g i o n  ( L o n d o n :  M e t h u e n  &  C o  L t d ,  
1 9 6 5 ) ,  p p . x x x i i - x x x i i i ,  1 0  &  1 5 1 - 1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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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经 济 体 ” （ r e l i g i o u s  e c o n o m y ） 或 是 一 个 “ 宗 教 市 场 ”

（ r e l i g i o u s  m a r k e t ）。由于同处一处，这些宗教主要是为同一群

人提供各方面的“宗教服务” 6 ，而为了吸引人们“光顾”（主要

为吸引信众），不同宗教之间因而相互竞争。宗教也应人们所需而

改变，以吸引新信众和保留旧信众。相较于从西方社会的情况提出

的世俗化理论，这个理论比较不受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而较能

应 用 于 中 国 宗 教 研 究 之 中 。 R o b e r t  H y m e s  在 其 著 作 W a y  a n d  

B y w a y :  T a o i s m ,  L o c a l  R e l i g i o n  a n d  M o d e l s  o f  D i v i n i t y  i n  

S u n g  a n d  M o d e r n  C h i n a  中基本上就是运用“宗教市场”理论来

展 开 其 论 点 。 他 认 为 在 宋 代 ， 宗 教 基 本 上 是 一 个 “ 商 品 ”

（ c o m m e r c i a l  g o o d ），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个宗教所提供的

“服务”。 7 在研究中国宗教的系统时，学者已经提出了两个极端

的 模 式 ： 官 僚 模 式 （ b u r e a u c r a t i c  m o d e l ） 和 个 人 化 模 式

（ p e r s o n a l  m o d e l）。官僚模式是将华人的神明系统视为一个官僚

体制，即信众和神明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是官僚和人民之间的关

系。信众需要一位中间人（神职人员），才能与神明沟通。这种情

况类似于人民需要通过底层官员引介，才能与高层官员接触。反

之，个人化模式中则是认为神明比较贴近信众，即信众与神明拥有

私 人 关 系 。 信 众 不 需 要 通 过 中 间 人 ， 就 可 以 直 接 和 神 明 沟 通 。

H y m e s  则是运用宗教市场的观点，提出所谓“中国宗教的神明系

统”会根据不同的接受人群所需而改变。 8  

                                                           

虽然宗教市场理论看似合理，但是， R o d n e y  S t a r k  和 R o g e r  

F i n k e基于一些实际的例子，对于宗教经济理论提出质疑。他们并非

将宗教市场理论整体推翻，而是一反从前相关研究的视角。以往的

相关研究一般会从接受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宗教是因为对象需求的

 
6 这些“宗教服务”主要指满足人们对于宗教的需求。这除了指宗教可以

填补人们心灵上的空虚这种精神上的满足之外，也指神职人员主持宗教仪

式的行为。  
7 R o b e r t  H y m e s ,  W a y  a n d  B y w a y :  T a o i s m ,  L o c a l  R e l i g i o n ,  a n d  
M o d e l s  o f  D i v i n i t y  i n  S u n g  a n d  M o d e r n  C h i n a  ( B e r k e l e y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C a l i f o r n i a  P r e s s ,  2 0 0 2 ) ,  p . 1 9 8 .  
8  同上。  

3 
 



改变而随之改变。 S t a r k  和 F i n k e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为什么

一些宗教会朝人们需求的反方向发展？他们认为与其从接受群的需

求来解释宗教的变化，不如从宗教团体的需求来解释宗教的变化。

他 们 先 是 提 出 宗 教 团 体 和 其 所 处 的 社 会 之 间 存 在 着 张 力

（ t e n s i o n）。当一个宗教团体越是朝社会大众所需发展，其与社会

之间的张力就会越小，即两者之间的关系愈不紧张；反之亦然。宗

教团体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会影响信众人数和信众整体的投入程度。

大多数宗教团体成立初期与社会之间的张力都是比较大的。此时，

这些宗教团体如果没有降低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他们的信众就不会

增加。反过来说，若是他们降低了张力，信众人数就会增加。但

是，当张力减至一定程度时，张力越低，信众人数反而会减少；而

当这些宗教团体再度增加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时，他们却能吸引到更

多的信众。这种现象已在一些天主教、长老会等等基督教支派内的

教会出现。 9 从 S t a r k 和 F i n k e 的论述来看，宗教团体似乎会根据自

己本身所需，不断调整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达到 大的回报。  

上述研究主要是探讨宗教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和后者如何影响

前者。不过，在宗教研究（中国宗教研究也不例外）中，宗教和政

治之间的关系也是另一个影响宗教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杨庆堃于

六十年代的研究中论述了古代中国政府如何管制宗教：一、将神明

系统塑造成和人间官僚系统类似的体统，使人间官僚拥有管制比其

地位低的神明；二、确保自身的宗教特权，即宣称只有政府有权祭

祀山川等重要神祇；三、以注册制度控制庙宇和神职人员的数量；

四、压制有可能威胁到其政权的宗教团体。 1 0 除此之外， J a m e s  

W a t s o n  也提出了政府的倾向如何强使地方的宗教仪式行为改变。

                                                            
9 R o d n e y  S t a r k  a n d  R o g e r  F i n k e ,  A c t s  o f  F a i t h :  E x p l a i n i n g  t h e  
H u m a n  S i d e  o f  R e l i g i o n  ( B e r k e l e y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C a l i f o r n i a  P r e s s ,  
2 0 0 0 ) ,  p p . 1 9 3 - 2 7 6 .  
1 0 C . K .  Y a n g ,  R e l i g i o n  i n  C h i n e s e  S o c i e t y :  A  S t u d y  o f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S o c i a l  F u n c t i o n s  o f  R e l i g i o n  a n d  s o m e  o f  t h e i r  
H i s t o r i c a l  F a c t o r s  ( B e r k e l e y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C a l i f o r n i a  P r e s s ,  
1 9 6 1 ) ,  p p . 1 8 0 - 2 1 7 .  

4 
 



1 1 P r a s e n j i t  D u a r a更是提出了政府的力量如何导致人们将政府所提

倡的形象，加在自身所理解的神明形象之上，造成不同地方对关帝

形象是大致相同，却又不尽相同。 1 2 换句话说，政府的倾向和政策

直接影响了宗教的外在和内在。外在方面，政府的宗教政策会限制

宗教团体的规模和形态，甚至是会导致其改变名字以逃避政府的取

缔； 1 3 而内在方面，宗教为了受主流社会所认可，一般会将其宣教

内容加以调整，以和政府所欲提倡的内容相符。  

回顾这些关于宗教发展的研究时，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和其所提

出或使用的理论，主要都是在探讨这些宗教所处的大环境如何影响

这些宗教。这不禁令人怀疑，大环境是否为影响宗教发展的唯一因

素？但是细观身处同一大环境的宗教团体，却又不难发现其实各团

体之间又不尽相同。为什么处于同一大环境会导致不同的改变？

S t a r k  和 F i n k e 的理论从宗教团体对信众人数和整体投入程度的要

求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宗教团体和其他宗教团体不一样，往人们需

求的反方向发展。但是，除了他们所说的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

因素会影响宗教和宗教团体的发展？  

 

 

第二节   一贯道研究回顾  

 

在中国宗教研究中，特别是西方学术界的研究之中，其着重点

大多数是与社会社群制度紧密结合的民间宗教组织，抑或是比较有

系统的大型宗教，如佛教和道教等等。而民间教派如本文的研究对

                                                            
1 1 J a m e s  W a t s o n ,  “ S t a n d a r d i z i n g  t h e  G o d s :  t h e  P r o m o t i o n  o f  T ' i e n  
H o u  ( " E m p r e s s  o f  H e a v e n " )  a l o n g  t h e  S o u t h  C h i n a  c o a s t ,  9 6 0 -
1 9 6 0 ” ,  i n  D a v i d  J o h n s o n ,  A n d r e w  N a t h a n ,  E v e l y n  R a w s k i  ( e d s . ) ,  
P o p u l a r  C u l t u r e  i n  L a t e  I m p e r i a l  C h i n a  ( B e r k e l e y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C a l i f o r n i a  P r e s s ,  1 9 8 5 ) ,  p p . 2 9 2 - 3 2 4 .  
1 2 P r a s e n j i t  D u a r a ,  “ S u p e r s c r i b i n g  S y m b o l s :  T h e  M y t h  o f  G u a n d i ,  
C h i n e s e  G o d  o f  W a r ”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A s i a n  S t u d i e s ,  V o l .  4 7  N o .  
4  ( N o v e m b e r  1 9 8 8 ) ,  p p .  7 7 8 - 7 9 5 .  
1 3 淺井紀《明清時代民間宗教結社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 1 9 9 0 ），

页 3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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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一贯道则是比较少人研究的对象。但是，这类民间教派自明代起

就在中国社会中蓬勃发展，甚至随华籍移民移植到世界各地，成为

中国宗教在社会中的另一个面相。其中，由于一贯道近数十年来在

台湾合法化并蓬勃发展，使之成为这类民间宗教中比较显著的例

子。  

自 1 9 4 6 年贺登崧神父（ R e v .  W i l l i a m  A  G r o o t a e r s ）于亚

洲 民 俗 研 究 （ F o l k l o r e  S t u d i e s ） 发 表 〈 一 个 现 代 秘 密 教 派 一 贯

道：书目题解〉 1 4 这篇文章以来，陆续有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一贯

道并发表了其研究成果。根据王见川的统计，从 1 9 7 0 至 1 9 9 7 年，

一贯道研究曾经历过两个高潮期：一、 1 9 8 3 年一贯道争取合法化时

期，因为一贯道为争取合法化而采取开放态度，欢迎学者参观其佛

堂；二、 1 9 8 7 年一贯道合法化后，由于一贯道的合法化而引起各方

人士的注意。 1 5 此后，虽然一贯道在台湾和世界各地蓬勃发展，但

是却没有特别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尽管如此，关于一贯道的研究还

是累积了一定的数量与成果。不同学者在研究这一对象所采用的角

度和材料都有不同，但整体来说，还是可以归纳一个大致的方向及

改变。早期一贯道的研究，大多着重于研究一贯道的全貌以及其与

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且主要是关于一贯道在中国和台湾的发展。而

近二十年来，逐渐出现一贯道与社会的关系和一贯道在海外的情况

的文章。本文将以这些研究著作的研究角度和所采用的材料，分为

“外部视角”、“内部视角”、“宗教研究理论角度”，和“中国

和台湾以外的一贯道”这四个方面，进一步描述一贯道研究取向的

改变。  

 

 

                                                            
1 4 W i l l i a m  A  G r o o t a e r s ,  “ U n e  S o c i e t e  S e c r e t e  M o d e r n e :  I - K o a n -
T a o  B i b l i o g r a p h i e  a n n o t e e  ( A  R e c e n t  S e c r e t  S o c i e t y ,  I - K u a n - T a o .  
A n n o t a t e d  B i b l i o g r a p h y ) ” ,  F o l k l o r e  S t u d i e s ,  V o l .  5  ( 1 9 4 6 ) ,  p p .  
3 1 6 - 3 5 2 .  
1 5 王见川〈台湾一贯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王见川、李世伟著《台湾

的民间宗教与信仰》（台北：博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 0 0 0），页 1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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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视角  

以一贯道研究来说， 早的论作，即上述贺登崧编著一贯道出

版物书目和其学生李世瑜所著《现代华北秘密宗教》， 1 6 皆是通过

田野调查得到关于一贯道内部的情况。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关于民间

教派研究，却是使用外部所知的资料，譬如：政府档案或记录、报

章报导、信徒的公开信等等，来研究其教派。有碍于资料的局限

性，这类论作大多是探讨政府和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而无法深入

探讨教派内部的情况。就一贯道的研究来说，很少有一部专门研究

一贯道研究的学术著作是以这个角度出发的。比较多的情况是学者

在描述大环境的同时提及一贯道，或是将之作为一个个案，在其中

一个章节做较为细部的论述，例如：瞿海源所著的《宗教、术数与

社会变迁》 ( 2 0 0 6 ) 。这套论文集分为上下二册，上册收录宗教与社

会的关系，而下册则收录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其中，下册收录的

〈查禁與解禁——一貫道的政治過程〉就探讨了关于一贯道在台湾

争取合法化的过程及原因。一贯道会取得合法化的主要原因是他们

试图改变外界对他们的印象，从而取得政府的信任。 1 7  

这类从外部的角度切入研究一贯道，虽然有利于了解一贯道与

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却无法了解这个教派本身的情况，而

且能讨论的问题也屈指可数。或许因为如此，在这类论作中，一贯

道大多会沦为配角的角色。  

 

（二）内部视角  

自李世瑜的调查以来，这类通过田野调查获得资料（包括直接

参与考察和使用内部出版物等等），算得上是一贯道研究的主流。

这类研究由于可以从各方面深入了解此一教派，因此所涉及的内容

范围十分广泛。以时间顺序来谈，这类研究 早的著作要算贺登崧

                                                            
1 6 李 世 瑜 《 现 代 华 北 秘 密 宗 教 》 影 印 本 （ 上 海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  
1 9 9 0），页 3 2 - 1 3 0。  
1 7 瞿海源〈查禁與解禁——一貫道的政治過程〉，见瞿海源著《宗教、术

数与社会变迁（二）》（台北：桂冠出版社， 2 0 0 6），页 1 4 7 - 1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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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编辑的道内出版的出版物书目。他的原意是要深入研究一贯道主

体，但却因为缺乏管道而仅能编辑其出版物之书目。 1 8 后来，贺登

崧的学生李世瑜则深入调查了在北平、天津一带一贯道佛堂，并连

同其他三个民间教派的调查报告一起编成《现代华北秘密宗教》

( 1 9 4 8 )  一书出版。此调查报告详细地描述了一贯道的历史、宣传方

式、教义和仪式等方面。 1 9 其后，日本学者窪德忠则以贺登崧和李

世瑜的调查资料，加上当时的报章报导、宣传品、一贯道文献等，

撰成〈关于一贯道〉 ( 1 9 5 3 )  和〈一贯道续考〉 ( 1 9 5 6 ) 两篇文章。

2 0 相较于李世瑜描述性高的调查报告，窪德忠进一步地探讨了一贯

道与日本政府、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并试图考证一贯道的源

流。 2 1 此外，路遥所著的《山东民间秘密教门》 ( 2 0 0 0 )内所叙述的

一贯道，基本上与上述的角度较近，同样也是通过田野调查和口述

历史的资料，重构一贯道在中国时期的面貌。 2 2  

                                                           

进入 1 9 8 0 年代，除了一些关于一贯道源流考的研究之外，研

究一贯道的学者基本上将眼光从中国转向台湾。这主要因为一贯道

活动的主要舞台因中共的宗教政策而从中国转移到台湾，所以欲通

过田野调查研究一贯道的学者也只有将关注点转向台湾。此外，一

贯道为了争取合法化而采取开放的态度，也为不少学者打开方便之

门。 2 3 宋光宇所著的《天道钩沉——一贯道调查报告》 ( 1 9 8 3 )是这

个时期的代表著作。宋光宇当时以一贯道道亲 2 4 和研究员的身份进

行这项调查。在此著作中，宋光宇对于一贯道在台湾的情况作了一

个详细的描述，并将一贯道并入从汉代以来的宗教发展内。此外，

他也在文末特别强调一贯道并非外界所想象的那般伤风败俗，而是

 
1 8 王见川〈台湾一贯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页 1 8 4。  
1 9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页 3 2 - 1 3 0。  
2 0 王见川〈台湾一贯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页 1 8 5。  
2 1 窪德忠〈一貫道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4 （ 1 9 5 3 年 3
月），页 1 7 3– 2 4 9。  
2 2 路 遥 《 山 东 民 间 秘 密 教 门 》 （ 北 京 ： 当 代 中 囯 出 版 社 ， 2 0 0 0 ） ， 页

3 7 0 - 4 5 4。  
2 3 王见川〈台湾一贯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页 1 8 6。  
2 4 道亲是一贯道信徒之间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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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甚至是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并矫正民风的宗教组织。 2 5 实际

上，他进行这项调查的目的，也是为了化解政府和一贯道之间的紧

张状态。 2 6 不难看出，这项调查与当时一贯道正力争合法化的环境

有关。  

同时期， D a v i d  J o r d a n 在台湾对一贯道进行调查，并相继

发表了“T h e  R e c e n t  H i s t o r y  o f  t h e  C e l e s t i a l  W a y :  A  C h i n e s e  

P i e t i s t i c  A s s o c i a t i o n ” ( 1 9 8 2 )  一 文 和 T h e  F l y i n g  P h o e n i x :  

A s p e c t s  o f  C h i n e s e  S e c t a r i a n i s m  i n  T a i w a n  ( 1 9 8 6 )   一书

也

                                                           

2 7 。

前者主要是从“无生老母”的信仰开始，描述一贯道有关其 后一

代祖师张天然和台南宝光的王寿支线的历史。 2 8 后者则是 J o r d a n与

D a n i e l  O v e r m y e r 各自发挥所长，分别从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

详细描述一贯道和慈惠堂这两个飞鸾团体的各个方面。关于一贯道

的部分，书中细致地描述了一贯道的起源、当时近期的发展、仪

式、经典和一贯道在受政府压抑下的活动。 2 9 这两部著作，算得上

是 早向西方学界详细介绍一贯道各个方面的著作。  

除此之外，日本学者篠原寿雄也于同时期在台湾调查一贯道，

并撰写了《台湾における一貫道の思想と儀礼》（ 1 9 9 3）一书。这

本书内与前述的著作有重叠之处，同样地也描述了一贯道的历史、

当时的状况、仪式和教义，但是却更为详尽，例如：书中描述献香

仪式时甚至以图显示上香时的顺序。他也将一贯道内的仪式和信仰

放置于整个中国宗教的历史发展之中，并试图理解其意义。 3 0  

 
2 5 宋 光 宇 《 天 道 钩 沉 — — 一 贯 道 调 查 报 告 》 （ 台 北 ： 元 佑 出 版 社 ，

1 9 8 3），页 2 3 6 - 2 3 7。  
2 6 宋光宇〈写在前面，代作序言〉，宋光宇《天道钩沉》，页 5。  
2 7 此书是与 D a n i e l  O v e r m y e r  合撰。  
2 8 D a v i d  J o r d e n ,  “ T h e  R e c e n t  H i s t o r y  o f  t h e  C e l e s t i a l  W a y :  A  
C h i n e s e  P i e t i s t i c  A s s o c i a t i o n ” ,  M o d e r n  C h i n a ,  V o l .  8  N o .  4  ( O c t . ,  
1 9 8 2 ) ,  p p .  4 3 5 - 4 6 2 .  
2 9 D a v i d  J o r d e n  a n d  D a n i e l  O v e r m y e r ,  T h e  F l y i n g  P h o e n i x :  
A s p e c t s  o f  C h i n e s e  S e c t a r i a n i s m  i n  T a i w a n  ( P r i n c e t o n ,  N . J . :  
P r i n c e t o n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8 6 ) ,  p p . 2 1 3 - 2 6 6 .  
3 0 篠原壽雄《台湾における一貫道の思想と儀礼》（東京：平河出版社，

1 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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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一贯道研究似乎有向更细部研究的方向发展。这趋

势从台湾大学的学位论文中可见。与之前所介绍的论作不同，这些

学位论文一般已不会描述关于一贯道整体的情况，而是专挑某一个

方面深入研究。这些著作所大多倾于研究教义中某些概念，例如：

陈信成的硕士论文〈一贯道的末劫救赎观初探〉， 3 1 或是以个案的

方式研究某一支线的发展史，例如：朱俊诚的硕士论文〈一贯道兴

毅组今彰道在台湾中部的发展〉。 3 2 除此之外，一贯道各组线 3 3 的

教育，譬如：宣教活动， 3 4 还有各组线的仪式 3 5 等方面，都是其研

究的对象。这种倾向当然可能是因为撰写学位论文在时间与格局上

都有所局限，因此得将研究对象的范围缩小。不过，不能排除这也

可能是因为前人的研究成果已描绘了一贯道的轮廓，若要继续研究

一贯道，也只能进入更细部的研究了。  

                                                           

综上所述，从内部视角研究一贯道，无可否认地是迄今一贯道

研究的主流；绝大部分的论著都是采用此视角。而这类论著可谓涉

及了关于一贯道的方方面面，向外界披露了一贯道的全貌。除此之

外，虽然本文将材料主要取自田野调查的论作归类于“内部视角”

的论著，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论著是同时利用外部所能得到的资料来

进行研究。这“内外视角”并用的情况，在论述一贯道发展史的论

作尤其显著。  

 

（三）宗教研究理论角度  

这类研究和前述的研究类型，在资料收集以及研究方法上，其

实并无差异。它们所探讨的问题也大同小异。可是，与前者之间

大的差异，在于这类研究使用既有的宗教研究的理论来解释所观察

 
3 1 陈信成〈一贯道的末劫救赎观初探〉（硕士论文，辅仁大学， 1 9 9 9）。  
3 2 朱俊诚〈一贯道兴毅组今彰道在台湾中部的发展〉（硕士论文，淡江大

学， 2 0 0 5）。  
3 3 组线是一贯道对各支线的称呼。  
3 4 例如：陈鑫湟〈一贯道人才培训对参与学员的影响及其相关因素之研

究〉（硕士论文，国立中正大学， 2 0 0 5）。  
3 5 例如：蔡中骏〈一贯道礼仪实践研究──以发一崇德组为例〉（硕士论

文，玄奘大学， 1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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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现象。就一贯道研究而言，这类论作属于少数，也相对地出现

得较迟。  

这 类 论 作 中 较 为 早 的 著 作 是 P h i l i p  C l a r t 所 著 的 “ T h e  

P h o e n i x  a n d  t h e  M o t h e r :  T h e  I n t e r a c t i o n  o f  S p i r i t  W r i t i n g  

C u l t s  a n d  P o p u l a r  S e c t s  i n  T a i w a n ” ( 1 9 9 7 ) 。在这篇论文中，

C l a r t以“宗教市场” ( r e l i g i o u s  m a r k e t )  这个概念来分析一贯道和

鸾堂之间的关系；而在相互竞争的情况下，一些鸾堂为生存而逐渐

向一贯道靠拢，甚至将自己称为一贯道。 3 6  

近 期 ， 卢 云 峰 在 其 博 士 论 文 C h i n e s e  T r a d i t i o n a l  S e c t s  i n  

M o d e r n  S o c i e t y :  A  C a s e  S t u d y  o f  Y i g u a n  D a o  ( 2 0 0 5 )  也同样地

借用“宗教市场”这一观念来解释一贯道的发展模式。除了与其它

宗教相互竞争之外，政府的宗教政策也是导致此一改变模式的原

因。 3 7 除此之外，卢云峰和其导师 G r a e m e  L a n g 也以一贯道为例

子，来探讨“教派到教会转变”理论（ c h u r c h - t o - s e c t  t h e o r y）在

亚洲的适用性。他们认为在以往关于“教派到教会转变”的研究

中，都没有探讨政府在这种转变中的影响。这促使他们进行这项研

究，并且发现“教派到宗教转变”理论中所提到的几个特点 3 8 ，在

一贯道的发展过程中都因为政府的镇压而无法产生。政府的镇压导

致一贯道内部出现分裂，下任领导无法顺利接任，并且导致鲜少神

职人员都是受过高教育的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因此在 1 9 8 7 年合

法化后，一些一贯道的组线都纷纷开始重组其组织结构。 3 9  

                                                            
3 6 P h i l i p  C l a r t ,  “ T h e  P h o e n i x  a n d  t h e  M o t h e r :  T h e  I n t e r a c t i o n  o f  
S p i r i t  W r i t i n g  C u l t s  a n d  P o p u l a r  S e c t s  i n  T a i w a n ” ,  J o u r n a l  o f  
C h i n e s e  R e l i g i o n s ,  N o . 2 5  ( 1 9 9 7 ) ,  p p . 1 - 3 2 .  
3 7 L u  Y u n f e n g ,  C h i n e s e  T r a d i t i o n a l  S e c t s  i n  M o d e r n  S o c i e t y :  A  
C a s e  S t u d y  o f  Y i g u a n  D a o  ( P h . D .  D i s s . ,  C i t y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H o n g  
K o n g ,  2 0 0 5 ) .  
3 8 这几个特点是信众人数的增加、有规律的领导继承系统的产生、神职人

员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对教义经典的再诠释。  
3 9 G r a e m a  L a n g  a n d  L u  Y u n f e n g ,  “ I m p a c t  o f  t h e  S t a t e  o n  t h e  
E v o l u t i o n  o f  a  S e c t ” ,  S o c i o l o g y  o f  R e l i g i o n ,  V o l .  6 7  N o . 3  ( 2 0 0 6 ) ,  
p p . 2 4 9 - 2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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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概之，这类研究主要还是借用“宗教市场”概念来解释宗

教发展模式，而其研究方法和角度却没有太大的突破。反观其他中

国宗教研究的情况，其他理论如世俗化已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关注

点， 4 0 这可能是往后这类一贯道研究可通往的方向。一贯道这类中

国 民 间 教 派 ， 可 归 类 为 杨 庆 堃 所 谓 的 “ 制 度 型 宗 教 ”

(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i z e d  r e l i g i o n ) 。这与其它民间宗教较为松散，并且

与地方、宗族等其他组织较为紧密的组织形态不同，而也与道教和

佛教受政府承认并管制的宗教组织所处的情况不同。这差异必定使

得一贯道等教派，成为扩展这些宗教研究理论于中国宗教时所不可

忽视的个案。  

 

（四）中国和台湾以外的一贯道  

与宗教研究理论进入一贯道研究同时，一贯道研究另一发展方

向，则是将关注点从台湾移到海外华人社区。这固然与一贯道于

1 9 8 7 年后在台湾取得合法身份后积极拓展海外道务有关，但也可能

与学界逐渐兴起海外华人研究有关。  

研究中国与台湾以外一贯道情况的学者中，较为显著的是苏庆

华。自其博士论文开始，苏庆华就在调查马来西亚一贯道的道务情

况，并相继发表了一些文章。 4 1 由于马来西亚一贯道的道务与邻近

国家如新加坡的一贯道佛堂甚有关联，所以其博士论文也涉及了在

这些国家的一贯道道务概况。  

                                                            
4 0 关 于 中 国 宗 教 研 究 中 与 “ 世 俗 化 ” 理 论 相 关 的 研 究 概 况 ， 可 参 考
M i c h a e l  S z o n y i ,  “ S e c u l a r i z a t i o n  T h e o r i e s  a n d  t h e  S t u d y  o f  
C h i n e s e  R e l i g i o n s ” ,  p p .  3 1 2 - 3 2 7 .  
4 1 这 些 论 作 有 A  S t u d y  o f  t h e  Y i g u a n  D a o  ( U n i t y  S e c t )  a n d  i t s  
d e v e l o p m e n t  i n  P e n i n s u l a r  M a l a y s i a  ( P h . D .  D i s s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B r i t i s h  C o l u m b i a ,  1 9 9 7 )  和  “ T h e  R e c e n t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Y i g u a n  D a o  F a y i  C h o n g d e  S u b - b r a n c h  i n  S i n g a p o r e ,  M a l a y s i a  a n d  
T h a i l a n d ” ,  i n  P h i l i p  C l a r t  a n d  P a u l  C r o w e  ( e d s . ) ,  T h e  P e o p l e  a n d  
t h e  D a o  :  N e w  S t u d i e s  i n  C h i n e s e  R e l i g i o n s  i n  h o n o u r  o f  D a n i e l  L .  
O v e r m y e r  ( S a n k t  A u g u s t i n :  I n s t i t u t  M o n u m e n t a  S e r i c a ,  2 0 0 9 ) ,  p p .  
1 0 9 - 1 2 5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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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涉猎中国与台湾之外一贯道情况的学者，还包括宋光宇、

P h i l i p  C l a r t  和  E d w a r d  A l l e n  I r o n s。  宋光宇在《天道钩沉》之

后，出版了关于一贯道的另一专著《天道传灯——一贯道与现代社

会》，即在前者所述的台湾一贯道情况的基础之上，加入了海外道

务发展。其书中所描述的海外道务发展情况，主要集中于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一带。 4 2 宋光宇直接拜访宝光建德位于新加坡的道场，并

在〈一贯道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当地文化认同问题〉一文中，描述了

宝 光 建 德 在 新 加 坡 的 发 展 史 和 探 讨 其 能 在 新 加 坡 扎 根 的 原 因 。

4 3 C l a r t则跳出东南亚一带的情况，试图去了解一贯道在加拿大温哥

华地区的情况。他发现一贯道在温哥华地区，主要还是传播在华人

社群之间。因此，他认为一贯道在加拿大传教时所面对的困难，主

要在于其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之中，因此较难打入白人社团。 4 4

而 r o n s于其博士论文中，则是比较位于香港和加州某一天道（一贯

道）佛堂的情况，发现这两个地方的佛堂都认同于同一套教义，而

其教义基本上是各地佛堂之间松散的网络的基础。此外，各地的佛

堂 在 实 践 教 义 和 宣 教 的 过 程 中 ， 都 经 过 一 定 的 在 地 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I

                                                           

4 5  

在阅读这些关于中国和台湾之外的一贯道的研究时，不难发现

其实这些研究大多与早期台湾一贯道研究的方向相近，不同的只是

研究地点的不同。不过，这些研究集中于论述海外一贯道发展的情

况，而较少论述教义、仪式等与台湾一贯道研究重叠的部分。此

外，这些论作的另一特点，是一般都会提及一贯道佛堂在地化的过

程。但是，这些论作却甚少谈论各地之间一贯道佛堂之间的联系。

 
4 2 宋光宇《天道传灯——一贯道与现代社会》（台北：诚通出版社，

1 9 9 6），页 4 2 3 - 4 9 0。  
4 3 宋光宇〈一贯道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当地文化认同问题〉，见林水豪、傅

孙中合编《东南亚文化冲突与整合》（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

会、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1 9 9 9），页 1 9 5 - 2 6 6。  
4 4 P h i l i p  C l a r t ,  “ O p e n i n g  t h e  W i l d e r n e s s  f o r  t h e  W a y  o f  H e a v e n :  A  
C h i n e s e  N e w  R e l i g i o n  i n  t h e  G r e a t e r  V a n c o u v e r  A r e a ” ,  J o u r n a l  o f  
C h i n e s e  R e l i g i o n ,  N o . 2 8  ( 2 0 0 0 ) ,  p p .  1 2 7 - 1 4 4 .  
4 5 E d w a r d  A l l e n  I r o n s ,  T i a n  D a o :  T h e  N e t  o f  I d e o l o g y  i n  a  C h i n e s e  
R e l i g i o n  ( P h . D .  D i s s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C a l i f o r n i a ,  2 0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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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台湾延伸出到世界各地的一贯道宗教网络研究，或许是其后海

外一贯道研究可以发展的方向之一。  

 

整体来说，现有一贯道研究主要将各组线视为一个个体。他们

大多以地方为单位来区分一贯道内部。虽然也有一些论文是集中于

某一组线，但是文中并没有有意识地突出其与其它组线的不同。可

事实上，各组线各有特色，就连对于飞鸾这一核心宗教行为的态度

也各有所异。这不是单纯以外部环境影响可以解释的。这种现象是

运用现有的宗教理论来解释宗教发展的障碍之一，因为现有的宗教

理论大多着重于外部环境对宗教的影响。通过比较一贯道内的不同

组线，或许可以对于宗教发展模式提供新的考虑因素。另一可能研

究的课题，则是上节提及的一贯道宗教网络的研究。一贯道已逐渐

发展到世界各地，这是无法忽视的现象，但却鲜见对此网络的研

究。这种宗教网络对于一贯道组织内部的发展，或是整体对当地社

会的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三节   研究动机和问题意识  

 

论文的主要论文意识是从前述析论现有研究中不足之处切入。

其中， 核心的问题是：究竟环境对于宗教团体有多大的影响？现

今有关的研究中，大致上已承认近数百年来全球性的社会改变导致

宗教不论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还是人们对于宗教的态度都有决

定性的改变。为了吸引及保留信众，不少宗教团体都随之改变。但

是，是否所有宗教都会因为环境因素而朝同一个方向发展？如果不

是，又是什么因素在左右着宗教和宗教团体的发展？  

一贯道在这个方面或许会成为一个有意思的研究对象。首先，

一贯道身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宗教，或许可以为宗教研究理论提

供一个新的视角。其次，虽然一贯道各组线之间曾尝试成立总会统

合所有组线，并会定期相互交流和分享资源，但是实际上仍是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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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其次，一贯道正式成立后的历史尚短，再加上其组线的形成

不是因为对教义理解产生分歧而分裂。所以，不同组线所宣扬的教

义仍是十分接近的。因此，通过对比不同组线的发展模式或许能更

好地理解教义和环境以外的因素对宗教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   研究义界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位于一贯道中心——台湾以外的新加坡的一

贯道组线——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选择新加坡的一贯道

组线除了因为地利之便之外，也是为了能与台湾的情况做个对比，

以探讨一些变化是否是因为环境改变的缘故。而选择这两个组线为

对象主要是因为个人网络的缘故，所以调查较为容易。  

基于两者在新加坡的历史尚浅，论文中并没有特别界定研究的

时间段。虽然文中会提到一贯道自清末和在台湾的发展，还有新加

坡建国以来的宗教政策，但是文中的关注点还是在近 3 0 余年一贯道

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在新加坡的发展。  

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材料，除了已经出版的二手材料之外，也通

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收集一手材料。这些一手材料主要是于 2 0 1 0 年 1

月到 9 月期间探访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两个组线位于新加

坡的佛堂，还有 2 0 1 0 年 5 月探访宝光建德位于台湾的佛堂所得。

所获得的一手材料则是以与组线内的道亲的访谈，还有两个组线所

出版的刊物为主。  

 

 

第五节   章节概述  

 

论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这五个章节包括了介绍理论框架及提

出问题的绪论，和总结全文的结论。此外，正文将会分为三章：第

二章、一贯道的过去与现在——宝光建德与发一天恩（群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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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第三章、新加坡的宗教环境；和第四章、新加坡宝光建德与发

一天恩（群英）发展倾向。  

第二章主要是论述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的历史。本章

将会从一贯道在中国时开始描述，并且进入到两个组线个别在台湾

和新加坡的发展与活动。除了介绍研究对象之外，本章也论述了这

两个一贯道组线，从早期在中国到移植新加坡的沿革史，以纵向的

方式勾勒两者一些大体上改变。  

第三章则着重于研究地点——新加坡的宗教环境。这主要不是

描述新加坡的宗教组成，而是根据现有的研究总结新加坡的宗教，

特别是中国宗教，近数十年来的发展趋势。这一章将会点出在新加

坡的宗教的一些特点。此外，第三章也论述了可能局限宗教发展的

两个因素——政府的宗教政策和人们对于宗教的态度，对新加坡的

宗教的影响。  

第四章主要是比较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之间的

异同。对比的范围主要是两个组线的自我定位、活动、组织形态和

资源调动方式。这主要是根据第三章内所提出的新加坡宗教发展趋

势的几个方面，来对比这两个组线，并试着从中理解其发展是否是

因为环境因素使然。第四章也会进一步探讨导致两者之间出现类

似，但不尽相同的情况的原因。通过这些对比，本文希望可以论证

环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宗教和宗教团体所能发展的方向，但

是却是其他条件如组织规模、各团体所拥有的资源和领导的抉择，

终会决定其 后的走向这个论点。  

 

 

第六节   预期目标与贡献  

 

本文希望可以为现有的宗教和宗教团体发展的研究中带入结构

主义的视角（ s t r u c t u r a l i s t  p e r s p e c t i v e ）。在承认环境因素的影

响的同时，本文希望也可以凸现内部因素在作为 终决定因素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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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文也希望通过研究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

（群英）可以加强台湾以外一贯道研究，这相对而言较少人研究的

方面。通过专注研究两个组线，本文也欲进一步凸现个别组线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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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贯道的过去与现在——  
宝光建德与发一天恩（群英）组线  

 

 

第一节  引言  

 

一贯道的起源为何？其道亲和非道亲一般持不同的看法。一贯

道道亲认为他们的“道”是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了，因此一贯道

的历史可追溯到远古。从刘心德及刘心玉所著《一贯维中》 4 6 和一

贯道中流传的“道统” 4 7 可见这种观点。前者所收的〈一贯道的沿

革〉是追溯到  “七佛治世” 4 8 ；而其“道统”也追溯至伏羲。不

过，与此同时，虽然一贯道中认为他们的“道”可以追溯到上古时

代，但是  “一贯道”这个名词正式出现则是于清末民初之时，并且

是源自于先天道。 4 9 因此，除了从上古时代，一般也会着重于描述

他们的“后东方第十五祖”路中一和“第十六祖”张光璧 5 0 及孙素

贞 5 1 的生平事迹。 5 2 反之，非道亲（特别是在一些学术著作内）一

般会将一贯道追溯至其正式成立之时，即道亲所说的“一贯道”名

                                                            
4 6 刘心德、刘心玉合著《一贯维中》（台北：正一善书出版社， 1 9 9 5 ），

页 1 0 4 - 1 0 6。  
4 7 一贯道“道统”是一贯道中所认为的从上古至近期的“天道”传承脉

络，同时也被视为他们的历史。其中“道统”中所提到的六十六位人物都

被视为其祖师。  
4 8 一贯道世界观中认为混沌初开时期，由七位仙佛治世，而后再由燃灯古

佛、释迦佛和弥勒古佛三佛收圆。  
4 9 见慕禹《一贯道概要》（台北：靔巨出版社， 2 0 0 0 ），页 1 ；北林《白

阳道脉薪传录》（台北：明德出版社， 2 0 0 8 ），页 3 0 ；宋光宇《天道传

灯——一贯道与现代社会》，页 5 3 7。  
5 0 张光璧，原名奎生，道号天然，山东济宁人。一贯道道亲认为他是济公

活佛转世，并尊称为师尊。  
5 1 孙素贞，字明善，道号慧明，山东单县人。一贯道道亲认为她是济公之

妻月慧菩萨转世，并尊称为师母。  
5 2 例如：一贯道也将路中一、张光璧和孙素贞的生平事略编辑成《一盏明

灯照九州——祖师师尊师母略传》（台北：明德出版社， 1 9 9 6 ）一书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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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出现的时候。此外，一些学者也会将一贯道的根源追至明代的罗

教， 5 3 或是罗梦鸿所设立从罗祖教分化出来的大乘教。 5 4  

                                                           

虽然对于其起源的认知不同，但是谈及一贯道本体的历史，一

般都会从张光璧和孙素贞谈起。 5 5 除此之外，也会提及自创教以

来，一贯道都是政府镇压的对象之一，除了可能只有在 1 9 3 0 年代

的东北沦陷区内没有被政府镇压。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特别是

1 9 4 9 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一贯道于中国大陆受到严厉的取缔，

以致其精神领袖孙素贞 后也需从香港辗转到台湾。而在 1 9 8 7 年

台湾解禁、一贯道得以合法化后，台湾继而成为一贯道的大本营。

现今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外的一贯道组织，大多是从台湾分支出去

的。  

随着一贯道重镇的迁移，也随着时代的迁移，一贯道的组织形

态、社会功能以及其组织活动也一并随之改变。此章将会着重于描

述其沿革史：从其在中国山东的兴起，到台湾之后的发展，继而着

重论述主要研究对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组线在新加坡的

沿革史。在这三个时期，不论是政治环境，还是大众对于这类宗教

性组织的态度，甚至于时代、地点都大为不同。而这又是否会改变

其发展的方向、组织形态、活动等方面？此章将会试着论述这点。  

 

 

第二节  起源：一贯道在中国  

 

一贯道开创初期为山东的一个小规模的宗教组织。草创初期，

由于资料甚少，而且距今已有一段时间，因此很多事迹只属传说性

质，而且难以断定其于何时正式成立。不过，一般上已确定一贯道

 
5 3 浅井紀《明清時代民間宗教結社の研究》，页 4 4 3。  
5 4 马 西 沙 《 中 国 民 间 宗 教 史 》 下 册 （ 北 京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 0 0 4），页 8 1 7 - 8 1 8。  
5 5 此外，往往也会谈到路中一，特别是张光璧和孙素贞于其门下之时。但

是，慕禹著《一贯道概要》将其历史推前至顺治年间黄德耀开创先天道之

时。见慕禹《一贯道概要》，页 2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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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身是从先天道所分裂出的其中一个支派，而宋光宇指出其支派

原名为东震堂； 5 6 慕禹也指出“一贯道”之名是其第十六代祖师刘

清虚所立。 5 7 不过，一贯道组织本身的历史回顾，除了《一贯道概

要》和其“道统”内的论述，一般都会从一贯道第十七代祖师路中

一开始谈起。而现今的一贯道佛堂若有摆放其组线的前人遗照，一

般都会摆放自路中一起组线内重要领导的照片。这当然与一贯道将

路中一视为其主神之一——弥勒佛转世有关，但是也说明了其将路

中一视为教中一个重要阶段的起点。  

虽然如此，但是关于路中一时代的资料甚少，并且属于流传于

教中的一些传说之流。其中 显著的是所谓的“猪肉考”事迹。路

中一为了考验门下率领各“柜” 5 8 、並且较为出色的领导，就煮了

猪肉，并对他们说修道甚苦，却又不一定修得成，干脆不修算了。

自己接着就开始吃起猪肉来。一些修为较浅的领导就跟着路中一吃

起猪肉，独张光璧和孙素贞，即使在路中一以师父的身份命令他们

吃时，仍借故不吃。慕禹在做考证时，发现此事虽然不完全是编造

出来的，但是路中一也没有真的煮猪肉并要求弟子们吃。实际情况

是：一日路中一为考验弟子，而对他们说修道甚苦，却又不一定修

得成，不如放弃修道。一些修道意志力不强者，遂放弃修道。 5 9 由

此视之，这些早期的传说极有可能包含了一些传奇色彩。虽然细节

有待考证，但是对于路中一时代的一贯道，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山东

地方的一个以路中一为中心，并且拥有数个道场的小型宗教组织。

而在清末民初之时，国民党政府严厉管制境内的宗教团体，一贯道

也由于其甚小的规模而未受到政府注意，逃过一劫。 6 0  

                                                            
5 6 宋光宇〈一贯道在台湾的发展及其策略之探讨〉，见林美容主编《信

仰、仪式与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2 0 0 3），页 5 1 2。  
5 7 慕禹《一贯道概要》，页 2 7 0。  
5 8 “柜”为路中一门下的各个道场。见慕禹《一贯道概要》，页 3 。  
5 9 慕禹《一贯道概要》，页 3 - 4。  
6 0 宋光宇〈一贯道在台湾的发展及其策略之探讨〉，页 5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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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主流的一贯道叙述中，路中一逝世后，张光璧并未直接

继任成为第十八代祖师。 6 1 反之，一贯道由路中一的妹妹路中节代

为掌盘。直到 1 9 3 0 年，张光璧才正式掌盘，成为一贯道的第十八

代祖师。张光璧接任后，继而率领胡桂金等人前往济南开荒 6 2 。随

后， 1 9 3 4 年，刘向前前往天津开荒，并请张光璧亲临天津传教。天

津也接着发展为一个新的道务中心。 6 3 现今一贯道内的其中一个大

组——发一组，也是由天津坛发展出来的。 6 4   

随后的十余年，一贯道的道亲积极到中国各处，如：上海、南

京、重庆等地开荒。李世瑜在其著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称此时

期未为一贯道的“极盛时期”，并且一贯道是“遍布沦陷区中”。

6 5 一贯道于这个时期迅速发展，并且在 1 9 3 7 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对社会有极大的影响力。 6 6 而于东北的道务虽然从 1 9 3 8 年才开

始，但是也在三年不到的时间内设立了五十间大型佛堂。 6 7 一贯道

于此时期能如此的迅速发展，宋光宇和L e v  D e l i u s i n  都给予了类似

的解释。宋光宇根据来自哈尔滨的道亲所言，认为东北地方缺乏有

系统的宗教信仰，而且又属沦陷区。因此，人们在心理上有感亡国

之痛，也对于一贯道这个算是中国本土的宗教较为容易接受，并把

成 为 道 亲 当 成 是 一 种 对 祖 国 的 思 念 ， 和 对 日 统 治 者 的 反 抗 。

6 8 D e l i u s i n  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当时中国处于动荡时期，人们基

                                                            
6 1 路遥指出“路中节执掌道盘时已称十八祖，陈化清不能越过其母，所以
称十九代祖”（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页 4 2 8 ）。显然当时一贯道

内部分裂，不同派别有不同的说法。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皆属于张光璧门

下，并且现今以台湾为主流传各国的“一贯道”主要也是张光璧一派，因

此采用“张光璧为十八代祖”的说法。  
6 2 开荒指到一个尚未有一贯道佛堂（或是没有传教者所属组线的佛堂）的

地方传教。  
6 3 慕禹《一贯道概要》，页 6 1 - 6 3。  
6 4 同上，页 1 0 7。  
6 5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页 3 2。  
6 6 L e v  D e l i u s i n ,  “ T h e  I - k u a n  T a o  S o c i e t y ” ,  i n  J e a n  C h e s n e a u x  
( e d . ) ,  P o p u l a r  M o v e m e n t s  a n d  S e c r e t  S o c i e t i e s  i n  C h i n a  1 8 4 0 -
1 9 5 0  ( S t a n f o r d :  S t a n f 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7 2 ) ,  p .  2 3 1 .  
6 7 葛景涛  《兴毅年鉴》（台北：三杨善书， 1 9 9 6 ），转引自宋光宇〈一

贯道在台湾的发展及其策略之探讨〉，页 5 1 2。  
6 8 宋光宇〈一贯道在台湾的发展及其策略之探讨〉，页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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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转向这个新兴宗教寻求慰藉。此外，

D e l i u s i n 也认为一贯道与日本侵略军的亲密关系——张天然和一些

一贯道分支的领导者都为汪精卫日伪政府的官员，也是其繁荣的重

要原因之一。 6 9  

1 9 4 5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李世瑜的说法，一贯道处于

“衰微时期”，并“渐趋消灭”。 7 0 一贯道在 1 9 4 7 年张天然逝世

后面临一次大分裂。 1 9 2 8 年张天然与孙素贞基于乩命结为夫妻，统

合了原先在路中一门下的两大势力团体。不过， 1 9 3 0 年当张天然正

式掌盘时，表面上由张天然为主，但是孙素贞仍保有个人的道场。

7 1 因此，张天然逝世后，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由孙素贞来领导教团，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由张天然与正妻刘率贞所生之子张茂明接

位。于是， 1 9 4 8 年于张天然逝世一周年纪念时，天津道德武学社的

社长孙锡堃发起“正义辅导会”，奉刘率贞和张茂明为正统。他所

发起的这个派系一般被称为“师兄派”，与孙素贞的“金线派”对

立。 7 2 后来“师兄派”势力逐渐式微，而现今在台湾和世界的一贯

道主要为“金线派”。  

1 9 4 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贯道受到中共政府强力镇

压。中共政府称一贯道为“反动会道门”，并试图以“打头”（即

逮捕一贯道内的高层领导人）、“拦腰”（即逼迫中层领导人退出

一贯道）和“挖根”（即劝导基层道亲退出一贯道）来铲除一贯

道。 7 3 这次的镇压活动不只迫使一些一贯道的领导者，例如：孙素

贞，逃离中国到如香港和台湾等地，也大大地削弱了一贯道在中国

的势力。  

一贯道早期于中国大陆的这段时期，特别是张光璧正式掌盘

后，确立了现今所见的一贯道的基本形态。一贯道于这时期的宗教

                                                            
6 9 D e l i u s i n ,  “ T h e  I - k u a n  T a o  S o c i e t y ” ,  p . 2 3 1 .  
7 0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页 3 2。  
7 1 宋光宇〈一贯道在台湾的发展及其策略之探讨〉，页 5 1 3。  
7 2 同上。  
7 3 L u  Y u n f e n g ,  T h e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o f  Y i g u a n  D a o  i n  T a i w a n :  
A d a p t i n g  t o  a  C h a n g i n g  R e l i g i o u s  E c o n o m y  ( L a n h a m ,  M D :  
L e x i n g t o n  B o o k s ,  2 0 0 8 ) ,  p 4 0 -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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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仪式、讲道和传教这三个方面。仪式方面，其中

一个十分重要的活动是“飞鸾” 7 4  ，又称“开沙”或“降训”。近

年由林荣泽所编著的《一贯道藏》内就收录了不少当时所写出的训

文。 7 5 道亲们一般将飞鸾中得出的训文视为其所供奉的仙佛对其的

训言。因此，这些训文在道亲们的心里具有极高的地位。除了飞鸾

之外，至少 1 9 3 7 年之后，张天然所著的《暂定佛规》内立下了不

少一贯道道亲所应举行的仪式，如早午晚一日三次向佛祖献香等

等。 7 6 而根据李世瑜的调查，一贯道内烧香叩头及献供都有一定的

程序及念词。 7 7 其次，讲道也是重要的活动之一。讲道也称为研究

班。各佛堂一般会定期举行研究班，请道行深的老道亲讲解训文或

论语、中庸等经典。 7 8 此外，一贯道内也有印制各类善书。李世瑜

于 1 9 4 0 年代的调查就列出了一百三十种一贯道内所认可的经典。

7 9 一贯道内也积极传教。这不只限于上述的到他处去开荒，也包括

了影响身边的人成为道亲。李世瑜所拟的道亲会晤谈话中，得知对

方同为道亲，了解了对方是何时何处求道 8 0 之后，就询问是否已

“齐家” 8 1 可知， 8 2 引渡身边的人求道是一位道亲求道后所应去做

的。  

                                                           

 

 

 

 
 

7 4 飞鸾即一般所称的“扶乩”仪式。  
7 5 林荣泽编《一贯道藏——圣典之部 0 1 中国大陆时期》（台北：一贯义

理编辑苑， 2 0 0 9）。  
7 6 L u ,  T h e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o f  Y i g u a n  D a o  i n  T a i w a n ,  p . 3 6 .  
7 7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页 7 7 - 8 6。  
7 8 同上，页 8 7。  
7 9 同 上 ， 页 9 8 - 1 3 0 。 李 世 瑜 的 导 师 — — 贺 登 崧 （ W i l l e m  A .  
G r o o t a e r s ） 也 著 有  “ A  R e c e n t  S e c r e t  S o c i e t y  I - K u a n - T a o :  
A n n o t a t e d  B i b l i o g r a p h y ” 一文，将他所收集到的三十种一贯道经典一一

列出，并写出经文提要。  
8 0 “求道”仪式是传授“三宝”、使有意者正式成为道亲的仪式。  
8 1 齐家指全家都成为道亲。  
8 2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页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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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展：一贯道在台湾  

道，特别是

研究对象宝光建德及发一天恩（群英）于台湾的发展。  

（一）

。这导致了 1 9 5 1 年行政院正式命令保安司令部

镇压一贯道。 8 6  

                                                           

 

一贯道主要是抗日战争后才经由中国各处如上海、天津等地传

入台湾。除了因为一贯道内欲将其“大道”普传天下的使命感之

外，也和战后国共内战的混乱时局有关。抗日战争结束不久，一贯

道上海宝光坛的陈文祥和上海基础坛的吴信学与张德福就曾分别于

1 9 4 5 年 1 1 月和 1 9 4 6 年 4 月到台湾传教。 8 3 其后，随着国共内战

白热化，越来越多各坛的人员也随之迁移台湾。譬如： 1 9 4 8 年，当

中共正式掌握华北的政权，天津总坛的人员，如张文运、韩雨霖、

梁华春等人，也分批前往台湾。 8 4 一贯道在台湾的约四十年内，受

到台湾政府的强力镇压，不过却仍能持续发展。 1 9 7 0 年代后期，一

贯道教内发出了不少希望合法化的声音。而一贯道也终于于 1 9 8 7

年获得合法身份。接下来，本文将较为详细地描述一贯

 

一贯道整体发展及现况  

抵达台湾后，虽然政府还未强力镇压一贯道，但是传教人员也

面临一定的困难。其中一个问题是语言上的不同。由于不少传教人

员是中国大陆人士，不谙台湾地区普遍使用的闽南方言，所以难以

和当地人沟通。另一个问题是生活问题。由于 1 9 4 9 年 5 月后，两

岸船只不通，所以无法收到来自中国大陆的接济，必须自己在台湾

谋生。不少来传教的人员因此无论什么工作，只要不会影响其传教

都做。 8 5 1 9 4 9 年，由于几起匪谍案，所以台湾政府开始特别注意没

有事先登记的集会

 
8 3 宋光宇〈一贯道在台湾的发展及其策略之探讨〉，页 5 1 4。  
8 4 同上。  
8 5 同上，页 5 1 4 - 5 1 5。  
8 6 同上，页 5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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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遭受政府的强力镇压，可是一贯道仍能在台湾持续发展。

早期各组在台湾的发展是以台北、台中等城市为据点，再向四周的

乡镇拓展；而且主要吸引了劳工等在社会基层的人士加入。到了

1 9 6 0、 7 0 年代才逐渐吸引了中、上层社会人士，如知识界人士、官

员等，加入。 8 7 根据宋光宇的调查，他认为一贯道能在台湾成功发

展可以分为七个因素：一、佛堂内教授国语 8 8 ，满足欲学习国语与

经典的台湾人；二、求道并积极传教以超拔祖先的说法吸引人；

三、求道修行以保平安，符合一般人于当时动荡时代求平安的心

态；四、运用妇女的力量，不少妇女求道后也积极说服家人和朋友

求道；五、佛堂内互助与慈善救济精神，使之在社会上获得好评；

六、照顾出外人的生活，吸引不少从农村到城市的工厂做工的工

人；七、政府的镇压坚定了道亲们对自身信仰的信心。 8 9   

1 9 7 0 年代后期，一贯道内发出不少希望合法化的声音， 9 0 并

有不少一贯道领导向政府请愿、斡旋，并于 1 9 8 7 年正式获得合法

身份。 9 1 当然，一贯道领导和各道亲，如：陈水逢，的努力是一贯

道得以在台湾合法化的重要原因。不过，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极为

重要因素。首先，当时的政府已不认为一贯道会成为对政府的强大

威胁。 9 2 当时一贯道已和政府形成良好关系；一些一贯道的活动都

会邀请政府官员出席。 9 3 除此之外，由于政治局势改变，地方选举

越来越激烈，所以拥有庞大的信众群的一贯道，也就成为政府欲求

合作的对象。 9 4 这也是一贯道能取得合法身份的重要推力之一。  

                                                            
8 7 慕禹《一贯道概要》，页 8 0。  
8 8 原文中的“国语”指华语，即中国大陆的普通话。  
8 9 宋光宇〈一贯道在台湾的发展及其策略之探讨〉，页 5 1 8 - 5 2 3。  
9 0 一 贯 道 内 部 也 有 人 不 赞 同 合 法 化 。 见 宋 光 宇 《 天 道 传 灯 》 ， 页 2 7 5 -
2 8 1。  
9 1 详细内容可见宋光宇《天道传灯》，页 2 0 1 - 2 8 3 ； D a v i d  J o r d e n  a n d  
D a n i e l  O v e r m y e r ,  T h e  F l y i n g  P h o e n i x ,  p p . 2 4 6 - 2 4 9 ； L u ,  T h e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o f  Y i g u a n  D a o  i n  T a i w a n ,  p p . 6 3 - 6 4。  
9 2 J o r d e n  a n d  O v e r m y e r ,  T h e  F l y i n g  P h o e n i x ,  p . 2 4 7。  
9 3 宋光宇《天道传灯》，页 2 2 0。  
9 4 L u ,  T h e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o f  Y i g u a n  D a o  i n  T a i w a n ,  p .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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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合法身份之后，为了整合之前因政府镇压而无法相互联络

的各个组线，一些组线的领导拟成立一贯道总会（现为中华民国一

贯道总会）。 9 5 不过，由于理念不同，所以就算是所谓“金线派”

内，少数的组线也没有成为一贯道总会的会员。 9 6 一贯道总会成立

以后，虽说是整合各组线，但是实际上并非真正将所有组线统合为

一个组织单位之下。反之，一贯道总会只是一个供各组线讨论问题

的平台，同时也是一个集合众组线资源的渠道。换言之，一贯道总

会并没有改变各会员组线内部结构，或是拥有安排其个别的活动、

甚至于制定其未来发展的权限。不过，一贯道总会在各组线内拥有

极高的声望，可以动员各会员组线来举办活动，譬如： 2 0 1 0 年 5 月

1 5 日的“师尊师母传道八十周年纪念大会暨四五孝亲感恩活动”就

是动员了各组线的人员来主办此活动。此外，一贯道总会也提供一

个平台，给予其会员组线提出问题，并寻求其他组线的协助。譬

如：某组线在其他地方由于当地道亲甚少，无法以当地语言为其道

亲授课，可以借总会寻求帮助，让道亲可以暂时到其他组线的道场

上课。 9 7  

 

（二）宝光建德  

如前文所言，宝光组出自上海宝光坛，由潘华龄道长所领导。

宝光组于 1 9 4 5 年 1 2 月已有陈文祥奉潘华龄之命回到台湾开荒。而

宝光组之下的建德支线则是于之后 1 9 4 6 年由杨永江从上海到台湾

来开办台中、丰原一带的道务，才成立的支线。 9 8 杨永江逝世后，

则由在一贯道传入台湾后才求道的吕树根领导。其后，宝光建德的

领导人为邱耀德、施庆星，和林在锦（现任的领导者）。道务也从

原本的台中，扩展到台湾各处。宝光建德现在的道务中心为台中石

冈乡（今台中市石冈区）的天皇宫。此外，他们也在高雄六龟乡

                                                            
9 5 则 汉 〈 一 贯 道 总 会 发 行 会 讯 有 感 〉 ， 见 《 一 贯 道 总 会 会 讯 》 试 刊 号

（ 1 9 9 1 年 8 月），页 3。  
9 6 宋光宇《天道传灯》，页 2 8 1。  
9 7 与李玉柱理事长的访谈， 2 0 1 0 年 5 月 2 0 日于李玉柱理事长家中。  
9 8 慕禹《一贯道概要》，页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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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高雄市六龟区）建筑了规模甚大的道场——神威天台山道场。

此天台山道场于 2 0 0 7 年竣工，占地约三百余甲。 9 9  

宋光宇称宝光建德的发展模式为“商业经营模式”。 1 0 0 这类

型的发展模式主要和他所谓的“随缘发展模式”一样。就传教活动

来说，其发展并没有特别的规律，而是让各个传教人员根据自己的

造化来吸引道亲，逐渐增加道亲人数。但是，与后者不同的地方是

以“商业经营模式”发展的组线下的道亲们会共同出资经营企业。

这一方面是为了掩人耳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筹集创建和维持佛堂

所需的资金。这类型的发展模式是当时的领导人吕树根所创，主要

是因为他希望在台湾以外的地区发展道务时，至少可以在经费上自

给自足。因此，当他开始在印尼发展道务时，就先在印尼设立大型

的橡胶园，在财力上支持当地道务的发展。而当宝光建德到东南亚

各地开荒时，都是运用同样的模式进行。 1 0 1 下一节提及宝光建德在

新加坡发展道务时，将会详细论述宝光建德是如何运用此模式，并

在新加坡蓬勃发展。  

就活动与特征来说，宝光建德与其他众多的组线不同的地方是

其已不再开沙。宝光建德 1 9 6 0、 7 0 年代的重要领导——吕树根认

为真理是不着相，并且希望以真理教化人心。此外，他也因听从孙

素贞之言，因此于 1 9 6 1 年决定不再用三才开沙。 1 0 2 自此，宝光建

德组线的道亲修道，有所谓的“四不修”，即“天机不修”、“沙

盘不修”、“人情不修”及“显化不修”。道场内所提倡的是不运

用神明的力量，而是以自己的修行和真道来讲述道理。 1 0 3 现在宝光

建德在台湾除了举行一贯道内基本的宗教活动，如礼拜、讲道和传

教等之外，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譬如：支持并极力配合高雄县政

                                                            
9 9 〈神威天台山简介〉（神威天台山介绍手册）。  
1 0 0 宋光宇将一贯道在台湾的发展分为四个模式：一、随缘发展型；二、商

业经营型；三、竞争型；四、侵占型。见宋光宇〈一贯道在台湾的发展及

其策略之探讨〉，页 5 2 3 - 5 3 3。  
1 0 1 宋光宇〈一贯道在台湾的发展及其策略之探讨〉，页 5 2 6 - 5 2 8。  
1 0 2 《春风化雨三十年——宝光建德新加坡道史回顾录 1 9 7 1 - 2 0 0 4 》（新

加坡：天国佛堂， 2 0 0 4），页 8 3。  
1 0 3 与黄三燕堂主的访谈， 2 0 1 0 年 5 月 1 4 日于天台山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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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今高雄市政府）所推广的“百万树计划”绿化道场的环境； 1 0 4

又如：于 2 0 0 9 年的八八水灾时，提供场地安置灾民和协助赈灾。

1 0 5  虽然此支线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而其大型道场神威天台山也开

放给游客参观，但是实际上其主要活动组织还是比较倾于封闭，不

对外开放。平时一些讲课活动，除了由道亲引领的人之外，一般不

会开放给非道亲参与。此外，他们也会开设一些课程，供道亲修心

养性，同时也培养组线内的讲师等办事人员。此组线每年也会开设

暑期三营，让正在中学、高中和大专学府求学的道亲可以听取人生

道理。不过，这些只开放给组线的道亲。反观另一一贯道组线发一

崇德，除了主办本身道亲的学习营，也和小学合作主办“ 4 Q 成长

营”。这不只开放给道亲，甚至于非道亲也可以参与。不过，据

悉，宝光建德内部正拟开设一些开放给非道亲的课程， 1 0 6 也正在考

虑将其为道亲所开设的养老院开放给外界。 1 0 7   

 

（三）发一天恩（群英）  

发一组源于天津道场。 1 9 4 7 年天津道场的领导胡桂金道长派

遣数人到台湾开荒。次年，韩雨霖（发一组共同的领导老前人）先

后率领数人到台湾开荒。发一组与其他组线较为不同的地方是他们

拥有一个总道务中心——埔里天元佛院，并且属下各支线较有往

来。  

发一组之下的天恩支线是由祁玉镛所开创。早期以台北为据

点，并逐步向各地开拓道务，现以台北木栅天恩宫为道务中心。 1 0 8

与其他组线不同的地方是发一天恩组线之下另设有群英道场此支
                                                            
1 0 4 宝 光 建 德 资 讯 组 〈 百 万 神 威 护 高 雄  植 树 天 台 造 福 恩 〉 ，

h t t p : / / s p s . b g j d . o r g . t w / L i s t s / L i s t / D i s p F o r m . a s p x ? I D = 4 2  （ 浏 览 于

2 0 1 0 年 9 月 1 3 日）。  
1 0 5 宝光建德资讯组〈六龟乡民撤村安置神威道场〉，  
h t t p : / / s p s . b g j d . o r g . t w / L i s t s / L i s t / D i s p F o r m . a s p x ? I D = 3 6  （ 浏 览 于

2 0 1 0 年 9 月 1 3 日）。  
1 0 6 与宝光建德讲师叶永进的访谈， 2 0 1 0 年 5 月 1 6 日于神威天台山道

场。  
1 0 7 与宝光建德点传师王金銮的访谈， 2 0 1 0 年 5 月 1 1 日于天皇宫。  
1 0 8 慕禹《一贯道概要》，页 1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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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林荣泽在研究“发一灵隐”这一组线发现至少以发一组的情况

而言，一贯道的组织结构是类似中国家族中分房的情况，以解决信

徒增加时所带来的结构性的问题。这种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在于管

理与日俱增的佛堂，及组织道亲参与活动。为了能更好管理这些佛

堂，因此会提拔点传师，并以“分房”的方式来分担领导责任。 1 0 9

虽然这种发展模式造成现今一贯道内拥有不同的组线，但是就名称

而言，只有十四组之下的组线拥有自己的名称，再往下延伸一般都

不会特别立名，惟有发一天恩另立了“群英”这个支线。此群英支

线是 1 9 8 7 年 9 月奉发一天恩创办人祁玉镛独立学习操办之命，正

式成立的。不过，其渊源可以追溯到 1 9 8 2 年开设公共佛堂，并通

过飞鸾仪式获得“群英”之名的时候。 1 1 0 群英组独立之后，虽然由

佛堂负责人管理和负责发展道务，但是却与发一天恩保持密切的关

系：每回法会 1 1 1 之后，都会带着所获训文去见祁玉镛。 1 1 2 其后，

群英组将道务拓展到台湾各地和其他国家，现以中和崇恩佛堂为道

务中心。  

                                                           

发一天恩（群英）成立以后，致力于传教以及宣教活动。除了

基本的礼拜和迎引非道亲求道的仪式之外，也通过法会来讲述道

理，感动道亲之心，并坚定他们的信仰。根据一位新加坡道亲所

言，她是因为听过法会上所言，觉得十分有道理，才决定更加积极

参与佛堂的活动。除了法会，此组线也同宝光建德组线一样会开设

课程，供道亲修心养性，同时也栽培佛堂内的办事人员。发一天恩

（群英）组线下也成立了崇恩文教基金会。此基金会于 2 0 0 2 年起

和台北县政府教育局及阳光之友合作，每月定期对外举办净化心灵

的学者专家讲座。 1 1 3  

 
1 0 9 林荣泽〈一贯道“发一灵隐”——一个台湾一贯道组织的发展史〉，见

《东方宗教研究》新三期（ 1 9 9 3 年 1 0 月），页 2 6 8 - 2 9 6。  
1 1 0 《传灯归乡——天恩群英二十五周年特刊》（台北：天恩群英道务中

心、崇恩文教基金会， 2 0 0 7），页 7 0 - 7 2。  
1 1 1 法会即是飞鸾仪式，但有点传师或讲师讲解其所认为的仙佛所降之训

言。  
1 1 2 《传灯归乡》，页 7 7。  
1 1 3 同上，页 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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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一贯道在台湾经历了一段被政府强力镇压的黑暗过

去。虽然被政府镇压，但却因为众道亲的努力和坚定的信仰，使得

政府的镇压成为一些一贯道中老一辈的道亲所说的“最有利的不利

因素”。 1 1 4 而这也使一贯道整体而言在台湾得以蓬勃发展，并于

1 9 8 7 年能够取得合法身份。不过，政府的镇压使得一贯道内部不同

佛堂分支出来的不同组线之间都无法取得联络，而只能管理好自己

组线内部的事。虽然合法化后成立了一贯道总会，不同组线可以通

过总会这个平台共享一定的资源，但是整体来说一贯道在台湾是以

不同组线为基本单位的。因此，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都各

自拥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与中心。  

 

 

第四节   开拓：宝光建德与发一天恩（群英）在新加坡  

 

一贯道内的传教意识非常浓。因此，除了道亲会积极向亲朋好

友传道之外，一旦在某的地方立足后，一般都会开始考虑并且寻求

机会到其他地方传教。根据 P h i l i p  C l a r t  在加拿大温哥华地区  的调

查，由于一贯道提倡中华传统文化，所以比较能吸引第一代的华籍

移民参与佛堂活动，而不太能吸引第二代华籍移民和西方人。 1 1 5 反

观之，新加坡是唯一在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外以华人为主的

社会。因此，一贯道传入新加坡并能持续发展并非一件奇事。  

一贯道传入新加坡 早可追溯至 1 9 6 1 年吕文德从马来西亚到

新加坡设置归慈堂之时。吕文德之后，也有徐治洲于 1 9 6 2 年从香

港到此传教，并先后设立两间佛堂。然后 1 9 7 0 年代，许多台湾的

组线也陆续到新加坡传教，其中两个 早的组线为 1 9 7 1 年到新加

坡传教的兴毅组和宝光建德组线。 1 1 6 基本上，一贯道在新加坡处事

十分低调，一般大众对于一贯道都了解甚少。不过， 1 9 8 1 年 7 月，

                                                            
1 1 4 宋光宇〈一贯道在台湾的发展及其策略之探讨〉，页 5 2 2。  
1 1 5 P h i l i p  C l a r t ,  “ O p e n i n g  t h e  W i l d e r n e s s  f o r  t h e  W a y  o f  H e a v e n :  
A  C h i n e s e  N e w  R e l i g i o n  i n  t h e  G r e a t e r  V a n c o u v e r  A r e a ” ,  p .  1 3 9 .  
1 1 6 慕禹《一贯道概要》，页 1 5 2 - 1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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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道却被牵扯上一件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邪教事件。 1 1 7 在此事

件中，一些宗教组织被指为邪教。根据报章报导，这些来自台湾的

邪教为“国际性的宗教老千”，借宗教之名，诈取钱财。 1 1 8 这些邪

教不只假借并扭曲佛教的教义， 1 1 9 还用毒誓阻吓信徒， 1 2 0 并造成

家庭问题。 1 2 1 社会上也曾出现过佛教批评一贯道的书籍，并且被当

成善书印制、流传。虽然不知道报导中的宗教组织，真为一贯道内

的组线，还是有人假借一贯道之名，不过报章曾明指此组织为一贯

道。 1 2 2 其后，新加坡政府将突击这些宗教团体时所捕获的主持人

（共十二位）驱逐出境。然而，这起事件并未因为主持人被驱逐出

境而完全平息，仍有人希望有关当局公开这十二位主持人的名字和

照片。 1 2 3 此外，也有其他一些报导提及马来西亚内的一些地区扫荡

邪教的事件。这起事件唤起了民众对一贯道的警戒心，却似乎无法

完全使一贯道道亲对其信仰失去信心。实际上，一贯道在这次事件

后仍在新加坡持续发展。以下将会详细描述研究对象宝光建德和发

一天恩（群英）在新加坡的发展。  

 

（一）宝光建德  

宝光建德是 早到新加坡传教的台湾一贯道道场之一，其渊源

可以追溯到 1 9 7 1 年吕树根过境新加坡之时。 1 9 6 3 年，由于台湾政

                                                            
1 1 7 关于次起事件，特别是关于马来西亚方面如何看待此事件，可见 S o o  
K h i n  W a h ,  A  S t u d y  o f  t h e  Y i g u a n  D a o  ( U n i t y  S e c t )  a n d  i t s  
d e v e l o p m e n t  i n  P e n i n s u l a r  M a l a y s i a ,  p p . 1 5 5 - 1 5 6。  
1 1 8 〈在我国 搞得满城 风雨  台湾邪教实系 宗教老千 〉，见《 南洋商报》

1 9 8 1 年 7 月 1 5 日，第 3 版。  
1 1 9 〈惑众敛财的邪教——一贯道〉，见《南洋商报》 1 9 8 1 年 7 月 1 6
日，第 3 版。  
1 2 0 〈我与邪教的一段缘〉，见《南洋学生》 1 9 8 1 年 7 月 2 5 日，第 1
版。  
1 2 1 〈开列三条件·传授三法宝  台湾邪教妖言惑众  向无知男女敛钱财〉，

见《南洋商报》 1 9 8 1 年 7 月 1 5 日，第 3 版。  
1 2 2 〈惑众敛财的邪教——一贯道〉，见《南洋商报》 1 9 8 1 年 7 月 1 6
日，第 3 版。  
1 2 3 〈一群脱离邪教新加坡人  请求当局公开宣布  十二被逐邪教主持身份  
让误入歧途信徒认识其真面目〉，见《南洋商报》 1 9 8 1 年 7 月 2 3 日，第

3 版。  

31 
 



府施压，一贯道被迫解散。当时宝光建德的领导吕树根鉴于在台湾

开展道务困难，就决定向台湾以外开展道务。吕树根先后派人到南

美洲和日本传教不果，就接着派人到东南亚一带传教。他先是到已

有一些宝光建德的道亲居住的印尼传教。 1 2 4 由于政治原因，所以吕

树根一个台湾人要到印尼，得先到曼谷的印尼大使馆获取签证，才

能前往印尼雅加达。而从曼谷到雅加达的途中，都会经过新加坡。

几次经过新加坡，对新加坡的印象甚好。而其中一次入境时，由于

移民厅官员温文有礼的接待，所以决定在新加坡传教。 1 2 5  

决定到新加坡开荒后，吕树根就向道亲打听是否有道亲有亲戚

住在新加坡。而一位堂主，陈阿分，正好有一位好友蔡金治居住在

新加坡。 1 9 7 0 年，当邱耀德开班讲道时，提及将会到新加坡一事，

陈阿分就要求邱耀德引渡这位友人求道。于是，吕树根、邱德耀连

同几位点传师在往印尼的途中，特别在新加坡多留几天，并根据陈

阿分所给予的地址在珍珠街上段（U p p e r  C h i n  C h e w  S t r e e t，俗称

豆腐街），找到蔡金治。  

寻获蔡金治后，邱德耀告诉蔡金治一贯道内基本教义以及一贯

道中求道的意义。不过，因为第二天就要前往印尼，不便在新加坡

久留，就将在印尼的联络地址交给蔡金治。邱德耀希望她能先渡人

后求道，渡得十人再写信联络他，他将会回新加坡安排他们求道。

不到一个星期，蔡金治就通知说已经渡到十人，希望邱德耀可以来

传道。由于当时宝光建德组线在新加坡尚未有佛堂，所以吕树根就

向位于香港的宝光总堂请示，希望可以借用吕文德（同为宝光组）

位于麦波申的佛堂来办道 1 2 6 。于是，吕树根和邱德耀就在新加坡前

后点渡了二十五人求道，隔年又点渡了十人求道，是为宝光建德在

新加坡 早的活动。但是宝光建德正式在新加坡建立佛堂是在次年

1 9 7 1 年。由于道亲增加，于是吕树根就起了建立佛堂供道亲活动的

念头。他遂托蔡金治寻找合适的地点。蔡金治于是和友人黄添福洽

                                                            
1 2 4 宋光宇〈一贯道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当地文化认同问题〉，页 2 0 9。  
1 2 5 《春风化雨三十年》，页 3 0 - 3 1。  
1 2 6 办道是指举办点传师点渡非道亲求道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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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租用房子之事。黄添福虽然不是道亲，但由于之前与吕树根见过

面，谈话间认为后者所说的“道”为真道。他听说要开佛堂，就将

位于甘榜峇打的空房子献出。 1 9 7 1 年 1 1 月 1 1 日，宝光建德于新加

坡的第一间佛堂——黄氏公共佛堂（现改名为智科佛堂）正式开

堂。佛堂成立后，吕树根就指派邱德耀留在新加坡发展新加坡的道

务。 1 2 7  

此外，当吕树根确定要在新加坡发展道务的同时，他也翻查新

加坡法令，认为有必要在新加坡设立工厂或公司。这主要是为了让

传教人员能长期驻留新加坡。 1 2 8 于是， 1 9 7 2 年宝光建德集资 1 0 3

万新币到新加坡设立“天然化工私人有限公司”  （现改名为天银化

工公司），制作薄荷和香料。 1 2 9 开设工厂之初，吕树根声明开设工

厂是为了传教，不是为了赚钱。他还说：  

 

“第二点是做生意不一定赚钱，有赚钱，你们就拿回去，没赚

钱，不要说是我叫你们来投资的，来怨我，因为我们是来这里

办道的。” 1 3 0  

 

从吕树根的这一番话可以看出，在新加坡设立工厂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方便传教人员驻留新加坡，以工厂所赚来的钱来资助佛堂还在其

次。而实际上，天然化工在设立初期都在赔钱。一开始投入的 1 0 3

万新币的资金不出两年就赔光了。其后又陆续从台湾调资金来维持

工厂，因为一旦工厂关闭，所有传教人员和管理工厂的人员都要回

台湾。这会导致好不容易在新加坡发展起来的道务就此功亏一篑。

1 3 1 在这之后，宝光建德在新加坡的第一间公共佛堂——天国佛堂也

于 1 9 7 3 年成立，开销也就因此增加。于是，吕树根就召集重要干

部开会，讨论是否要结束天然化工的生意。后来，姚武年就提议向

                                                            
1 2 7 同上，页 3 1 - 4 4。  
1 2 8 宋光宇〈一贯道在台湾的发展及其策略之探讨〉，页 5 2 7。  
1 2 9 宋光宇《天道传灯》，页 4 4 2。  
1 3 0 《春风化雨三十年》，页 5 1。  
1 3 1 同上，页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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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来继续经营工厂。此外，吕树根也派林再锦到新加坡经营

工厂的生意。但是，由于新加坡不产薄荷，原料须从外地进口，成

本难以降低，因此工厂的生意一直没有起色。在辛苦地经营工厂的

同时，邱德耀和林再锦也到工厂和华人聚居的地方摆算命摊，替人

测字算命。他们借此向来算命的人传教，不少人都因而前去宝光建

德的佛堂求道，宝光建德在新加坡的道亲也因此与日俱增。 1 9 8 0

年，由于气候突变，导致薄荷产量不足，薄荷的价格因此飙升。此

时，天然化工公司才脱离困境，并将以往亏损的钱连本带利赚回

来。现今，天然化工公司，已是世界第五大薄荷工厂，而所赚利润

都投入发展新加坡的道务。 1 3 2   

反观其道务，宝光建德不仅道亲与日俱增，而且也于 1 9 7 3 年

在新加坡成立了公共佛堂。与此同时，宝光建德也将在新加坡培养

出来的传教人员派往马来西亚，拓展道务。宝光建德刚在新加坡设

立佛堂之时，吕树根就希望能向政府注册立案，以方便佛堂参与慈

善工作。但是，由于政府所立的条规的关系，一直到 1 9 7 9 年才得

以申请立案，而政府也于 1 9 8 0 年批准宝光建德以“崇华堂道德

会”之名立案为慈善团体的申请。 1 3 3   

于 1 9 8 1 年的“邪教事件”，宝光建德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当

时，宝光建德的做法是暂时将佛堂收起来，减少活动。他们原先一

般会在佛堂开班研究道理，也因此改在家中，或是到野外郊游时研

究。此外，也有一些人将供桌收起来，要拜时才将佛灯拿出来拜。

基本上，受到这次事件影响而动摇的主要是刚成为道亲的人。其他

道亲则只是更加低调处理他们的活动，以度过此次难关。 1 3 4  

现在，宝光建德在新加坡拥有三间大型的公共佛堂，分别位处

于盛港、红山和淡滨尼。而其他佛堂则以这三间佛堂为中心，分为

                                                            
1 3 2 宋 光 宇 〈 一 贯 道 在 新 加 坡 的 传 播 及 当 地 文 化 认 同 问 题 〉 ， 页 2 1 2 -
2 1 3。  
1 3 3 《春风化雨三十年》，页 5 9 - 6 6。  
1 3 4 同上，页 7 1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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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的单位。一些大型活动，如：一贯道主神明明上帝 1 3 5 的诞

辰、大型的班会等，则会在这三间佛堂举行。而小型活动，如：每

月初一十五的礼拜、一些小型的讲道活动，则会在其他一些较小的

佛堂举行。佛堂也设计了两类的道场研究班：一、大众班：对象为

所有道亲，甚至于非道亲也可由道亲引入参与，以华语、英语和闽

南方言（有时会配合需要开办马来语班）讲授各种题目；二、清口

班：针对已经开始吃素的道亲，以华语和英语讲授道理，也会讲述

食素的好处等等。佛堂也有所谓道场进修班，一般以华语、英语和

闽南方言授课，主要让道亲们通过这些进修班了解道理并修身养

性。此外，这些进修班也有为佛堂培养办事人员的功能。除了这些

定期的课程，佛堂也会不定期邀请不同组线的前人、点传师为道亲

讲道。 1 3 6 在这些讲道和宗教活动之外，宝光建德还组织了不同的文

化团体，如合唱团、华乐团等等。此外，宝光建德内部也设置了不

同的组别。这些组别除了有确保佛堂运作顺畅的组别之外，也有一

些是负责照顾道亲的组别，例如：红白事组、伙食组等。 1 3 7  

 

（二）发一天恩（群英）  

发一天恩（群英）开始在新加坡活动的时间与宝光建德比起来

晚了近 2 0 年。 早的活动是 1 9 8 9 年从台湾来新加坡开荒的点传师

一行人在牛车水设立临时佛堂，并点渡了来自印尼的林慧燕。也因

到新加坡的开展道务的时间甚晚，群英组基本避开了之前所述的

1 9 8 1 年邪教事件，得以自由发展。道务刚开展时，不少人是因林慧

燕的引渡而去求道的。由于发一天恩（群英）当时尚未有自己的佛

堂，因此得借用发一灵隐于新加坡的道场举办如法会等活动。 1 3 8 此

                                                            
1 3 5 明明上帝亦称无生老母，是一贯道的主神。虽然被称为“母”，但是明

明上帝是没有形象的，并且被认为是不生不灭、无形无象的。因此，在一

贯道佛堂中只用“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方十界”十六字及“母

灯”来代表。  
1 3 6 《春风化雨三十年》，页 2 7 4 - 2 9 7。  
1 3 7 同上，页 3 0 4 - 3 2 7。  
1 3 8《传灯归乡》，页 2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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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群英组在新加坡的组织结构尚未完全发展，所以希望可以多接

近佛堂、学习修道的道亲，也因此得到新加坡灵隐道场学习。现为

新加坡群英组讲师的白添财以及他的妻子，当时就是到灵隐道场学

习修道。其后，白添财更是在家中设置临时佛堂，并且引渡了不少

亲朋好友求道，为群英组在新加坡的道务奠定了基础。 1 3 9  

1 9 9 4 年，林慧燕于父亲家中设立了供公共用途的家庭佛堂—

—林氏佛堂，群英组于新加坡的道务才算是正式开展。后于 1 9 9 5

年开的法会时，在训文中又获赐予“慈裕佛堂”之名。现在，慈裕

佛堂基本上是群英组在新加坡的中心，也是群英组在新加坡的两间

公共佛堂之一。经过多次的搬迁之后，群英组于 2 0 0 4 年在麦波申

购得一间店屋三楼的单位。同年，群英组以“新加坡崇恩儒家研习

中心”之名注册立案的申请也获得批准。 2 0 0 6 年，群英组购买了慈

裕佛堂隔壁单位，扩张佛堂，以应付日渐增长的道务所需。现在主

要的一些活动如办道、法会等都在慈裕佛堂举行。不过，在慈裕佛

堂设立初期，由于面积不大，所以当有一些大型活动时，都会使用

比较大的家庭佛堂， 1 9 9 7 年时更是借用客属会馆开法会。除了慈裕

佛堂之外，群英组也在裕廊设立了裕廊佛堂，方便居住在西部裕廊

一带的道亲。 1 4 0  

群英组的新加坡道务与其在马来西亚的道务密不可分。新加坡

的佛堂是以位于吉隆坡的佛堂为区域总堂。除此之外，新加坡的佛

堂与马来西亚的佛堂往来甚频密。早期在尚未有完备的组织体制

时，当 1 9 9 4 年位于马来西亚柔佛的圣心佛堂成立后，欲更精进修

道的新加坡道亲就到圣心佛堂上课。 1 4 1 而且柔佛的道亲也会到慈裕

佛堂参与一些如礼拜仪式的活动。群英组通常每个月都会办一次

道，但可能由于群英组并没有点传师常驻新加坡，办道时的负责点

传师大多是从其它地方来新加坡的。  

                                                            
1 3 9 同上，页 2 0 4 - 2 0 5。  
1 4 0 同上，页 2 0 5 - 2 0 7。  
1 4 1 同上，页 2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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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群英组主要活动有每逢初一十五于慈裕佛堂的献香礼拜

仪式。在献香礼拜活动之前，一般都会让道亲们唱一些善歌 1 4 2 ，或

是念一些经文。于一些华人传统节日时，佛堂也会举办一些活动，

如：团拜、包粽子等等。这些活动除了联络道亲们之间的感情之

外，也兼具向道亲传授关于这些节日的知识，以保留传统的功能。

至于道亲的教育方面，佛堂也开设了以华语和英语讲授的研修班和

读经班，让道亲们了解道理，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标。群英组每年

也会举办一次法会，向仙佛求降训文，也向道亲们讲解训文内容和

其道理。  

 

一贯道在新加坡虽然没有像在台湾早期受到政府强力的镇压，

但是却也不能自由发展。若是因为其活动造成社会问题、引起社会

强烈的回响，例如 1 9 8 1 年的邪教事件，新加坡政府也会介入并且

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措施。此外，若是因佛堂活动造成周围居民的不

满，警察也会上门调查、警告。不过，即使有这些阻扰，宝光建德

与发一天恩（群英）也以自己的方式在新加坡顺利开展道务。或许

由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两个组线于新加坡的道务都会和东南亚国

家的道务结合，但其紧密的程度则依各个组线的情况各有不同。此

外，两个组线的在新加坡的发展模式，都是将其母线在台湾的发展

模式原本搬到新加坡。  

 

 

第五节   结语  

 

关于一贯道历史的起源，一贯道道亲和非道亲者拥有不同的看

法。不过，若以“一贯道”之名出现的时候算起，一贯道出现于清

末民初之时，并且已被大多数人认同是从先天道所分裂出的其中一

                                                            
1 4 2 这些善歌主要是在流行歌曲的曲调上填上符合一贯道教义的歌词，甚至

于法会时所得训文。内容一般是勉励道亲不懈于修道、修道时应注意事项

等等。  

37 
 



个支派。草创之时，一贯道只是山东地区的一个小规模的宗教组

织。但是随着张光璧接任其“祖师”之位，宣布将“道”普传天

下，一贯道道亲以其强烈的传教使命感，逐渐将一贯道传到中国各

地。而抗日战争之时，一贯道更是在沦陷区内享有极大的影响力。

这不但可能是因为一些一贯道领导是这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也可能

是因为民众觉得在乱世之时成为一贯道道亲，能带来些许精神上的

安慰。于此时的一贯道似乎比较着重于宗教层面上的事务：当时他

们不只确立了基本礼拜程序等宗教活动，也积极于传教活动。  

抗日战争后，由于政府的镇压，也由于一贯道内部对于继任领

导的问题，一贯道在中国大陆逐渐式微。与此同时，一贯道也逐渐

走出中国大陆，往台湾、香港，甚至于东南亚各处发展。一贯道传

入台湾后，经历了近四十年政府的强力镇压。在受到政府镇压的时

期，一贯道遂根据其在中国大陆的母堂逐渐分为不同的组线。这些

组线也因政府的关系难以互通信息，而各自发展。就宝光建德的情

况来说，其领导吕树根认为“以凡养圣”的方式——即在传教的同

时也兼做生意，不只有利于传教人员在异地长期驻留，也可以掩人

耳目，更能支持佛堂在经济上的开销。因此宝光建德的发展逐渐形

成宋光宇所谓的“商业经营模式”。反之，发一天恩（群英）的发

展则比较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直到 1 9 8 7 年，因为一些一贯道组线的领导的努力，同时也因

为台湾政局的改变，一贯道成功地在台湾取得合法身份。一贯道取

得合法身份后，得以公开活动。其中，不少组线都纷纷投入了慈善

工作。除了将其拥有的资源用之社会之外，一贯道是否真的为开放

门户还有待商榷。发一天恩（群英）虽然也有和外界的机构合作，

为社会大众开办课程，但是其一些主要的活动和课程还是不开放给

大众。宝光建德亦然，不过似乎正拟逐渐开放给外界。  

一贯道传入新加坡后，新加坡政府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是却

也没有任由其自由发展。若是一贯道组织可能会造成社会问题或是

民众的困扰，政府也会介入处理。因此，一贯道组线在新加坡活动

时一般都低调行事。在草创初期，由于一些基本体制和设施尚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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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一些活动仍需要借用其他组线或机构的场地来举办。宝光建德

和发一天恩（群英）在新加坡的共同点是：其道务一般都会和东南

亚其他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的道务结合。而且除了道亲们的宗教

需求之外，两个组线都会注意道亲们的其他需求，并举办一些文化

活动供道亲参加。就整个组织和发展形态，两者皆是将其在台湾的

母坛的形态移植到新加坡。因此，与其说在新加坡的两个组线十分

相似，不如说它们与位于台湾的母坛更为相似。然而，新加坡这个

环境是否适合整个“移植作业”？第三章将会详细描述新加坡的整

体环境对于宗教组织的发展的影响。这是为了在第四章内可以更好

的分析两个组线在新加坡，是否是和其他位于新加坡的宗教组织的

发展趋势相似，以及探讨这些异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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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加坡的宗教环境  
 

 

第一节   引言  

 

从第二章关于一贯道发展的论述可见，一贯道各组线随着所处

的时代不同，特别是随着其身份的改变，其活动也会略为不同。其中

为显著的是随着一贯道合法化，其逐渐趋向对外开放，虽然各个组

线的情况和程度都甚为不同。不过，新加坡的大环境与民国时期的中

国和台湾的大环境都有其关键性的不同，这是否也对一贯道的发展发

生影响？  

新加坡于 1 8 1 9 年开埠，成为自由贸易港口，吸引了不少人到

此。除了来此贸易的商人之外，也有不少劳工来到新加坡谋求新生

活。为数不少的宗教信仰也随着人口的移动来到这个小岛。除了原住

民的信仰之外，这个小岛上还有不少其外来居民的信仰。其中不乏世

界性的宗教，譬如：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回教、佛教、道教等等。

就中国宗教来说，比较早出现在新加坡的华人寺庙主要是供奉中国东

南沿海一带的民间神祗，例如：妈祖、玄天上帝等等，而不是正统的

佛寺或道观。  

新加坡独立时所制定的宪法上确保人民有宗教自由的权利。

1 4 3 不过，由于独立以前的两起大规模的暴动事件—— 1 9 5 0 年的

“玛丽亚暴动事件” 1 4 4 和 1 9 6 4 年的种族暴动事件 1 4 5 ，造成不少

                                                            
1 4 3 A t t o r n e y - G e n e r a l ' s  C h a m b e r s  a n d  t h e  M a n a g i n g  f o r  E x c e l l e n c e  
O f f i c e ,   C o n s t i t u t i o n  o f  t h e  R e p u b l i c  o f  S i n g a p o r e ,  
h t t p : / / s t a t u t e s . a g c . g o v . s g / n o n _ v e r s i o n / c g i -

b i n / c g i _ r e t r i e v e . p l ? a c t n o = R E V E D -
C O N S T & d o c t i t l e = C O N S T I T U T I O N % 2 0 O F % 2 0 T H E % 2 0 R E P U B L I C
% 2 0 O F % 2 0 S I N G A P O R E % 0 A & d a t e = l a t e s t & m e t h o d = p a r t & s l = 1  （浏

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3 日）。  
1 4 4 “玛丽亚暴动事件”的起因是玛丽亚·何特 ( M a r i a  H e r t o g h )的抚养权

问题。二战时期，玛丽亚的荷籍父亲遭日军逮捕。玛丽亚的母亲因此将玛

丽亚交托玛丽亚的马来籍养母亚米娜  ( A m i n a h )  抚养。二战结束后，玛丽

亚的亲生父母寻获她的下落，并与其养母打官司欲获得玛丽亚的抚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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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命伤亡，所以政府对于宗教和宗族问题十分关注。也因为如此，

实际上，人民是在不危害国家安定的前提下才能享有宗教自由的权

利。法律上也有几条条规是有利于政府管理在新加坡活动的宗教团

体，以及其它性质的团体。这些条例也都将会影响宗教团体在新加坡

的发展和活动范围。除了政府的管制之外，新加坡建国以后的社会变

迁，譬如：人民的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乃至于资源分配问题也对宗

教团体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宝光建德与发一天恩（群英）是否也

受其影响，而与其在台湾的母坛往稍微不同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

此章将会着重于论述新加坡环境的改变对宗教团体的影响。这主要会

从两个方面——政府的宗教政策与新加坡社会环境的变迁切入，并且

总结宗教团体在新加坡的发展，以便能在第四章比较宝光建德与发一

天恩（群英）在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本章将会比较着重于描述新加坡

中国宗教团体的发展。这除了因为一贯道一般而言是被归类于“中国

宗教”之外，也是因为中国宗教在新加坡的改变并比较显著。  

                                                                                                                                                                           

 

 

第二节   宗教政策下的宗教团体  

 

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都对境内的宗教问题十分关注。或许是因

为 1 9 5 0 年的“玛丽亚事件”和 1 9 6 4 年的种族暴动事件，新加坡独

立 后 ， 政 府 就 自 我 定 位 为 一 个 “ 非 宗 教 主 导 的 政 府 ” （ s e c u l a r  

g o v e r n m e n t ），在存在于新加坡境内的各个宗教团体之间保持中

立。这主要是为了可以更好地照顾各个不同宗教团体的需求，却又不

 
由于当时玛丽亚已信奉回教，而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后可能会被迫改信天主

教，所以这起事件受到不少回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关注。法庭后来将抚养权

判给玛丽亚的亲生父母。不少回教徒认为这是殖民政府歧视回教徒的表

现，因而导致其后的暴动事件。  
1 4 5 1 9 6 4 年的暴动事件可分为 7 月的事件和 9 月的事件。 7 月暴动的起因

是一群脱离游行队伍的回教徒不遵循警察的要求回到游行队伍，反过来攻

击警察和路人。 9 月暴动事件起因是一名马来籍的人力车夫被认为是被一

群华人所杀害。这两起事件后来都发展成大规模的暴动事件。 7 月事件发

生的日期—— 7 月 2 1 日后被新加坡政府定为“种族和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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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社会分裂。 1 4 6 此外，政府也在不同的场合特别强调宗教和政

权必须分开。 1 4 7 基于宗教自由的原则，议员和政客可以拥有宗教信

仰。不过，他们却不能利用议员和政客的权限来传教，或是利用随着

其信仰而来的社会资源来帮助他们的政治生涯。 1 4 8  

可是，这并不表示政府会任由宗教团体自由发展。反之，新加

坡政府通过各种法令来管制境内的宗教团体。除了设定条规避免新加

坡不会再因为宗教问题而引发大规模的暴动之外，新加坡政府也限定

宗教团体在社会上所能扮演的角色。本节将会进一步叙述这两个方

面。  

 

（一）法令  

新加坡宪法上，除了 1 9 9 0 年制定的“维护宗教和谐法令”

( M a i n t e n a n c e  o f  R e l i g i o u s  H a r m o n y  A c t )之外，并没有特定的法

令是针对宗教团体的。 1 4 9 不过，其“反动法” ( S e d i t i o n  A c t )  、

“行典法” ( P e n a l  C o d e )和“社团法” ( S o c i e t i e s  A c t )  都有助于政

                                                            
1 4 6 T h e  N e e d  f o r  t h e  M a i n t e n a n c e  o f  R e l i g i o u s  H a r m o n y  A c t  
( S i n g a p o r e :  R e s o u r c e  C e n t r e ,  P u b l i c i t y  D i v i s i o n ,  M i n i s t r y  o f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t h e  A r t s ,  1 9 9 2 ) ,  p . 3。  
1 4 7 T h e  N e e d  f o r  t h e  M a i n t e n a n c e  o f  R e l i g i o u s  H a r m o n y  A c t ,  p . 3  &  
5 ;  P r i m e  M i n i s t e r ’ s  O f f i c e  ( S i n g a p o r e ) ,  P r i m e  M i n i s t e r  L e e  H s i e n  
L o o n g ' s  N a t i o n a l  D a y  R a l l y  S p e e c h  2 0 0 9  o n  1 6  A u g u s t  
( T r a n s c r i p t ) :  R a c i a l  a n d  R e l i g i o u s  H a r m o n y ,  
h t t p : / / w w w . p m o . g o v . s g / N e w s / M e s s a g e s / N a t i o n a l + D a y + R a l l y + S p e

e c h + 2 0 0 9 + P a r t + 3 + R a c i a l + a n d + R e l i g i o u s + H a r m o n y . h t m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3 日）。  
1 4 8 P r i m e  M i n i s t e r ’ s  O f f i c e  ( S i n g a p o r e ) ,  P r i m e  M i n i s t e r  L e e  H s i e n  
L o o n g ' s  N a t i o n a l  D a y  R a l l y  S p e e c h  2 0 0 9  o n  1 6  A u g u s t  
( T r a n s c r i p t ) :  R a c i a l  a n d  R e l i g i o u s  H a r m o n y（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3 日）。  
1 4 9 新加坡宪法中有一条“回教法执行法令”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o f  M u s l i m  
L a w  A c t )。  这条法令主要是制定回教法的权限，特别是在回教法和新加

坡法律有冲突的时候。全文可见于A t t o r n e y - G e n e r a l ' s  C h a m b e r s  a n d  
t h e  M a n a g i n g  f o r  E x c e l l e n c e  O f f i c e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o f  M u s l i m  
L a w  A c t ,  h t t p : / / s t a t u t e s . a g c . g o v . s g / n o n _ v e r s i o n / c g i -
b i n / c g i _ r e t r i e v e . p l ? a c t n o = R E V E D -
3 & d o c t i t l e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2 0 O F % 2 0 M U S L I M % 2 0 L A W % 2 0 A
C T % 0 A & d a t e = l a t e s t & m e t h o d = p a r t & s l = 1 。不过由于这只针对回教

徒，因此并未被列入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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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理宗教团体，并确保宗教团体不会造成社会问题，甚至于威胁到

政府。  

顾名思义，反动法内规定不得发表、出版、或准备发表与出版

任何有推翻政府的言行。 1 5 0 行典法内亦有类似的条例。不过，行典

法内除了规定任何人不得恶意反抗政府之外， 1 5 1 也确保宗教团体的

权力。行典法第十五章内规定任何人不得恶意屈辱任何宗教，这包括

了破坏宗教场所、集会，和说出有侮辱性的词句等行为。此外，这一

章内也规定不得故意煽动不同宗教或种族之间互相仇视，特别是如果

此举会破坏社会的安定。 1 5 2  

上列法令基本上都有吓阻作用，主要是避免叛乱的行为出现。

除此之外，行典法内也禁止任何人挑起宗教、种族之间的矛盾，以避

免出现社会动乱。反之，社团法就比较属于监管性质。社团法内规定

任何超过十位成员的社团（包括宗教性社团）都必须向政府注册立

案，不然就属于非法社团。此法令也禁止任何非法社团在新加坡境内

活动。此外，申请注册社团时，若是和其他已注册社团性质雷同，或

有 关 部 门 认 为 有 挂 羊 头 卖 狗 肉 之 嫌 ， 或 是 他 们 认 为 是 不 被 认 可

( u n d e s i r a b l e )  的社团，有关部门有权不接受这个社团的注册申请。

1 5 3 这无形地限制了在新加坡的合法社团的性质以及数量。  

                                                            
1 5 0 A t t o r n e y - G e n e r a l ' s  C h a m b e r s  a n d  t h e  M a n a g i n g  f o r  E x c e l l e n c e  
O f f i c e ,  S e d i t i o n  A c t ,  h t t p : / / s t a t u t e s . a g c . g o v . s g / n o n _ v e r s i o n / c g i -
b i n / c g i _ r e t r i e v e . p l ? a c t n o = R E V E D -
2 9 0 & d o c t i t l e = S E D I T I O N % 2 0 A C T % 0 A & d a t e = l a t e s t & m e t h o d = p a r t &
s l = 1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5 日）。  
1 5 1 A t t o r n e y - G e n e r a l ' s  C h a m b e r s  a n d  t h e  M a n a g i n g  f o r  E x c e l l e n c e  
O f f i c e ,  P e n a l  C o d e  C h a p t e r  V I ,  
h t t p : / / s t a t u t e s . a g c . g o v . s g / n o n _ v e r s i o n / c g i -

b i n / c g i _ r e t r i e v e . p l ? a c t n o = R E V E D -
2 2 4 & d o c t i t l e = P E N A L % 2 0 C O D E % 0 A & d a t e = l a t e s t & m e t h o d = p a r t & s l
= 1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1 3 日）。  
1 5 2 A t t o r n e y - G e n e r a l ' s  C h a m b e r s  a n d  t h e  M a n a g i n g  f o r  E x c e l l e n c e  
O f f i c e ,  P e n a l  c o d e  C h a p t e r  X V ,  
h t t p : / / s t a t u t e s . a g c . g o v . s g / n o n _ v e r s i o n / c g i -

b i n / c g i _ r e t r i e v e . p l ? a c t n o = R E V E D -
2 2 4 & d o c t i t l e = P E N A L % 2 0 C O D E % 0 A & d a t e = l a t e s t & m e t h o d = p a r t & s l
= 1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1 3 日）。  
1 5 3 A t t o r n e y - G e n e r a l ' s  C h a m b e r s  a n d  t h e  M a n a g i n g  f o r  E x c e l l e n c e  
O f f i c e ,  S o c i e t i e s  A c t ,  h t t p : / / s t a t u t e s . a g c . g o v . s g / n o n _ v e r s i o n / c g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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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注册在案的社团也有必须履行的义务，以及受到一定的

限制。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包括了每年向有关当局提交仍在活动的证据

和任何社团注册部门  ( R e g i s t r a r )  所要求的任何资料，并允许他们在

新加坡政府年鉴  ( G o v e r n m e n t  G a z e t t e )  出版该社团的地址、名字

等相关资料。虽然社团法内并没有限制社团的活动内容，但是社团在

未经许可下不得随意改变名字、章程、社旗或社团标志和成立分线。

1 5 4  

1 9 8 6 年，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  ( C h i a m  H e r z o g )  访新一事导

致政府与回教团体发生冲突。之后，又由于马来籍士兵的忠诚问题引

发了一次争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基督教徒尝试向回教徒传教

的事件。由于这项举动可能会引起回教社群的不满，因此内安部也逮

捕了一些基督教组织的领导人。 1 5 5 有鉴于这些宗教问题，新加坡政

府未雨绸缪，希望在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发生前就制定法令，协助解决

宗教问题。 1 5 6 因此，“维护宗教和谐法令”在立法院上被提出，并

于 1 9 9 0 年正式通过。  

维 护 宗 教 和 谐 法 令 内 立 法 成 立 一 个 “ 宗 教 和 谐 委 员 会 ”

( P r e s i d e n t i a l  C o u n c i l  f o r  R e l i g i o u s  H a r m o n y )，关注不同宗教之

间的问题，并向政府提出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或是可以促进宗教和

谐的建议。此外，维护宗教和谐法令也规定若是有人有挑起宗教之间

的矛盾、试图破坏宗教和谐之嫌，政府也有权利扣留他，或是禁止其

进行任何能向大众发表其思想的行为，例如：演说、发表文章等等。

这虽然和行典法与反动法雷同，但是刑罚却没有后者一般严厉，而且

前者在执行上也较为迅速。 1 5 7   

                                                                                                                                                                            
b i n / c g i _ r e t r i e v e . p l ? a c t n o = R E V E D -
3 1 1 & d o c t i t l e = S O C I E T I E S % 2 0 A C T % 0 a & d a t e = l a t e s t & m e t h o d = p a r t
& s l = 1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1 3 日）。  
1 5 4 A t t o r n e y - G e n e r a l ' s  C h a m b e r s  a n d  t h e  M a n a g i n g  f o r  E x c e l l e n c e  
O f f i c e ,  S o c i e t i e s  A c t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1 3 日）。  
1 5 5 T o n g  C h e e  K i o n g ,  R a t i o n a l i z i n g  R e l i g i o n :  R e l i g i o u s  
C o n v e r s i o n ,  R e v i v a l i s m  a n d  C o m p e t i t i o n  i n  S i n g a p o r e  S o c i e t y  
( L e i d e n :  B r i l l ,  2 0 0 7 ) ,  p . 2 4 4 - 2 4 6。  
1 5 6 T h e  N e e d  f o r  M a i n t e n a n c e  o f  R e l i g i o u s  H a r m o n y  A c t ,  p . 2 .  
1 5 7 同上 ,  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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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与宗教问题  

虽然新加坡宪法上确立人民信仰的自由，但是这并不表示新加

坡政府并没有禁止任何宗教团体在新加坡活动。其中一个被禁止的宗

教团体是“新加坡耶和华见证人联合” ( S i n g a p o r e  C o n g r e g a t i o n  

o f  J e h o v a h ’ s  W i t n e s s ) 。 1 5 8 “ 耶 和 华 见 证 人 ” ( J e h o v a h ’ s  

W i t n e s s ) 这个宗教团体源自于美国，并于 1 9 4 0 年代传入新加坡。

1 9 6 2 年耶和华见证人在社团法的规定下，正式注册成为合法团体。

但是，独立后，政府规定所有男性公民必须履行国民服役的义务，而

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认为他们的教义禁止他们服国民服役。因此，此

宗教社团就和政府起了冲突。 后，其注册立案的合法身份于 1 9 7 2

年被政府取消。 1 5 9 不过上述的情况还算比较少见。例如：上一章所

讲到的“邪教事件”，虽然引起社会大众的绝大反响，但是政府只是

加强管制，再加上将所捕获的领导驱逐出境，并没有特别禁止。  

不过，当宗教问题可能会引发宗教之间的冲突，政府一般都会

迅 速 采 取 行 动 。 2 0 1 0 年 2 月 ， 灯 塔 福 音 教 会 （ L i g h t h o u s e  

E v a n g e l i s m  C h u r c h ）的罗尼牧师（ P a s t o r  R o n y  T a n ）在一次教

会的聚会上诋毁佛教和道教。灯塔福音教会将此聚会的录影上传到教

会的网站上。此影片之后被转载在影片共享网站—— Y o u T u b e 上。

由于罗尼牧师在影片中使用具侮辱性的词汇形容佛教，因而引起不少

人的不满。新加坡内安部注意到此事后也迅速采取行动，联络罗尼牧

师。 1 6 0 这起事件 终以罗尼牧师在灯塔福音教会的网站上公开道歉

而 落 幕 。 同 年 6 月 发 生 了 另 一 起 类 似 的 事 件 。 新 造 教 会 ( N e w  

C r e a t i o n  C h u r c h )  的马克牧师  ( P a s t o r  M a r k  N g )  在 2 0 0 8 年 8 月

                                                            
1 5 8 B u r e a u  o f  D e m o c r a c y ,  H u m a n  R i g h t s ,  a n d  L a b o r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R e l i g i o u s  F r e e d o m  R e p o r t  2 0 0 5 ,  
h t t p : / / w w w . s t a t e . g o v / g / d r l / r l s / i r f / 2 0 0 5 / 5 1 5 2 9 . h t m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1 6 日）。  
1 5 9 M i c h e a l  H i l l ,  “ T h e  R e h a b i l i t a t i o n  a n d  R e g u l a t i o n  o f  R e l i g i o n  
i n  S i n g a p o r e ” ,  i n  J a m e s  R i c h a r d s o n  ( e d . ) ,  R e g u l a t i n g  R e l i g i o n :  
C a s e  S t u d i e s  f r o m  a r o u n d  t h e  G l o b e  ( N e w  Y o r k :  K l u w e r  
A c a d e m i c / P l e n u m  P u b l i s h e r s ,  2 0 0 4 ) ,  p . 3 5 3 .  
1 6 0 “ I S D  c a l l e d  u p  p a s t o r  f o r  i n s e n s i t i v e  c o m m e n t s :  L e a d e r  o f  
i n d e p e n d e n t  c h u r c h  a p o l o g i s e s  t o  B u d d h i s t s  a n d  T a o i s t s ” ,  T h e  
S t r a i t s  T i m e s ,  9  F e b  2 0 1 0 ,  p . A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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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一次讲教聚会中说出具有诋毁道教的言辞，而这次聚会的影像却

在 2 0 1 0 年 6 被上载在Y o u T u b e网页上。同样地，内安部门也向相

关人士展开调查。

月

                                                           

1 6 1 当马克牧师亲临道教总会道歉后，这次事件才

算落幕。 1 6 2   

 

（三）政府给予宗教的角色  

新加坡政府了解宗教的负面影响，因此制定了不少法令确保其

负面影响会破坏社会安宁。不过，这不代表政府并不认可宗教的正面

影响。在一些政要的演说中就明确指出政府对于宗教团体的期许。对

于政府来说，宗教是教育人民道德观、提供社会福利和给予人民的心

灵支柱的重要途径。政府本身也承认宗教团体在教育、社群和福利方

面做出重大的贡献，并且相信他们还会继续做出贡献。 1 6 3  

2 0 0 9 年的国庆献辞中，李显龙总理提及了宗教和谐问题。在

这次演讲中，他重申了政府所给予宗教团体的角色：感化社会、提高

大众的道德标准、并且积极于慈善事业，为他们的信众和普罗大众提

供社会福利。而各宗教团体之间也互相尊重、礼让，和睦共处。 1 6 4

这类观点并不是近期政府才开始拥有的。早在约二十年前制定“维护

宗教和谐法令”时，政府在解释为何需要立这条法令时就已提出这个

观点。 1 6 5 而在更早之前，于 1 9 8 2 年，教育部就已规定所有高年级

的 中 学 生 必 须 修 读 “ 宗 教 知 识 课 程 ” ( R e l i g i o u s  K n o w l e d g e  

P r o g r a m ) 。推行这项课程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宗教来灌输年轻一代的

 
1 6 1 “ I S D  l o o k s  i n t o  c l i p  o f  s e r m o n  w h i c h  m o c k e d  T a o i s t  b e l i e f s :  
N e w  C r e a t i o n  C h u r c h  a p o l o g i s e s  a n d  a s k s  Y o u T u b e  t o  r e m o v e  i t ” ,  
T h e  S t r a i t s  T i m e s ,  1 5  J u n e  2 0 1 0 ,  p . A 6 .  
1 6 2 “ P a s t o r  s a y s  s o r r y  a n d  g a i n s  a  f r i e n d ” ,  T h e  S t r a i t s  T i m e s ,  1 7  
J u n e  2 0 1 0 ,  p . A 3 .  
1 6 3 T h e  N e e d  f o r  M a i n t e n a n c e  o f  R e l i g i o u s  H a r m o n y  A c t ,  p . 4。  
1 6 4 P r i m e  M i n i s t e r ’ s  O f f i c e  ( S i n g a p o r e ) ,  P r i m e  M i n i s t e r  L e e  H s i e n  
L o o n g ' s  N a t i o n a l  D a y  R a l l y  S p e e c h  2 0 0 9  o n  1 6  A u g u s t  
( T r a n s c r i p t ) :  R a c i a l  a n d  R e l i g i o u s  H a r m o n y（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3 日）。   
1 6 5 T h e  N e e d  f o r  M a i n t e n a n c e  o f  R e l i g i o u s  H a r m o n y  A c t ,  p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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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道德伦理观念，抵御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 6 6 宗教知

识课程主要分为六门考试科目——圣经通识、回教通识、佛学、儒家

伦理、兴都教研究和锡克教研究。家长可为其子女选择修读这六门科

目之中的任何一门科目。设计这些科目的教材时，政府邀请各宗教的

相关人士编写教材，并且监督整个编写过程。  

设立这门新科目时，曾经有人担心这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传教

途径。因此，政府在编写宗教知识课程的教材时十分小心，确保教材

不会涉及比较宗教性的内容，譬如：仪式等等，而且还要包括政府所

提倡的事项，例如：尊重和忍让他人的宗教等等。 1 6 7 这项课程推出

以后，有学者注意到基督教和佛教也开始更加积极于传教活动。 1 6 8

与此同时，新加坡社会上也出现种族意识高涨的问题。 1 6 9 更有人批

评宗教知识课程强调各宗教之间的不同，因而会领引新加坡社会走向

分裂，而非政府所希望的统合。 1 7 0 由于这种种的问题，在开始推行

宗教知识课程短短几年之后的 1 9 8 9 年，新加坡政府就宣布这项课程

已不再是必修课程。政府进而新编了一套比较没有宗教色彩的公民与

道德课程  ( C i v i c s  a n d  M o r a l  E d u c a t i o n )  ，取代宗教知识课程，以

此教导年轻一代政府所希望灌输的价值观。 1 7 1  

 

综上所述，新加坡政府对于宗教基本上是抱持着保留态度。政

府担心宗教之间的关系会分裂社会，甚至破坏社会安宁。因此，政府

对于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十分敏感。宪法中虽然确保人民信仰的自

                                                            
1 6 6 T o n g ,  R a t i o n a l i z i n g  R e l i g i o n ,  p . 2 4 8 ;  J a s o n  T a n ,  “ T h e  P o l i t i c s  
o f  R e l i g i o u s  K n o w l e d g e  i n  S i n g a p o r e  S e c o n d a r y  S c h o o l s ” ,  i n  
C a t h e r i n e  C o r n b l e t h  e d . ,  C u r r i c u l u m  P o l i t i c s ,  P o l i c y ,  P r a c t i c e :  
C a s e s  i n  C o m p a r a t i v e  C o n t e x t  ( A l b a n y :  S t a t e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N e w  
Y o r k  P r e s s ,  2 0 0 0 ) ,   p . 7 7 .  
1 6 7 T o n g ,  R a t i o n a l i z i n g  R e l i g i o n ,  p . 2 4 9。  
1 6 8 E d d i e  K u o ,  J o n  Q u a h  &  T o n g  C h e e  K i o n g ,  R e l i g i o n  a n d  
R e l i g i o u s  R e v i v a l i s m  i n  S i n g a p o r e  ( S i n g a p o r e :  M i n i s t r y  o f  
C o m m u n i t y  D e v e l o p m e n t ,  1 9 8 8 ) ,  p p . 1 3  &  2 9 .  
1 6 9 T a n ,  “ T h e  P o l i t i c s  o f  R e l i g i o u s  K n o w l e d g e  i n  S i n g a p o r e  
S e c o n d a r y  S c h o o l s ” ,  p . 9 1 .  
1 7 0 T o n g ,  R a t i o n a l i z i n g  R e l i g i o n ,  p . 2 4 9。  
1 7 1 T a n ,  “ T h e  P o l i t i c s  o f  R e l i g i o u s  K n o w l e d g e  i n  S i n g a p o r e  
S e c o n d a r y  S c h o o l s ” ,  p .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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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但是却是在不危害社会安宁，甚至是政权的前提下才可享有。宪

法上确立了政府管制境内的宗教团体的权力，确保宗教团体的活动维

持在其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政府也承认宗教所能带来的

正面影响。除了承认宗教团体能够为社会大众提供社会福利之外，政

府也认为通过宗教教义能教化人心，并且曾试图主导整个过程。可

是，这项计划却没有任何成效，还引发了不少问题。因此政府就毅然

停止此计划。虽然政府仍旧认为宗教能教化人心、成为人的心灵支

柱，但是却将此过程的主导权下放到各个宗教团体。政府本身则通过

比较没有宗教色彩的公民与道德课程来教育年轻一代的人民，并恢复

其宗教和政治分离的形象。而由于政府的管制，宗教团体一般只可以

循着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不然就会面对被政府剥夺合法身份的

威胁。  

 

 

第三节   社会变迁变与宗教团体  

 

新加坡独立以后，为了生存，政府着重于经济发展，并致力于

提高人民的素质与生活水平。随后，新加坡社会急速工业化，将经济

重心逐渐从转口贸易移向其他方面如独立初期的制造业，及至今天的

旅游业、研究开发作业 ( R e s e a r c h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I n d u s t r y ) 。

在社会转型之际，社会资源重组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除此之外，就新

加坡的人口结构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改变。首先，人口教育水平普遍提

高，而且各年龄层的人口比例也逐年改变。在此社会各方面的急速改

变下，宗教团体是否也会因而改变？还是社会重组对于宗教和宗教团

体的影响不大？本节将会先描述一些新加坡宗教环境的特点。这包括

其组成和人民对于宗教的态度等等。接着，本节将会进一步论述新加

坡宗教的一些发展趋势，以及此发展趋势和社会变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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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加坡宗教环境的特点  

熟如前述，新加坡宗教环境是由为数不少的宗教信仰组合而

成。除了一些较为人知的世界性大教，譬如：佛教、道教、基督教、

兴都教、回教、锡克教等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较不为人知的小型宗教

团体，和各族的民间信仰。而在那些世界性的大教之下，又分为许多

不同的教义传统，例如：佛教下又可分为大乘、小乘和藏传佛教；基

督教又分为天主教、新教和正教  ( O r t h o d o x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等等。此

外，还有一些新兴宗教如日本的创价学会，也逐渐传入新加坡，并在

新加坡落地生根。这多元的组合无疑丰富了新加坡的宗教环境，也加

剧了宗教团体之间的竞争。  

T o n g  C h e e  K i o n g  于 其 著 作 R a t i o n a l i z i n g  R e l i g i o n :  

R e l i g i o u s  C o n v e r s i o n ,  R e v i v a l i s m  a n d  C o m p e t i t i o n  i n  

S i n g a p o r e  S o c i e t y  内提出新加坡的宗教环境有一个特点——即宗教

和种族、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社会经济身份  ( s o c i o - e c o n o m i c  

s t a t u s )  等社会架构特点是相关联的。 1 7 2 其中，“种族”是较为重

要的标示之一。他认为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

会 ， 但 是 个 人 的 宗 教 身 份 往 往 和 他 的 种 族 身 份 与 文 化 环 境 有 关 。

1 7 3 T o n g  在分析 1 9 8 0  年到 2 0 0 0 年的新加坡人口普查报告发现超过

9 9 % 的马来人皆是回教徒。而同样的，虽然没有马来族的情况压倒

性，但也有超过半数的印度人是兴都教徒，还有超过半数的华人是佛

教徒或道教徒。他也特别提出一点，虽然只有 5 0 - 6 0 %的印度人是兴

都教徒，但是超过 9 9 %的兴都教徒是印度人。而身为基督教徒的印

度人多半是移民前已接受基督教为其信仰。换句话说，印度族内的改

信基督教的情况较华族的情况来说较为不明显。除此之外，华族内部

对于宗教和自身的种族文化认同并没有像马来族和印度族般的强烈，

虽说他们一般会视回教为“马来宗教”，而兴都教为“印度宗教”。

                                                            
1 7 2 T o n g ,  R a t i o n a l i z i n g  R e l i g i o n ,  p . 4 9 .  
1 7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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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较于马来人和印度人，较多的华人改信其他宗教，但他们主

要还是改信基督教，或是自认为没有宗教信仰  ( n o  r e l i g i o n )。 1 7 4  

                                                           

另一位学者 T r e v o r  L i n g 也注意到类似的情况。她根据其他学

者所获得的数据中，归纳出基督教、回教、兴都教等自我意识较强的

宗教皆属于新加坡的少数宗教群体的结论。新加坡大部分的人口是道

教徒和佛教徒，但他们基本上并没有特别将自己和其他宗教区分开

来。此外，还有约 1 3 % 的人口自我定位为“没有宗教信仰”。可

是 ， 其 中 可 能 包 括 了 一 些 拥 有 些 许 佛 教 信 仰  ( m a r g i n a l l y  

B u d d h i s t )，  但却不想被归类成某个宗教信仰的佛教徒。 1 7 5 除此之

外，她在分析新加坡的宗教情况时，指出绝大部分的人口是道教徒、

佛教徒或无宗教信仰的人士，而其中华人占绝大多数。认为自己为道

教徒、或佛教徒、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并不像基督教徒和回教徒一

样，十分看重自己的宗教身份。而兴都教徒则位于两者之间，即不如

基督教徒和回教徒一般看重，但却较道教徒、佛教徒或无宗教信仰的

人士，更为意识到自己的宗教身份。 1 7 6  

另一方面， T o n g  也注意到宗教身份与年龄、教育程度、职业

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根据他的分析，基督教徒和没有宗教信仰的

人士，大多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而且绝大部分是受英文教育、并

且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1 7 7 的人士。 1 7 8 他对于此的解释是，拥

有这些经验和特点的人士所持有的世界观，和其父母的世界观有所不

同。例如：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或是接受英语教育的人，会比较

倾于理性化，而无法满足于他们父母所信仰的比较仪式化的宗教。因

此，他们会另外寻求比较符合他们世界观的宗教。 1 7 9 不过，他的结

论可能也有其局限性。他所使用的数据在对比宗教身份和年龄、教育

 
1 7 4  同上，页 6 2 - 6 3。  
1 7 5  T r e v o r  L i n g ,  B u d d h i s m ,  C o n f u c i a n i s m  a n d  t h e  S e c u l a r  S t a t e  i n  
S i n g a p o r e  ( S i n g a p o r e :  D e p t .  o f  S o c i o l o g y ,  N a t i o n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S i n g a p o r e ,  1 9 8 7 ) ,  p . 1 0 - 1 1。  
1 7 6  同上，页 1 8 - 1 9。  
1 7 7  T o n g  主要是以职业和所居住的房屋来决定其社会经济地位。  
1 7 8  T o n g ,  R a t i o n a l i z i n g  R e l i g i o n ,  p p . 6 6 - 6 7。  
1 7 9  同上，页 7 1， 8 8 -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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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和社会经济身份等特点时，并没有将种族考虑在内。若是将上述

关于宗教身份和种族身份的关系考虑在内， T o n g 的结论可能只局限

于新加坡华人的情况，而不太适用于其他族群的情况。而实际上，

T o n g 自己也指出，根据 9 9 0 的数据， 1 4 . 8 % 的华族人口改变其

宗教信仰，而仅有的 2 . 9 %的印度族人口和 0 . 2 %的马来族人口改变

其宗教信仰。

1 年

                                                           

1 8 0  

 简言之，新加坡宗教环境的一个特点是，个人对于自己的宗教

身份认同，往往和本身其他的身份认同有所关联。而其中，特别是对

于回教徒和兴都教徒来说，宗教身份几乎等同于种族身份。而其他如

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等特点，虽然看起来有所关

联，但是其对宗教身份的影响力却不如种族身份般地大。  

 

（二）人口结构改变与宗教团体  

如上述，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结构、人的素质的改变，人对

于宗教的需求有所改变。因此，就算没有改变自我的宗教信仰，也可

能会改变自身的宗教行为。因应时代的改变，不少宗教团体也逐渐改

变自我，以求不被时代淘汰。这并非是单单在新加坡，或是这个时

代，才发生的，而是不论何时何地都可能发生的。就新加坡的情况来

说，新加坡的宗教团体中改变比较显著的是华人原本信仰的宗教。为

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的要求，宗教团体的性质、组织形态和自

我定位也逐渐出现一些变化。  

 

1 .性质的改变  

本文中所指宗教性质上的改变并非指此宗教功能、甚至于教义

上有着根本性的改变，而是指倾向和宗教行为上的改变。 T o n g 认为

新 加 坡 的 宗 教 有 “ 知 识 化 ” (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i z a t i o n ) 和 “ 理 性 化 ”

( r a t i o n a l i z a t i o n )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新加坡人逐渐转向他们认为

“理性”和“有系统”的宗教，而舍弃他们认为“不合理”或“不理

 
1 8 0  同上，页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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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宗教。为了适应这种改变，也为了和其他宗教竞争，不少宗教

逐渐走上理性化的道路。在这知识化和理性化的过程中，宗教内神话

色彩较为强烈的部分（即信众认为不理性、或是迷信的部分），都被

淘汰。 1 8 1 另一位学者T h a m  S e o n g  C h e e于 1 9 8 0 年代时，也注意到

同样的现象。当时注重理数的教育，导致人民越来越希望得知理由，

而不是单方面地接受前人所传下来的一切。因此，他们会希望可以有

系统地学习本身宗教信仰的教义。也因为如此，不少宗教团体已经逐

渐偏重于教导信众教义。 1 8 2 除了基督教和天主教这类早已开始十分

注重教导信众教义的宗教之外，连原先比较少注重讲授教义的宗教，

如佛教和道教，也逐渐开办越来越多的讲道课程。新加坡道教总会

（后称道总）于 2 0 1 0 年第一次开班教导有关道教各方面的知识，

1 8 3 而且也不时向社会各界人士介绍、分享有关道教的知识。 1 8 4 新

加坡佛教总会（后称佛总）则于更早之时已开办了佛学课程，教授佛

法。 1 8 5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介绍课程，都不是专门针对信徒，相

关团体也欢迎有兴趣的非信徒参加。  

T o n g  发现由于信徒变得较为注重教义，所以佛教和道教一反

以往融合的情况，而逐渐划清界限。他认为，以往新加坡华人并不会

特别区分自己的信仰，将之归类于佛教或是道教。许多研究中国宗教

的学者，也因此无法区分一些民间信仰是否为佛教传统，还是道教传

统，而另外寻找词汇命名。这种情况也可见于一些老一辈的华人：他

                                                            
1 8 1 同上，页 4 - 6。  
1 8 2 T h a m  S e o n g  C h e e ,  R e l i g i o n  a n d  M o d e r n i z a t i o n :  A  S t u d y  o f  
C h a n g i n g  R i t u a l s  a m o n g  S i n g a p o r e ’ s  C h i n e s e ,  M a l a y s  &  I n d i a n s  
( S i n g a p o r e :  G r a h a m  B r a s h ,  1 9 8 5 ) ,  p . 1 5 0。  
1 8 3 M e d i a c o r p ,  S i n g a p o r e  T a o i s t  F e d e r a t i o n  i n t r o d u c e s  i n a u g u r a l  
c o u r s e  t o  h e l p  p e o p l e  l e a r n  m o r e  a b o u t  t h e  r e l i g i o n ,  
h t t p : / / 9 3 8 l i v e . s g / N e w s / S i n g a p o r e / E D C 1 0 0 2 2 7 -

0 0 0 0 1 8 3 / S i n g a p o r e _ T a o i s t _ F e d e r a t i o n _ i n t r o d u c e s _ i n a u g u r a l _ c o u r
s e _ t o _ h e l p _ p e o p l e _ l e a r n _ m o r e _ a b o u t _ t h e _ r e l i g i o n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1 8 日）。  
1 8 4 新加坡道教总会，〈道教（英文）课程〉，

h t t p : / / w w w . t a o i s t f e d e r a t i o n . o r g . s g / k e c h e n g . h t m l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1 8 日）。  

/

1 8 5 新加坡佛教总会，〈活动项目〉，

h t t p : / / w w w . b u d d h i s t . o r g . s g / s b f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1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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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般不会特别将佛教和道教区分开来。 1 8 6 简言之，宗教理性化在

新加坡已导致佛教和道教逐渐划清界限，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人也较

有意识地将两者区分开来。  

在理性化的过程中，一些宗教团体会将宗教内其认为不合理的

部分去除，并且开始注重教义的传授。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会舍弃

其宗教内的重要仪式，即使此仪式或许隐含了一些可能会被认为不合

理的信仰。就新加坡华人的主要宗教——道教和佛教来说，中元节的

活动或许 能表现这点。中元节仪式是基于相信灵魂的存在，而灵魂

的存在到现在仍是科学所无法证实的。但是，中元会在现今的新加坡

仍是一个十分兴盛的活动。 T h a m  在研究新加坡人的仪式活动时发

现，新加坡人有逐渐简化仪式的趋势，而华族简化仪式的程度比印度

族 和 马 来 族 大 。 1 8 7 不 过 ， 他 主 要 是 就 “ 通 过 仪 式 ” ( r i t e s  o f  

p a s s a g e ) 这 种 比 较 个 人 性 的 仪 式 而 言 。 但 是 ， 就 社 区 性 的 仪 式 来

说，简化并不是定律。譬如：一些中元会的庆祝活动会比较盛大——

搭建歌台、主办盛大的宴会；一些中元会则只是简单开设个祭坛。这

可能与各个中元会的财力和领导人的偏好有关。  

 

2 .组织形态的改变  

就宗教团体的组织形态而言，杨庆堃于 6 0 年代就已经指出了

中国宗教中的两种形态——分散型宗教 ( d i f f u s e d  r e l i g i o n )和制度型

宗教 (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i z e d  r e l i g i o n )。前者的教义和仪式，都是与世俗

生活相结合的。这类宗教的组织制度一般是依附于社会其他非宗教性

的组织；而且其仪式和信仰等方面的宗教行为，都强烈地表现在世俗

生活的各方面。由于分散型宗教是深植入其他社会制度之中，所以当

这些社会制度逐渐消退时，它们也随之消退。反之，后者则拥有自己

的信仰和组织制度，是个独立的组织。以中国古代存有的制度性宗教

——佛教和道教的情况来说，它们所拥有的神职人员的数量少，而且

并没有一个组织其信众的方式。与基督教不同的地方是，它们都没有

                                                            
1 8 6 T o n g ,  R a t i o n a l i z i n g  R e l i g i o n ,  p p . 7 - 8  
1 8 7 T h a m ,  R e l i g i o n  a n d  M o d e r n i z a t i o n ,  p p . 1 3 6 - 1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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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社会福利及慈善活动，也没有参与非宗教性质的教育制度。

1 8 8  

中国宗教随移民移植到新加坡后，也一并将这种性质移植到新

加坡。随着新加坡人对于宗教的要求的改变，佛教和道教也相继成立

总会，统合各个寺庙，而非如同之前一般各寺庙各自为政，并甚少往

来。佛总成立于 1 9 4 8 年，其宗旨之一就是要统合所有在新加坡的佛

寺和佛教组织。 1 8 9 道总虽然并没有明确指出其宗旨是为统合所有在

新加坡的道教组织，但是却认为其为“新加坡唯一全国性的道教团

体”， 1 9 0 并接受各道教庙宇成为会员。此外，佛总和道总的宗旨内

皆有提倡社会福利和教育， 1 9 1 虽然两者所谓的“教育”，可能比较

着重于教导大众和信徒各自的教义。这也是和杨庆堃所指出的古代中

国的制度型宗教的特点有所不同。  

除了成立总会之外，佛教和道教组织结构也有所改变，其中

为显著的是青年团的成立。佛教方面，除了在高等学府内成立佛学会

之外，也于 1 9 9 1 年成立了佛总青年团。 T o n g认为佛教在基督教的

竞争下为了吸引新血，而逐渐将其形态改为和基督教相似。这除了指

成立青年团之外，也包括了佛教团体主办佛学营等活动，和如基督教

一般积极传教。他将之称为“佛教教会化”（ C h r i s t i a n i z a t i o n  o f  

B u d d h i s m）。 1 9 2 T o n g的研究中虽然并没有特别指出道教也如同佛

教一般“教会化”，但是无可否认的，这种趋势也见于近期道教的发

展之中。道总也于 2 0 0 7 年成立青年团，主办各类活动推广道教、培

                                                            
1 8 8 C . K .  Y a n g ,  R e l i g i o n  i n  C h i n e s e  S o c i e t y ,  p p . 2 0  &  2 9 6 - 3 4 0 .  
1 8 9 S i n g a p o r e  B u d d h i s t  F e d e r a t i o n ,  “ A b o u t  S B F ” ,  
h t t p : / / w w w . b u d d h i s t . o r g . s g / s b f / a b o u t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2 1
日）。  
1 9 0 新加坡道教总会，〈道总简介〉，

h t t p : / / w w w . t a o i s t f e d e r a t i o n . o r g . s g / j i a n j i e . h t m l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2 1 日）。  
1 9 1 S i n g a p o r e  B u d d h i s t  F e d e r a t i o n ,  “ A b o u t  S B F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2 1 日）；新加坡道教总会，〈道总简介〉（浏览于 2 0 1 0 年 1 0 月

2 1 日）。  
1 9 2 T o n g ,  R a t i o n a l i z i n g  R e l i g i o n ,  p p . 6 - 7  &  1 2 7 - 1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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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青年道教人才。 1 9 3 这些新的变化显然也可能是不同宗教之间竞争

下的产物。  

不只是佛教和道教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一些原本属于“分

散型”的宗教也应时改变。从徐李颖关于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沿革史

的研究中可见，韭菜芭城隍庙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徐李颖在其研究

中，并没有明确描述韭菜芭城隍庙初期的管理系统。但是，从城隍庙

一直到 1 9 8 4 年的主要领导人仍大多姓陈这项事实，得以推测韭菜芭

城隍庙早期是陈姓家族所把持的家族产业。而韭菜芭城隍庙于 1 9 8 1

年正式以“韭菜芭城隍庙联谊会”注册立案成为合法团体，并且各职

务分工明确。徐李颖指出：  

 

韭菜芭城隍庙联谊会成立后，虽然陈姓人士依然在管理阶层占

有众多的职位，但是家族色彩正在淡化；越来越多外姓人士参

与联谊会的活动，甚至担当一定的职务。 1 9 4  

 

当然，从这篇文章内的论述来看，其实并不能明确地指出新加坡韭菜

芭城隍庙从一个家族式组织变为一个社团化管理的庙宇。不过，其管

理模式愈趋分工明确、透明化的管理制度是无可否认的。此外，新加

坡韭菜芭城隍庙联谊会下又分为城隍庙慈善基金会、韭菜芭城隍庙和

韭菜芭城隍庙三清宫。韭菜芭城隍庙下又进一步分为中元会、光明灯

会、妇女组、道乐团（诵经团和华乐团）。从这种分组来看，不难看

出韭菜芭城隍庙除了履行其传统的职责——主办社区仪式如中元会和

光明灯会，也注意到一般信徒的平日的联谊和其他活动而成立了妇女

组、道乐团等。这也趋近与前述的“教会化”的情况；韭菜芭城隍庙

或许也借鉴了教会的组织形态和活动模式。  

 

                                                            
1 9 3 T a o i s t  F e d e r a t i o n  Y o u t h  G r o u p  ( S i n g a p o r e ) ,  W e l c o m e  t o  
T a o i s t y o u t h . s g ,  h t t p : / / t a o i s t y o u t h . s g / ? p = 1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1 月

1 日）。  
1 9 4 徐李颖〈归依正统：从民间庙宇到道教宫观——以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

的发展为例〉，《亚洲文化》第 2 9 期（ 2 0 0 5 年 6 月），页 1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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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自我定位的改变  

宗教团体在经过性质和组织形态上的改变，有时对于自我的认

同也可能会有所改变。这主要是针对不属于世界性大宗教的民间宗

教。像佛教、道教等世界性宗教由于自身已在社会上确立了地位，也

为大众所熟识，因此没有必要另寻一个可以认同的身份。反之，民间

宗教大多属于分散型宗教，依附于其他存在于社会上的非宗教性组织

之上。随着新加坡社会的改变，一些被分散型宗教所依附的组织也因

此没落。而民间宗教的庙宇也随之改变了本身的认同。一般而言，这

种现象有两种趋势：一、向佛教或道教靠拢；二、向非宗教团体靠

拢，自立为文化团体而非宗教团体。  

从佛总和道总的会员名单来看，不难发现一些原本并未明确属

于佛教或道教的庙宇，例如：韭菜芭城隍庙。韭菜芭城隍庙所供奉的

城隍爷是从中国福建省安溪县城隍庙分灵而来，因此创建初期的乡土

色彩比较浓重。 1 9 5 不过。当城隍庙正式注册立案后，庙宇的管理者

就逐渐将城隍庙向道教靠拢。除了宣传道教之外，管理者也以太极图

为庙徽的背景、组织道乐团、邀请中国白云观道长长期留驻新加坡等

等。从这些举动来看，不难看出管理者已将韭菜芭城隍庙定位为道教

庙宇。 1 9 6 又如：四马路观音堂。四马路观音堂原为民间教派的庙

宇，奉行儒、释、道三教合一。 1 9 7 但是，或许因为其供奉的主神为

准提观音菩萨，早在 1 9 6 0 年代，四马路观音堂就已成为佛总的永久

会员， 1 9 8 名义上已附属于佛教之下。  

                                                           

另一方面，一些原本就已与非宗教团体（特别是会馆）关系非

浅的庙宇则会向这些非宗教团体靠拢，并自立为文化组织。比较显著

的例子是一些为会馆前身的庙宇，如天福宫、兴安天后宫、粤海清

庙、保赤宫等等。这些庙宇成立初期，除了满足乡人的宗教需求之

 
1 9 5 同上，页 1 0 1。  
1 9 6 同上，页 1 0 6。  
1 9 7 陈声桂编《四马路观音堂》（新加坡：四马路观音堂， 1 9 9 7），页

2 2。  
1 9 8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务报告（ 1 9 6 8 - 1 9 6 9）》（新加坡：新加坡佛敎总

会， 1 9 7 0），页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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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充当乡人联谊之处。其后，不少地缘性和血缘性的会馆也从这

些庙宇发展出来。以天福宫为例，天福宫创始人在创建初期就将天福

宫定位成一间包含会馆功能的庙宇。 1 9 9 在福建会馆尚未正式成立之

前，天福宫不仅仅是间庙宇，也是闽帮领袖处理新加坡华人社团事务

的场所。 2 0 0 福建会馆于 1 9 1 6 年正式成立后，天福宫仍是闽帮重要

的活动场所，只是华社和闽帮事务主要主要由福建会馆处理。现今，

天福宫为福建会馆属下的产业之一，而其主要定位已不再是宗教场

所，而是文化载体。近期出版的《南海明珠天福宫》就称天福宫的多

元价值为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传统文化艺术宝库、丰富多彩的民间

文化活力、新加坡社会变迁见证和新加坡华社历史重要中心。 2 0 1  

随着时代的改变、社会的变迁，一般新加坡人对于宗教的需求

也因此而改变。他们已不再盲目遵从长辈的指示，而是寻求能满足自

我精神上的要求，以及更为“理性”的宗教。为了适应这种改变，新

加坡的宗教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不少宗教团体都开始着重于教导教

义，而减落其神话色彩较浓烈的部分。此外，佛教和道教也借鉴了基

督教的活动模式，更为积极宣教、设立青年团，并致力于提供社会福

利和慈善活动。此外，一些民间宗教的庙宇也开始重整其管理体制，

并且依其背景不同定位为佛教、道教等大教的庙宇，或是文化团体。  

 

（三）资源重组与宗教团体  

新加坡华人庙宇的另一特点是“联合庙宇”的存在。联合庙宇

是两间以上的庙宇合资购买土地，并建筑新庙，在同一屋檐下供奉各

自的神灵。联合庙宇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新加坡政府独立后所推出的土

地规划政策所致。在此土地规划政策下，不少庙宇的土地被征用，挪

作他用，所以这些庙宇被迫搬迁。但是，购买新土地和建筑新庙需要

一大笔资金，而不是所有庙宇都拥有负荷这笔金额的财力。因此，一

                                                            
1 9 9 新加坡福建会馆《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新加坡：新加坡福

建会馆， 2 0 0 5），页 3 0。  
2 0 0 新加坡福建会馆《南海明珠天福宫》（新加坡：新加坡福建会馆，

2 0 1 0），页 2 7。  
2 0 1 同上，页 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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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财力较弱的庙宇就集结各自所拥有的资源，共同购买土地和建筑新

庙。一般上，联合庙的建筑格局可分为三类：一、通殿式，即整座庙

宇只有一个大门，参与庙宇的神坛设在同一个大殿内；二、单独式，

即参与庙宇拥有各自的大门，各自为政；三、混合式，即一部分参与

庙宇采通殿式设计，而其他参与庙宇采单独式设计。 2 0 2  

新加坡媒体也曾报导过新加坡宗教团体集中于芽龙地区的现

象。报导中提到一间庙宇原本想在芽龙建新庙，但是其申请并没有获

得政府的批准。直到庙主将其庙宇注册为社团，并只开放给会员祭拜

才获得批准。 2 0 3 由此可见政府的土地规划政策将一些地皮制定为宗

教或社团用途，限制宗教团体的主要会所所在。这在某个程度上限制

了宗教团体吸收新信徒的范围。而且，当某些庙宇搬迁时，由于此政

策，所以建筑新庙的地点不一定是方便旧信众群前去进行宗教活动。

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信众的流失。  

由于政府的土地规划政策，所以一些财力略弱，且不幸土地遭

政府征用的土地的庙宇，则需与其他庙宇合资以求存。不过，虽说这

是新加坡庙宇的一个特点，并不代表所有的庙宇都是联合庙宇的形

式。一些财力较为雄厚的庙宇，或是由于其历史价值而不必遭受搬迁

之灾的庙宇，则无须合并及整合其资源。  

 

随着新加坡社会急速的变化，不少宗教团体为了求存而不得不

做出改变。在新加坡，个人的宗教身份认同往往与其其他方面的身份

认同，特别是对于种族的认同，有所关联。对于回教徒和兴都教徒来

说，宗教身份几乎等同于种族身份。这往往局限了宗教团体宣教的对

象，例如：新加坡基督教近 3 0 年来的新进信徒大多数都是华人。除

此之外，由于新加坡人的教育程度等都有所提高，所以对于宗教的要

求也和他们的祖辈不一样。因为如此，不少宗教团体为了迎合新的需

                                                            
2 0 2 林纬毅〈国家发展与乡区庙宇的整合：以淡滨尼联合宫为例〉，林纬毅

主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2 0 0 6），

页 1 8 0。  
2 0 3 “ R e l i g i o n  f i n d s  a  p l a c e  i n  r e d - l i g h t  a r e a ” ,  T h e  S t r a i t s  T i m e s ,  
2 0  N o v  2 0 0 9 ,  p . B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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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逐渐理性化，抛弃其信仰内较为被认为不理性的部分，并着重于

教导教义。佛教和道教也纷纷向吸引了大量新信徒的基督教借鉴，更

为积极宣教、设立青年团，并致力于慈善活动。一些民间宗教的庙宇

也开始重整管理体制，并将之定为佛教或道教庙宇，或是文化团体。

而新加坡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市区重整计划。一些

庙宇的土地因此遭到征用。其中无法负荷昂贵的搬迁费用的庙宇就集

结资源，导致“联合庙宇”的特殊现象出现。也因为政府土地规划的

政策，导致不少宗教相关建筑物集中林立在特定地点。这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宗教团体的活动和吸收信众的范围。  

 

 

第四节   结语  

 

为数不少宗教团体，活动在新加坡极为有限的土地上。为了避

免这些宗教团体之间出现冲突，破坏社会的安宁，新加坡政府制定了

数条条例管制宗教团体。这些条例基本上可分为监管性质和裁决性

质。管理性质的条例有社团法和维护宗教和谐法令。由于所有团体都

必须向政府注册立案，且有关部门有权拒绝社团的申请，因此可以在

一定的程度上限制合法社团的性质和数量。在宗教和谐法令下，则设

立了宗教和谐委员会，负责关注宗教之间的问题，并适时向政府提出

建议。而裁决性质的条例有反动法、行典法和维护宗教和谐法令。这

些法令通过刑罚吓阻人民挑起宗教间的矛盾，避免社会上因宗教问题

而出现暴动。新加坡政府基本上也给予了宗教团体特定的社会角色，

并强调政权和宗教权力分开。它认为宗教基本上有教化人心的作用。

在“宗教知识课程”失败后，政府基本上将以宗教教化人心的主导

权，下放到各宗教团体手中。除此之外，政府也认可宗教团体致力于

社会福利等慈善活动。政府明确的立场无疑也限制了宗教团体所能发

展的方向。  

除了政府的立场之外，新加坡社会上的改变或多或少也影响了

宗教团体在新加坡的发展。基本上，新加坡人的宗教身份认同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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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有所关联。这大大地局限了宗教团体所能宣教的对象。而随

着国家的发展，新加坡人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对于宗教的要求也有

所不同。因此，不少宗教为了迎合新的需求而逐渐理性化，着重于教

导教义。在理性化的过程中，一些宗教团体的管理体制和活动也逐渐

出现改变，变得更加适应新时代所需。一些民间宗教的庙宇也向佛教

或道教靠拢，自我定位为佛教或道教庙宇。此外，由于市区重整计

划，不少庙宇的土地被征用。这导致一些财力不足的庙宇，需与其他

庙宇集结资源，才能购买新地和建筑新庙。新加坡庙宇的特殊现象—

—联合庙宇因而出现。另外，也因政府土地分配的政策，越来越多与

宗教相关的建筑物集中林立在特定地点，而不能建筑在其信徒要求的

地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教团体的活动和吸收信众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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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加坡宝光建德与发一天恩（群英）发展倾向  
 

 

第一节   引言  

 

从早期受到政府镇压，及至 1 9 8 7 年被台湾政府承认，再到世

界各地传教，一贯道从正式成立至今经历了不少变化。首先，其官方

身份的改变，从早期（现在仍然是）在中国受到禁止的非法身份，到

在台湾受到政府承认并重视的身份，还有在世界其他地区受到管制的

身份，一贯道也随者不同情况而改变。它或禁闭门户，将自己的活动

局限于个别组线的道亲之间；或走入社会，致力于社会福利。但是，

或许因为早期遭政府镇压的经验，至今一贯道就整体而言还是倾于保

守。许多活动一般都不开放给非道亲参与，除非有道亲带入。此外，

就连成为道亲，一般都需要引保师 2 0 4 介绍，虽然一些情况可能只是

一个象征性地填写名字即可。而当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组线

从台湾传入新加坡后，基本上沿用台湾的发展模式。不过，新加坡社

会对一贯道的接受程度和影响，却是其所无法不正视的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新加坡政府十分关注境内的宗教问题。为了不

使宗教成为社会动乱的导火线，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几条宪法管理宗教

团体。基本上，这些宪法除了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以宗教之名煽动他

人发起暴动或推翻政权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教团体的数量

和性质。其次，政府也给予宗教及宗教社团社会角色扮演。这主要在

于提供社会福利以及教化人心，但是宗教不得涉及政治。任何宗教团

体超出政府所能接受的范围时，就会面临被剥夺合法身份的威胁。因

此，政府明确的立场也大大地限制了宗教及宗教团体所能发展的方

向。政府的土地规划政策也大大地限制了宗教团体的活动范围。此

外，在土地规划政策下，一些资源较少的庙宇为求生存不得不与其他

庙宇合资建筑新庙，导致新加坡特有的联合宫现象。新加坡特定的社

                                                            
2 0 4 引保师是引师和保师的总称。引师是指的是引介新道亲求道之人，而保

师是指保证所求之道为真理天道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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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及变迁，也造成宗教往某些特定的方面发展。首先，由于新加

坡人教育水平的改变，所以新加坡人对于宗教的要求也随之改变。一

般而言，为了迎合新的需求，宗教逐渐理性化，变得更为注重教导教

义，以及与年轻一辈的互动。除此之外，宗教团体的管理制度也大体

上变得更为制度化，注重分工。一些中国民间宗教的庙宇也逐渐改变

自我定位，不是定位为文化团体，就是称自己为佛教或道教团体。  

有鉴于新加坡的环境，以及在台湾母坛的发展，新加坡宝光建

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组线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从台湾移植到新

加坡之后，两个组线是否会因为同样的环境而出现类似的发展模式？

本章基本上会根据第三章内所确立的一些新加坡宗教发展趋势，来对

比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在新加坡的发展倾向。本文将

会从两者的自我认同、活动对象和组织模式着三个方面来探讨。接

着，本章也会进一步探讨两者发展模式出现异同的原因，从而探讨环

境在宗教发展的重要性。  

 

 

第二节   发展倾向  

 

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在新加坡的基本发展模式是一样

的。主要还是先有负责点传师来到新加坡，并且试图在本地人之间传

教。随着道亲人数越来越多，并且有有心的道亲愿意提供场地，就会

开设佛堂，一来供奉仙佛，二来供道亲们活动。一般而言，会先开设

家庭佛堂，之后当信众增加而需要更多空举办活动，或组线本身的资

金充足时，才会开设公共佛堂。不过，就如第二章中所提到的，宝光

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还是有所不同：宝光建德一般会设立公司以

支持佛堂活动，而发一天恩（群英）一般是随缘发展，并没有设立公

司支持佛堂活动。除此之外，进入细部比较之后，也不难发现两个组

线的新加坡分坛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分相似的，但却也有其独特之

处。接下来，本文将会从这两个组线的新加坡分坛的自我定位、活动

对象和组织模式试着论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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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定位  

关于一贯道道亲对于自我信仰的认知，基本上可以算是多重

的。对于一些道场内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知道一贯道基本上算是一

种宗教，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认为一贯道是超越其他宗教的一种存

在。 2 0 5 在整体认知中，一贯道道亲会认为所谓“一贯道”是“道”

不是“教”。“道”是一种本性，是与生俱来、明明上帝所赐予的一

种本性，是绝对的真理；而“教”只是“道”的一种表象。 2 0 6 这也

是为一贯道中认为“万教同源”，并且提倡“五教合一”的基础。因

此，他们并不排斥其他宗教，而且道亲在成为道亲之后仍可以自由参

与其他宗教的活动。成为道亲，并非指他们从此抛弃以前的信仰，转

而成为一贯道的信徒，而是在其原本的信仰之上，更深一层地认识存

在于这世间的真理。简言之，一贯道道亲对于自我的信仰认知和一般

外界人士的认知略有出入。此外，他们在向政府注册立案时，也会确

立其团体的定位。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在这方面略有

不同。  

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皆在组织有一定规模后，

向政府注册立案成为合法的社团。在政府的纪录中，宝光建德组线是

以“崇华堂道德会” ( C h o n g  H u a  T o n g  T o u  T e c k  H w e e )  的名字和

宗教团体的身份注册立案；发一天恩（群英）则是以“崇恩儒家研习

中心” ( C h o n g  E n  C o n f u c i a n  S t u d i e s  C e n t r e )  的名字和宗教团体

的身份注册立案。 2 0 7 虽然两者皆向政府注册为宗教团体，但是从名

字来看，两者之间的倾向实是颇为不同的。首先，宝光建德的注册名

——“崇华堂道德会”虽然比较抽象，但是从“崇华”之名可以看出

他们是以抽象的“中华文化”为主导。此外，从“道德会”之名可以

看出他们实是看重个人道德修养以及其相关的表现，如：慈善事业等

                                                            
2 0 5 这点可以从《一贯维中》，页 1 8 1 中看出。  
2 0 6 见《一贯维中》，页 1 8 1。在与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的道亲接

触之中，他们也曾表示相似的看法。  
2 0 7 S u p p l e m e n t  t o  t h e  R e p u b l i c  o f  S i n g a p o r e  G o v e r n m e n t  G a z e t t e :  
L i s t  o f  R e g i s t e r e d  S o c i e t i e s  a s  o f  1 s t  A p r i l ,  2 0 0 5  ( S i n g a p o r e :  
G o v e r n m e n t  P r i n t e r s ,  2 0 0 5 ) ,  p .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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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另 一 方 面 ， 发 一 天 恩 （ 群 英 ） 的 注 册 名 是 “ 崇 恩 儒 家 研 习 中

心”。除了有比较强烈的组线色彩（“崇恩”）之外，群英组的注册

名比较明确地表示出他们是研究儒学的团体。换句话说，单从个别的

注册名来看，宝光建德将自己定位为以中华文化为指导的团体，并未

特别标示自己团体的性质。反之，群英组在注册之时已明确地定位自

己为一个研究儒学的文化团体。仍需注意的一点是两个组线的注册名

所显示出的不同定位，都是建立在其为一个宗教团体的身份上。  

虽然从名字上可以如上述般的解读，但是对于这两个组线来

说，他们是否也是同样如此定位自己？以宝光建德为例，虽然政府的

纪录中是宗教团体，但是在其来新加坡传教三十周年的纪念特刊中，

他们表示自己于 1 9 8 0 年 7 月 1 1 日“正式成为合法的慈善团体”，

2 0 8 并于 1 9 8 9 年重新注册为慈善团体。 2 0 9 自此，他们正式走入社

会服务，参与社会福利工作。除了定期到老人院服务、照顾独居老人

之外，他们也成立了乐龄活动中心供乐龄活动与照顾独居老人。 2 1 0

这和他们标榜自己为一个“道德会”或许不无关联。在道场内部，他

们希望可以通过道场的教育净化人心，匡正人身行为。 2 1 1 在道场外

面，他们身体力行致力于慈善活动。另一方面，群英组的活动和自我

定位就和名字较为符合。虽然向政府注册为宗教团体，但是其活动却

少不了文化因素。群英组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召集道亲到佛堂献香；每

逢华人传统节日也会应景举办一些活动，例如：农历五月初一的献香

由于近端午节，而举办制作粽子和香包的活动，七月十五的献香也由

于是中元节（地官圣诞），而向道亲讲解有关地官的故事和知识。举

办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不让这些传统习俗消失。因此，在尽

可能的情况下，他们都会举办这些活动。 2 1 2 这些文化活动虽然严格

                                                            
2 0 8 《春风化雨三十年》，页 6 6。  
2 0 9 但是根据政府 2 0 0 5 年所出版“注册社团一览（截至 2 0 0 5 年 4 月 1
日）” ( L i s t  o f  R e g i s t e r e d  S o c i e t i e s  a s  o f  1 s t  A p r i l , 2 0 0 5 )，他们仍是

注册为宗教团体。  
2 1 0 《春风化雨三十年》，页 3 2 2。  
2 1 1 同上，页 3 0 5。  
2 1 2 发一天恩（群英）胡讲师在端午节包粽子活动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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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说和其所标榜的“儒家研习”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在为道亲所

准备的课程中，群英组主要还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譬如：群英组有一

项研经计划， 2 0 0 9 年所选用的经典则为《弟子规》。由此可见，群

英组一方面和所注册的名字一样，以研究儒家经典为主，另一方面又

以延续传统习俗为己任。  

由此观之，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在政府的纪录上是宗

教团体，而且基本上也符合新加坡政府所给予宗教团体的社会角色。

不过，两者之间的重点却不大相同。就第二章所述，政府对于宗教的

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政府希望通过宗教可以教化民众、给予民众心灵

支柱，并且鼓励和赞同宗教团体积极于社会福利事业。以慈善团体自

居的宝光建德基本上是符合这两点的：他们设立乐龄活动中心和照顾

独居老人，并且教导道亲为善作为个人修道的一个环节。而以文化团

体自居的发一天恩（群英）则比较专注于道亲的个人修养，比较少涉

及社会福利事业。除此之外，他们也注重中华文化的传承，并且尽可

能为道亲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或与习俗有关的活动。简言之，宝光建德

和发一天恩（群英）都将自己定位在政府所许可范围之中。不过，这

两个组线在新加坡道场的发展其实也是和在台湾的母坛的大发展相符

合的。宝光建德在台湾主要还是专注于自己道亲们的道德修养和慈善

活动。反观发一天恩（群英）在台湾的重点是教化民心；所举办的活

动也主要是通过经典教化人心的课程或讲座。 2 1 3 由此可见，新加坡

的分坛或许是根据母坛的发展重点（极有可能是组线领导的选择）为

主导，再根据新加坡政府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发展。  

除了根据母坛的发展为指导之外，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由于两组

之间经济实力的不同。宝光建德由于有天银化工公司为其经济后盾，

因此参与社会福利活动时无须担忧资金来源。实际上，宝光建德也是

在天银化工公司上了轨道近十年之后才开始积极参与社会福利活动。

反之，发一天恩（群英）由于活动资金主要是从道亲的捐献而来，而

且较宝光建德来说，群英组在新加坡仍属于人数少的组线，可想而

                                                            
2 1 3 《传灯归乡》，页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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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能动用的资金实是非常有限，也较难以像宝光建德一般成立乐

龄活动中心等花费极大的公益事业。  

 

（二）活动对象  

一般而言，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的活动都是针对其道

亲而设。不论是研习班、讲座、法会、献香仪式，甚至于郊游、访道

之旅等等活动，主要对象都是自己组线的道亲。非道亲要加入其活

动，需要道亲引荐，而且所能参与的活动也十分有限，一般只限于面

向大众的初级讲座、献香仪式等等。因此，以主要活动来说，宝光建

德和群英组所针对的对象同为自己组线的道亲。可是，虽然同样为道

亲，就如前章所言，佛教和道教都相继成立青年团，活动对象的年龄

可能也有所不同。此外，在新加坡，为了不引起宗教之间的冲突，所

能传教的对象其实也有一定限制。宝光建德和群英组的对象是否也因

大环境的影响而有所不同？  

宝光建德自 2 0 0 2 年开始，就逐渐加强培养道场中的青少年。

在 2 0 0 2 年宝光建德现今的领导前人 2 1 4 林再锦就在所发表的道务方

针中提到：  

 

因为青少年不但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社会的栋梁，更是道脉

薪火相传的接棒人，明日道场的兴衰，有赖青少年今日的修

持……。 2 1 5  

 

从这段话中可知，宝光建德（不只是新加坡的分坛，连台湾的

母坛亦同）开始着眼于灌输青年子弟的真理教育。其中， 2 0 0 4 年所

发起的万人读经计划，和在新加坡举办的《春风化雨读经状元》皆是

在培育青年的目标之下所发起的活动。 2 1 6 宝光建德道场内的分组，

                                                            
2 1 4 前人是资深的点传师。一般来说，能被称为前人的点传师都领导着多位

点传师和道亲。前人经一贯道的祖师授权后，就可以任命合格者为点传

师。一般来说，现在一个组线的主要领导者都被尊称为前人。  
2 1 5 《春风化雨三十年》，页 9 4。  
2 1 6 同上，页 9 5。  

66 
 



更是特别设立了青少年组和儿童组。设立青少年组的目的是“为了建

立道场的桥梁，以接引新一代青少年子弟，尤其是（道亲）的子女进

入道场。” 2 1 7 而设立儿童组的目的，原先是为了在家长听课之时，

能有一处好好地安顿小孩，让家长能安心听课，但后来也成为培育道

场新一代的启蒙班。 2 1 8 宝光建德，如同基督教和佛教等宗教一般，

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并且培养自身的青年人才，由此可见一斑。  

发一天恩（群英）另一方面就不如宝光建德一样如此明显表态

要培育青少年。首先，他们并没有如宝光建德般特别设立了青少年组

或青年团等面向年轻一辈的组别。一般而言，他们的活动都是开放给

所有道亲参与，并无年龄之分。群英组位于台湾的母坛已有加强培育

青年的倾向：他们设立了“学界组”，着眼于在大专生之间开办道

务，并且举办青少年育乐营、道德培育班和儿童读经班，致力于领引

年轻的一代修道。 2 1 9 不过，这些现象都鲜见于新加坡发一天恩（群

英）。由此可见，群英组在新加坡比较不注重年轻一辈的培育，并非

由于继承了台湾母坛的发展模式。同时，这也并非新加坡的环境使

然，毕竟其他宗教，甚至于新加坡宝光建德都在注重青年教育。因

此，一个极大的可能性是由于群英组在新加坡还属于起步阶段的关

系。群英组是于 1 9 8 9 年传入新加坡，积极参与佛堂活动的道亲相较

之下数量仍不算多。此外，由于历史尚浅，所以并无领引年轻一辈进

入道场的问题。或许因为如此，新加坡发一天恩（群英）并未特别为

年轻一辈的活动。  

再者，在讲课方面，两个组线则采取了类似的分组方式。首

先，两个组线基本上都有设计一系列循序渐进的课程。这类课程主要

是让道亲们能够有系统地渐渐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在一些一次性的

讲座或讲道活动，则会分为“大众班”和“清口班”。大众班是面向

所有道亲，而清口班则是面向已经清口只吃素的道亲。换句话说，他

们也会根据道亲们对修道的投入程度分班。此外，两组也会根据授课

                                                            
2 1 7 同上，页 3 1 0 - 3 1 1。  
2 1 8 同上，页 3 1 2 - 3 1 3。  
2 1 9 《传灯归乡》，页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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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分班：宝光建德内主要分为福建班（以闽南话授课）、华语班和

英语班，群英组则主要分为华语班和英语班。这种分类主要是为了使

道亲们能理解讲道内容，而根据新加坡人常使用的语言来授课。不

过，宝光建德是近几年来才设置英语课，而群英组也不同于宝光建德

并未以闽南话授课。这应与两者传入的时间，和新加坡社会用语的改

变有关。建国之初，为了统合国家，政府决定以英语为主要用语，而

且提倡华语为华人的母语。 2 2 0 这导致方言在新加坡社会逐渐没落。

以宝光建德的情况来说，刚传入之时，方言仍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

主要用于之一。因此，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会设立福建班。近年来，由

于英语的普及化，年轻一代较为习惯使用英语，所以宝光建德也因时

制宜设立英语班。反之，群英组传入之时，方言已没落。道亲之中大

多都谙华语（现今活动大多以华语举行），因此没有必要以闽南话授

课。  

至于传教的对象这方面，一贯道的传教方式主要是通过道亲的

私人网络。许多道亲都是通过亲朋戚友的介绍进入佛堂，并继而成为

道亲。一贯道本身也鼓励全家同修——全家人皆成为道亲，茹素修

道。 2 2 1 此外，成为道亲的求道仪式中也需要组线中的道亲成为求道

者的引师和保师。 2 2 2 不过，一贯道传教的途径并不单单局限于道亲

的私人网络。就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组的情况来说，

他们传教对象趋向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新加坡宝光建德坐落在淡滨尼

的第三间大型公共佛堂天爵佛堂主要是因为道亲人数增加，需要更多

活动空间而设。在这些新加入的道亲中，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应该占了
                                                            
2 2 0 S i n g a p o r e  G o v e r n m e n t ,  S p e e c h  b y  M r  L e e  K u a n  Y e w ,  M i n i s t e r  
M e n t o r ,  a t  S p e a k  M a n d a r i n  C a m p a i g n ’ s  3 0 t h  A n n i v e r s a r y  L a u n c h ,  
1 7  M a r c h  2 0 0 9 ,  5 : 0 0 P M  a t  t h e  N T U C  A u d i t o r i u m ,  S G  P r e s s  C e n t r e ,  
h t t p : / / w w w . n e w s . g o v . s g / p u b l i c / s g p c / e n / m e d i a _ r e l e a s e s / a g e n c i e s /

m i c a / s p e e c h / S - 2 0 0 9 0 3 1 7 - 1 . h t m l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2 月 1 日 )。   
2 2 1 这点可以从他们在 2 0 1 0 年 5 月 1 5 日于台湾高雄巨蛋所举行的“五四

孝亲暨师尊师母传道八十周年纪念”这个由大部分组线甚至于台湾以外的

道亲参与的活动上颁发牌匾于四代同堂并且已经“齐家”的家庭可见。  
2 2 2 不过，现在并非如此严格。他们基本上很欢迎所有要成为道亲的人。在

宝光建德处进行田野调查时，他们也曾建议求我刚认识两位道亲为引师和

保师。但在发一天恩（群英）处，他们只是说介绍入道场的前贤为引保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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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数，因此有道亲称天爵佛堂是为了中国道亲而设。实际上，天爵

佛堂也定期为新进中国道亲开设大型的研习班。此外，也有堂主直接

到工地邀请中国新移民到佛堂参与活动。 2 2 3 同样地，群英组也有直

接到工厂邀请客工参与佛堂的活动。 2 2 4 如第三章所言，在新加坡，

宗教身份基本上和种族身份是相关联的。因此，改信他教的情况在宗

教身份和种族身份之间的关系较为不深的华族间比较常见。这表示宝

光建德和群英组在吸收新信徒的时候，所能传教的对象有限。这或许

导致两个组线所吸收的新道亲绝大部分为来自中国的新移民。 P h i l i p  

C l a r t  在温哥华地区所见的情况——由于一贯道是扎根于中华文化，

所以主要是传播于华人社群之间。 2 2 5 这点或许也适用于新加坡。虽

然没有正式的统计，但是基本上在佛堂活动中所见大多数道亲都是华

人。就如第二章内所提到的，新加坡华族基督教徒的比例近年来有增

加的趋势。虽然也有成功使基督教徒成为道亲的例子，但是由于基督

教教义的关系，一般而言要使基督教徒成为道亲还是有一定难度。这

大大的局限了宝光建德和群英组在新加坡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  

 

（三）活动倾向  

第三章中提到新加坡宗教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宗教的理性化。在

理性化的过程中，宗教组织和信徒一般会去除其所认为在自身宗教中

不合理的部分，并且加强自身宗教教义的教导。不过，一贯道自创始

之初就注重其教义的教导。根据李世瑜的调查，各佛堂一般会定期举

行研究班，请道行深厚的道亲讲解所降训文或《论语》、《中庸》等

经典。 2 2 6 因此，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开设的研修班和讲道

讲座，并不能理解为这两个组线已经理性化。  

                                                            
2 2 3 与宝光建德办事人员廖祥富的访谈， 2 0 1 0 年 2 月 2 3 日于新加坡国立

大学。  
2 2 4 与发一天恩（群英）讲师庾潍诚的访谈， 2 0 0 9 年 1 2 月 2 0 日于裕廊

东。  
2 2 5 P h i l i p  C l a r t ,  “ O p e n i n g  t h e  W i l d e r n e s s  f o r  t h e  W a y  o f  H e a v e n ” ,  
p . 1 3 9 .  
2 2 6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页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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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但是乍看之下，以整个组线来说，宝光建德已经理

性化，但是发一天恩（群英）仍未理性化：宝光建德于 1 9 6 1 年已经

不再举行飞鸾仪式；反之在群英组之中，飞鸾仍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活

动。可是实际上，宝光建德仍十分崇敬飞鸾之事，并且视飞鸾所得之

训言为仙佛指训，训文基本上仍拥有极高的权威性。在 1 9 8 0 年代后

半，有人在组线内兴风作浪，妄称前任领导吕树根逝世后触犯天律，

被打入天牢，导致道亲们疑虑丛生。后来在当时的一贯道总会理事长

张培成的建议下，新任领导施庆星答应借其他组线的三才 2 2 7 破例开

沙，澄清谣言才平息此次风波。 2 2 8 同样地，当宝光建德在筹划建筑

位于台湾高雄六龟乡（今高雄市六龟区）的道场的时候，也是通过其

中一位道亲的太太（她是其他组线的道亲），在自己的道场内的飞鸾

仪式中得知土地购买的解决方法。因此，与其说宝光建德不再举行飞

鸾仪式，是由于要将其认为不理性的部分去除，不如说当时的领导前

人吕树根，希望道亲不要过于依赖仙佛所降的训言，因而毅然决定不

用三才。 2 2 9 另一方面，这或许可以说宝光建德在原本已经注重教义

的基础上，更加加强教义教导。由此观之，就算说宝光建德也是在理

性化（加强教义教导），但是这也并非单纯是因为新加坡的情况，而

是宝光建德整体的情况。  

以两组的情况来说，宗教团体是否会因为新加坡环境的缘故而

理性化仍有待商榷。首先，就算没有真的理性化，如发一天恩（群

英），也不一定会面临消失的危机。群英组虽然人数少，但是目前还

算是蓬勃发展。而且，以宝光建德的情况来说，虽然可以说他们在某

一程度上在理性化，但是这也并非是新加坡的情况所致，而是由于宝

光建德领导前人吕树根的决定。反过来说，可能由于一贯道本身原本

                                                            
2 2 7 三才是“天才”、“地才”和“人才”的总称，是三人一组的乩手。天

才负责飞鸾沙盘写字；地才负责唱字；而人才负责将字记下。亦有称负责

唱字者为人才，将字记下者为地才。  
2 2 8 《春风化雨三十年》，页 8 3。  
2 2 9 〈认理归真〉，圆觉纪念馆《圆觉纪念馆》，

h t t p : / / w w w . y i t k u a n t . c o m . t w / c h i n e s e / w e l h e a d . h t m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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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注重教义教导的特质，已经符合年轻一辈新加坡人整体对于宗教的

需求，因此宝光建德和群英组不需要特别的理性化。  

 

（四）组织模式  

组织模式在本文内指的是个别团体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组织单

位，还有如何调动资源。有关这点，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

英）其实大同小异。首先，两组的组织结构基本上都采“分工合作”

的模式。宝光建德将道场道务分为二十六个大组，然后文艺组、教育

组合人才教育组再细分为小组。 2 3 0 除了和道场运作有关的组别，譬

如：建设维修组、交通组、伙食组等等之外，还有以活动主导的孝亲

敬老组、儿童组、青少年组等等。简言之，宝光建德的组织结构类似

前章所述的韭菜芭城隍庙转型后的组织结构。同样的，群英组的组织

结构也类似于前者。虽然群英组并没有像宝光建德般分得这么细，但

是也有分为小组，如：厨房组、文书组等。各组各司其职，确保道场

运作顺利。  

另一方面，两个组线组织活动的单位乍看之下似乎有所不同。

当然，一些大型的活动，例如：明明上帝诞辰的祭典等等，都是以整

个组线为单位。可是，一些小型活动如每逢初一十五的献香仪式却不

一样：宝光建德和群英组分别是以组线以下的子佛堂和组线整体为单

位。然而，若是考虑到两组的人数，其实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这种分

歧。由于宝光建德的人数比群英组的人数多，因此如果这类频繁的小

型活动都以组线为单位，组织起来会比较麻烦。换另一个角度看，群

英组和宝光建德的规模相差甚大；群英组的主要佛堂——位于麦波申

的慈裕佛堂在规模上可能只与宝光建德组线下较大的子佛堂一样。因

此，以组线为单位的群英组实际上和以子佛堂为单位的宝光建德实是

类似的。换句话说，若以活动组织单位的规模来说，说群英组和宝光

建德是一样的也不以为过。  

                                                            
2 3 0 《春风化雨三十年》，页 1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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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其实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的管理方式是略有不

同的。新加坡宝光建德虽然也放眼区域，认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道

务不可以分开， 2 3 1 但就道场运作上来说，新加坡宝光建德道场还是

比较独立的。他们拥有自己的点传师和各职务人员，因此不必从国外

调动人员来维持道场道务。相较之下，群英组就比较“区域化”：他

们的管理单位基本上是以这个区域为单位的。首先，群英组并没有点

传师常驻新加坡，于是其办道 2 3 2 需要配合国外点传师来新的行程。

再来，其与位于柔佛的佛堂关系密切，甚至于柔佛道亲也会来新参与

新加坡佛堂的活动。而且，新加坡的佛堂是以位于吉隆坡的佛堂为区

域总坛。两者之间地域单位的分别或许也与两者之间规模的不同有

关。  

第三章中提到新加坡有一个特殊的“联合庙宇”现象。在土地

规划政策下，一些庙宇的土地被征用。因此，一些无法独自承担迁庙

费用的庙宇合资购买土地和建筑新庙，才得以顺利在新地点落户。反

观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他们基本上并没有这种现象。首

先，由于他们主要是在政府征收大量土地之后，才正式在新加坡落

户，因此对他们而言，此土地规划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太大。而

且，就宝光建德来说，宝光建德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不受此影响。宝

光建德的主要佛堂之一——天国佛堂位于实龙岗路的原建筑物，由于

政府兴建地铁东北线而被征收。 2 3 3 后来，他们在盛港另觅得一地建

新的天国佛堂建筑。 2 3 4 以现在的情况来说，两个组线在资源方面基

本上都是十分独立的。但是，在成立初期，就如第二章内所提到的，

两者都曾向相熟的组线借场地来举行求道仪式。群英组的一些道亲甚

至都曾到另一个组线的道场学习。这是当两者乍到新加坡之初，由于

所拥有的资源甚少，特别是缺乏活动的场地，因此需借场地。这虽然

                                                            
2 3 1 同上，页 9 7。  
2 3 2 办道指举办求道仪式。  
2 3 3 〈天国佛堂（新加坡道場）〉，宝光建德全球资讯网，

h t t p : / / s p s . b g j d . o r g . t w / D o c L i b 1 / E T 0 1 1 . a s p x  （浏览于 2 0 1 0 年 1 2
月 5 日）。  
2 3 4 《春风化雨三十年》，页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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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合庙宇的情况不同，但是同样可以说是因为资源不足而需向外界

调动资源。  

 

综上所述，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的发展其实是

同中有异。他们所提倡的教义基本上没有分别，甚至于基本发展模式

都是类似的。然而，这在台湾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而在进入新加坡的

道场之间的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不少不同之处。首先，他们向

政府注册的身份虽然同样是宗教团体，但是实际上的定位却不同。宝

光建德自我定位为慈善团体，而群英组则自我定位为文化团体。乃至

对象，宝光建德开始着重年轻一代的培养，而群英组则尚未明确表示

要注重年轻一代的培养。其次，宝光建德已不再举办飞鸾仪式，而飞

鸾则仍是群英组的重要活动之一。再来，管理方面，宝光建德的新加

坡道场基本上称得上是十分独立，而群英组的新加坡道场则算是这个

区域内的一个分堂。反之，两者之间仍有不少共同之处。两者皆吸收

了不少来自中国的新道亲，而且所举办的活动以佛堂为单位（虽然对

于群英组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整个组线）。两者之间的同，主要是

因为环境所造成的。至于异，则是因为在环境的影响之下，这些团体

仍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要，乃至于领导的抉

择，来决定之后的走向。  

 

 

第三节   组织条件  

 

前一个部分提到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之间虽然

大体相同，但是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其中，导致这些异同的原因，

可以是环境因素，也可以是两个组线的内部条件使然，更可以单纯是

不同领导前人不一样的选择。然而，对比从李世瑜到现今的田野记

录，甚至于实际上在田野所见，两个组线在仪式方面其实是一模一样

的。这或许是因为一贯道正式成立之后经过不算太长的时间，和一贯

道道亲对于自身仪式不同于民间其他常见的仪式的自豪感。反过来

73 
 



说，既然他们都保留了早期的仪式，为什么认同于同一个祖师道脉的

组线可以产生出上述的分别？在相同的教义之下，为什么两者的领导

前人可以做出两个不同的抉择？再者，究竟是什么导致他们可以随着

环境所需而改变？接下来，本文将会从一贯道的教义和其整体的组织

结构来试着回答以上问题。  

 

（一）教义基础  

在一贯道尚未在台湾合法化以前，一贯道常受到佛教的批评。

佛教批评一贯道“剽窃佛教教义”，或是“一贯道没有自己的教义，

东拉西扯，七平八凑，形同什锦面。” 2 3 5 虽然这些批评或许是宗教

之间恶性竞争下的产物，但是或许也不无道理。一贯道本身提倡“万

教同源”，而且只要他们认为符合他们心中真正的“道”，也不忌讳

使用任何宗教的典籍来讲道。或许可以说，一贯道 核心的教义，就

在于这说不清楚的“道”，还有孔子所言的“一以贯之”，将一切教

义以一贯道的“道”融会贯通。 2 3 6  

虽然一贯道并不忌讳使用其他宗教的典籍来讲道，但是不代表

它自身没有所谓的教义。 2 3 7 一贯道的教义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宇宙观

之中。在一贯道的宇宙观中，世界是分成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分别

为无极理天、气天和象天。象天是人类所居住的世界。而气天是神明

所居住的世界。这些神明由于在世时有功，因此得以在气天享受香

火，并且逃过轮回转世五百年。不过，一旦五百年过去后，他们又得

回到象天经历轮回转世之苦。无极理天则是一贯道的主神明明上帝和

所有得道仙佛（包括所有生前有认真修道的道亲）所居住的世界。  

一贯道内认为时间从世界混屯初开到应劫收元共分为十二会，

每会 1 0 8 0 0 年，并以地支命名。天地成形后，明明上帝就将九十六

                                                            
2 3 5 《天道钩沉》，页 2 6， 2 9。  
2 3 6 一贯道内普遍认为“一贯道”之名来自《论语·里仁篇》里的“吾道一

以贯之”这句话。  
2 3 7 有关一贯道的教义，可参阅篠原壽雄《台湾における一貫道の思想と儀

礼》，页 1 8 7 - 2 5 2，和慕禹《一贯道概要》，页 1 9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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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原灵” 2 3 8 降到世间，并且派七位仙佛轮流治世。其后，再派燃

灯古佛、释迦佛和弥勒古佛收圆。三位仙佛下凡收圆的时期，分别被

命名为青阳期、红阳期和白阳期。这些九十六亿原灵离开了明明上帝

所处的无极理天之后，被世间万相所迷惑，迷失了善良本性，也忘了

回无极理天的路。 2 3 9 因此，为了渡化世人，上天自古以来就不断派

遣天神下凡渡化众生，并于青阳期和红阳期内各渡回了两亿人。而在

现今这个白阳时期，为了将余下的九十二原灵渡回理天，一贯道的师

尊师母大开普渡，欲求三曹普渡。 2 4 0 一贯道求道仪式内所传的“三

宝”——玄关、口诀和合同，即象征着道亲们返回理天的路标。因

此，三宝对于一贯道道亲来说是十分尊贵的。此外，由于一贯道拥有

拔渡气天神的使命，因此在台湾也有一些民间信仰中的神灵被一贯道

拔渡成道 2 4 1 的说法。宝光建德的神威天台山道场的土地神就是被宝

光建德拔渡的神明之一。他们还出版了手册讲述土地神求道的因缘和

经过。  

一贯道如何处理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还有如何宣扬“道”

的方式都和之前所述的宇宙观有关。为了渡回原灵，上天不派遣天神

下凡渡化众生。对于他们来说，各教圣人就是奉明明上帝之命下凡渡

化世人。这奠下了一贯道内“万教同源”的基础。因此，一贯道并不

排斥其他的宗教，也常举其他宗教内的经典来讲道。或许如此，一贯

道内特别强调“道”与“教”的不同。刘心德和刘心玉在《一贯维

中》中谓：  

 

“道”是绝对的真理；教是道所生之万法，故道是教的核心

（体）。教是道的外围（用）。 2 4 2  

 

                                                            
2 3 8 “原灵”也称“原子”和“原佛子”。  
2 3 9 《天道传灯》，页 2 4。  
2 4 0 三曹指的天曹、地曹和人曹。三曹普渡则是希望能渡化所有的气天神、

地府里的幽魂和人世间的人类。  
2 4 1 成道指人或神明返回理天。  
2 4 2 《一贯维中》，页 1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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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也以图示意一贯道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图（一）：宗教与道的分别 2 4 3  

显而易见，一贯道将自身的“道”视为万物之根本。虽然他们将自己

的“道”置于其他宗教之上，但是他们也并没有排斥其他宗教。反

之，他们认为其他宗教的教义都是从之衍生出来。因此他们并没有排

斥其他宗教，反而还会承认其他宗教。  

同样地，发一天恩（群英）的率性进修班法会教材中也讨论了

“道”和“教”的关系：  

 

（一）体与用、根与叶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的。“道无教不

显，教无道失根。”  

                                                            
2 4 3 同上，页 1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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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济公活佛云：所谓“宗教”者，乃“有所宗以为教者

也。”宗是根本（即是道）——“宗门一只眼”，教是根本的

阐扬——“教法千万门”。  

（三）大道之普渡在天，非时不降、非人不传，不是人能决定

的。教法之传承在人，在于净化人心、劝人为善，不受时空限

制。  

（四）唯领有“天命”之名师，应天时天运之机方可知授大道

之性理真传，有缘得道者可学道、修道，无天命则不可传道。

教法之传承则毋需天命，各教之神职人员，有心布道传福音者

皆可。  

（五）虽然依法修持各有不同，但是五教一理、同根而生，在

天命名师的指点下，求道不分宗教，修道不分派别，故真修者

当不执取特定法门，应全方位的体悟真理。 2 4 4  

 

从这些方面来看，讲师可以根据自我对于“道”的理解来说道，也可

以运用不同宗教的经典来说道。任何一种解释方式或表现，只要不和

基本精神相悖，都算是对于“道”的一种体悟。也因为如此，在个别

组线之间，甚至是个别道亲之间都有可能对“道”有不同的说法，也

因此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另外，一贯道内还有一篇名为〈道之宗旨〉的文章。这篇文章

顾名思义，可谓为一贯道道亲修道的目的。其全文如下：  

 

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事，敦品崇礼。孝父母，重师尊，信

朋友和乡邻。改恶向善，讲明五伦八德。阐发五教圣人之奥

旨，恪遵四维纲常之古礼。洗心涤虑，借假修真。恢复本性之

                                                            
2 4 4 《率性进修班法会教材》（台北：天恩群英道务中心·崇恩佛堂，出版

年份不详），页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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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挽世界为

清平，化人心为良善，冀世界为大同。 2 4 5  

 

除了修道目的之外，文中也提到修道的方针。文中 后七句基本上是

修道的目的，既净化人心，使世界更加美好。而文章的前十三句则为

修道的方针，主要是待人处事的方式，和如何修道、宣扬“道”。首

先，要修道，就要“改恶向善，讲明五伦八德”，和“洗心涤虑，借

假修真”。其次，宣扬“道”的方式是“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恪遵

四维纲常之古礼。”不过，这些方针其实都是十分粗略的原则，并不

是确切的行为条例。一贯道总会秘书处于 2 0 0 9 年编了《现代一贯道

的公益慈善及教化事业资料简辑（ 1 9 3 0 - 2 0 0 9）》内主要记录了“教

育事业”、“教化工作”、“公益慈善事业”和“获奖励事实”。虽

然这并不能当成一贯道总会所正式发表的一贯道组线行为条例，但是

却是总会所认可的行为。一方面，这是证明一贯道组线在公益事业和

教化人心、保留文化等方面对国家颇有贡献。 2 4 6 与此同时，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一贯道组线所应尽的义务。不过，这也和《道之宗

旨》一样，只是一个方针，而且组线仍拥有选择是否要往这些方面发

展的权利。  

 

（二）一贯道整体结构和网络  

一般而言，许多研究一贯道的著作都将一贯道的组线混为一

谈。的确，就教义和仪式形态，甚至是佛堂摆设等等，大致上来说，

不同组线之间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的。可是，就行政等等其他

方面来说，其实一贯道的内部网络与结构是甚为复杂。这复杂的网络

和组织形态是由于一贯道早期的历史缘故而形成的，并且是造成不同

组线拥有不同特征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本文将试着论述之。  

                                                            
2 4 5 一贯道总会秘书处《现代一贯道的公益慈善及教化事业资料简辑

（ 1 9 3 0 - 2 0 0 9）》（台北：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 2 0 0 9），页 2 0。  
2 4 6 一贯道总会秘书处《现代一贯道的公益慈善及教化事业资料简辑

（ 1 9 3 0 - 2 0 0 9）》，页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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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第二章内所言，一贯道成立初期主要是在山东一带发展。

随后，由于教义内对于传教的使命感，以及道亲们到他处去开荒的意

愿，一贯道逐渐在中国各地开设佛堂，其中包括了天津、上海、云南

等地。虽然现在已难以断定当时确切的组织形态为何，但是或许和现

在组线的组织形态并无太大的区别。林荣泽于其著作〈一贯道“发一

灵隐”——一个台湾一贯道组织的发展史〉中提出，一贯道组线（以

发一组为例）通过中国人所熟悉的“分房”制度来解决随着道亲人数

增加而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2 4 7 早期组织形态或许也是以“分房”的

形态运作，不同的是“分房”并非因为人数增加，而是由于有心的道

亲到外地传教的结果。这与其它民间宗教内的“分香”制度 2 4 8 雷

同：各地的运作有一定的自主权，与此同时，各地的“分坛”也认同

于所分支出来的“母坛”。然而就一贯道的例子来说，与其说他们所

认同的是原本位于山东的“母坛”，不如说他们是认同于一贯道师尊

张天然。  

不过，二战结束过后，一贯道受到政府严厉的打压。乃至于迁

移到台湾后，直到 1 9 8 7 年合法化以前，他们仍然受到政府的镇压。

因为如此，逐渐分支出去的各组线之间的联系变得甚为困难，以至于

其后各个组线变成各自为政，也甚少与其它组线有所往来。 2 4 9 这造

成了现今一贯道内部结构的基础：组线之间行政独立，并且主要认同

自身组线的历史，而甚少注意其它组线的历史。  

在台湾合法化之后，为了统合分散台湾各处的组线，因此就拟

成立一贯道总会。 2 5 0 虽然说是统合，但是一贯道总会却不是一贯道

内的中央行政单位。总会的主要功能是成为各个组线可以讨论问题的

平台，而不是成为统合所有组线的中央行政单位。不过，由于总会的

主要成员都是各个参与组线的领导人员，因此或许会产生一贯道总会

                                                            
2 4 7 林荣泽〈一贯道“发一灵隐”〉。  
2 4 8 “分香”仪式主要是将向祖庙求得香灰，放入子庙的香炉内。通过这种

仪式成立祖庙和子庙的关系后，子庙也可以享有祖庙所供奉的神明的灵

力。同时，子庙不时也须让其神像回到祖庙，或是再次获得祖庙的香灰。  
2 4 9 则汉〈一贯道总会发行会讯有感〉，页 3。  
2 5 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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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贯道内部中央行政单位的错觉。而实际上，一贯道总会确实拥有

一定的威信可以号召各组线行动， 2 5 1 但是总会却不一定有权利影响

组线的发展方针。  

其次，或许由于身份合法化之后，各处交流也变得较为容易，

因 此 在 组 线 之 下 一 般 都 不 会 再 分 支 线 （ 发 一 天 恩 （ 群 英 ） 是 个 例

外）。不论是在何处的佛堂，主要都是根据组线为行政单位。至少就

研究对象的两个组线而言，就算是在台湾以外的佛堂，都会认同组线

位于台湾的主要道务中心。这就形成了就行政而言，一贯道的组织形

态是循着组线的纵向组织，而非跨组线的横向组织。也因此就之前所

见，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是比较倾于跟寻着位于台湾的母坛

的发展倾向，与台湾母坛较为相似，而不是与同在新加坡的另一组线

较为相似。简言之，一贯道的组线结构或许可以同林荣泽所言，类似

于中国家族的分房结构。不过，以组线来说，由于距离“分房”之时

已有一段时间，再加上经过了遭政府镇压以致组线之间的交流遭到切

断的历史，真正情况上已不太能称为“分房”，而比较类似于“分

家”。但是，各个组线在“分家”之后，却仍然认同于同一个“祖

先”（即一贯道师尊张天然及师母孙素贞）。因此，各个组线拥有可

以选择所想发展的方向的自主权。就算传到台湾以外，他们仍是以组

线为单位，并且认同与组线位于台湾的母坛。因此，在新加坡的宝光

建德和群英组的发展取向是追随台湾母坛的发展取向的。  

 

综上所述，一贯道教义上的自由性，以及一贯道整体以组线为

单位的纵向结构，导致不同组线之间拥有自由选择所想要的发展方向

的自主权。就研究对象——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而

言，他们会追随台湾母坛的发展倾向，变得比较类似于后者，而非单

纯因为环境的缘故变得与对方较为相似。  

 

                                                            
2 5 1 发一崇德讲师林永当于 2 0 1 0 年 5 月 2 2 日所言。而 2 0 1 0 年 5 月 1 5 日

的“五四孝亲暨师尊师母传道八十周年纪念”也是由一贯道总会主办，并

号召各组线协办及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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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结语  

 

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之间是同中有异。当然，

同自称为“一贯道”，他们两者的仪式和教义都十分相似，并且也认

同于同一个“道统”。但是，两个组线本身的运作和发展倾向却各有

不同。  

首先，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的自我定位有所不

同。两者虽然都是向政府立案为宗教团体，但是从名称和他们的定位

来看，其实却不尽相同。宝光建德将自我定位为慈善团体，也特别设

立分组管理其旗下的慈善事业。反之，群英组则自我定位为文化团

体，比较注重文化活动。除此之外，宝光建德也开始注重其佛堂内年

轻一代的教育，希望可以培养年轻一代会继续在佛堂内活动，维系道

务的传承。为此，他们特别增设了青年组。反之，群英组并没有特别

设组针对青年人，所有活动并没有特别分成年龄层。不过，除此之外

两者的组织结构是没有太大的分别，主要根据自身组织运作所需而分

组，各组各司其职，虽然说宝光建德还会另外开设其他的组别。此

外，两者主要的传教对象都是一样的——从中国来的新移民。  

至于活动倾向方面，两个组线都注重教义教育，并且都为道亲

们设计了一套循序渐进的课程。但是，宝光建德却没有再举行飞鸾仪

式，而发一天恩（群英）则是将飞鸾仪式视为核心活动之一。而且，

宝光建德只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如明明上帝诞辰是聚集全组线一同

参与，其他的活动主要是以佛堂为单位；群英组则是一些比较小的活

动如初一十五的献香仪式也以组线为活动单位。两者之间的行政单位

也略有不同。宝光建德主要还是以新加坡内的佛堂为行政单位。反

之，群英组则是以新马一带为单位，将吉隆坡的佛堂视为区域总堂，

并且办道活动也需配合驻其他地方的点传师来新的行程而定。  

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会如此相似，但与此同时

也拥有其不同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其教义的伸缩度，还有一贯道由于

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纵向结构有关。首先，只要不太过偏离〈道之宗

旨〉内所描述的基本方针，基本上是允许对教义有许多不同的诠释和

81 
 



表现的。因此，就算有不同的倾向也不算违背其基本原则。此外，个

别组线由于历史原因，对于自身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自主权。就算成

立了一贯道总会，一贯道整体也没有因此拥有一个中央的行政单位。

一贯道总会虽然拥有一定威信，但是却也没有特别设定所有组线的发

展方向。所以，不同组线可以根据领导前人的决定，还有自身条件是

否允许等方面来决定自我的发展方向。  

当对同在新加坡的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作细部比较

时，除了少数因为环境的条件所产生的同样趋向之外，其他两者之间

的不同大多是由于其个别领导抉择和两者组织条件所需而产生的。譬

如：两者除了道亲们的私人网络外，开始转向向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传

教，使由于新加坡的宗教环境的限制。可是，其他方面可能是由于领

导的抉择，例如：宝光建德已不再举行飞鸾仪式而群英组内飞鸾仪式

仍是主要活动、宝光建德将自我定位为慈善团体而群英组将自我定位

为文化团体；或是由于组织内部的条件所需，例如：宝光建德由于人

数之多所以分组需要分得更细，而群英组主要是分为运作所需的几组

而已。但是，这些不同仍是在环境所允许的范围下才可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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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为什么宗教信仰的形态和宗教团体会改变？当然，这个问题的

答案会根据不同的个案和不同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不过，笼统地说，

大多数现有的研究的答案都可以归纳为“环境”——宗教信仰的形态

和宗教团体主要是因为所处的社会环境改变而随之改变。有关这个问

题 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世俗化”理论则为这类说法的显著例

子。近几百年来，由于西方社会上各方面的改变，所以宗教信仰的形

态和宗教团体也随之改变。“世俗化”理论刚被提出时称宗教 终会

被科学取代而消失。可是，实际上，宗教不但没有随着科学越来越进

步而衰落，反而更加蓬勃发展。因此，一些学者不是推翻世俗化理

论，就是尝试修正它。不过，学者们在修正世俗化理论时，主要还是

针对宗教发展的方向，而没有质疑世俗化理论的前提——社会变迁导

致宗教形态和角色的改变。  

除了世俗化理论之外，同样也是探讨宗教和其环境的关系的理

论还有理性化理论。理性化理论是由 M a x  W e b e r 所提出。这个理论

基本上探讨了宗教本身如何因为社会上的改变而随之改变。W e b e r认

为宗教理性化基本上是社会上各方面普遍的理性化过程的其中一环。

在宗教理性化的过程中，信徒逐渐梳理教义，并且将之系统化。 2 5 2

除此之外，宗教市场理论也是另一个探讨了宗教与其环境的理论。宗

教市场理论将所有处于同一空间的宗教视为一个经济体、而其所处的

空间就如一个市场。由于不同宗教间相互竞争和争取信徒，所以宗教

团体不得不推陈出新以保持竞争力。再者，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也

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政府对于宗教的政策基本上限制了宗教团体

所能发展的方向，甚至于会改变其形态。  

                                                            
2 5 2 T a l c o t t  P a r s o n s ,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 ,  i n  M a x  W e b e r ,  E p h r a i m  
F i s c h o f f  ( t r . )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b y  T a l c o t t  P a r s o n s ,  T h e  S o c i o l o g y  o f  
R e l i g i o n ,  p p . x x x i i - x x x i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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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R o d n e y  S t a r k  和 R o g e r  F i n k e 在其著作  A c t s  o f  

F a i t h :  E x p l a i n i n g  t h e  H u m a n  S i d e  o f  R e l i g i o n 中质疑宗教市场

理论从接受者出发的研究视角。他们认为与其从接受群的角度出发，

即以接受群的需求来解释宗教的变化，不如从宗教团体的需求来解释

宗教的变化。他们称宗教团体和其所处的社会之间存在着张力。而宗

教团体越是迎合社会所需，这个张力就会越小。反之亦然。此张力将

会影响团体的大小和信众整体的投入程度。在一个宗教团体成立的初

期，这个团体与社会之间的张力程度颇大。而当它减弱与社会之间的

张力时，它就得以发展并增加信众人数。不过，当张力减至一个程度

时，随着张力的减弱，信众人数将不会再继续增加，反而会减少。因

此，一些宗教团体会根据自己的需求而不时朝人们需求的方向或反方

向发展。 2 5 3 这个研究视角虽然仍是在探讨宗教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但是宗教改变的主要因素已从环境因素变成宗教团体自身的需求。  

循着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通过对比同处于新加坡的两个一贯

道组线——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来探讨宗教和宗教团体发展

是否主要是因环境所致？在认同环境为重要因素的同时，本文也试图

论证宗教团体本身的条件和领导的抉择，也是两个影响宗教和宗教团

体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环境  

一贯道 早在清末明初于山东发迹，后来因为政治原因撤出中

国大陆，并在台湾落地生根。不过，到了台湾，一贯道仍是政府镇压

的对象之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 9 8 7 年，一贯道在台湾正式合法

化。这种身份上的转变基本上代表政府对一贯道的态度的改变，同时

也带给一贯道更多活动的空间。一些组线得以主办一些公开的活动。

此外，不少组线也组成一贯道总会，加强各组线之间的联系。  

而新加坡作为研究对象——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

英）的落户之地，虽然并没有正式禁止大多数宗教团体在新加坡活

                                                            
2 5 3 S t a r k  a n d  F i n k e ,  A c t s  o f  F a i t h ,  p p . 1 9 3 - 2 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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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教的发展。首先，新加坡宪法明文

规定人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由于独立前曾发生过宗教和种

族暴动，所以新加坡政府十分关注境内的宗教问题。新加坡境内的宗

教团体实际上是在被认可的范围内才可以自由发展。宪法内的社团

法、维护宗教和谐法令、行典法和反动法可以算是是宗教团体发展的

围栏。它们在实质上禁止了任何人或团体以宗教之名，挑起社会上的

矛盾，或是威胁政府的政权。除了立法之外，新加坡政府也明确地给

予宗教一定的社会角色。在新加坡政府眼里，宗教基本上背负了教化

人心的责任。除此之外，政府也欢迎宗教团体参与公益事业。因此，

政府在一些公开场合上都会赞扬宗教团体和宗教领袖为社会公益事业

和宗教和谐所做出的努力。  

除了政权之外，新加坡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也可能影响了宗教的

发展。新加坡人的宗教身份认同基本上和他们自身其他的身份认同是

无法分割的。这点在新加坡人的种族文化认同上尤其显著。在新加

坡，回教和兴都教分别与马来族和印度族是密不可分的。根据 1 9 9 0

年的数据，仅有 2 . 9 %的印度族人口和 0 . 2 %的马来族人口改变其宗

教信仰。 2 5 4 相较于马来族和印度族，华族内部对于宗教和自身的种

族 文 化 认 同 并 不 是 十 分 强 烈 ， 改 变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占 了 华 族 人 口 的

1 4 . 8 %。 2 5 5 这种现象或许限制了各个宗教的传教对象。譬如：由于

宗教身份和种族身份之间的关联较小，因此比较多的新加坡华人改变

信仰。此外，他们也改信基督教或是自认为没有信仰，而较少人选择

改信在新加坡与种族身份较大的兴都教或回教。 2 5 6  

另一方面，随着新加坡独立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教育水平普

遍提升，新加坡人，特别是年轻一辈，开始逐渐转向他们所认为“理

性”的宗教。此外，他们也开始希望可以比较有系统地了解自己宗教

的教义，而不是单方面接受上一代的宗教行为。为了适应这种改变，

不少宗教开始更加注重教义的教导，开设研究班、学习营教授教义。

                                                            
2 5 4 T o n g ,  R a t i o n a l i z i n g  R e l i g i o n ,  p . 8 3 .  
2 5 5 同上。  
2 5 6 同上，页 6 2 -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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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道教也向基督教借鉴，设立青年团，试图吸引年轻一辈成为信

徒。一些民间宗教的庙宇，如：韭菜芭城隍庙，也开始重组管理系

统，使之分工明确及透明化。再者，一些庙宇也会改变他们的自我定

位。一般而言，他们不是向佛教或道教靠拢，就是自立为文化团体而

非宗教团体。还有，在政府土地规划政策下，一些庙宇被迫搬迁。其

中经济实力不强的庙宇会选择和其他庙宇合资建筑新庙，形成新加坡

特有的联合庙宇。  

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之间的一些特色，特别是

两者相同之处，很有可能是与新加坡的环境有所关联。例如：两个组

线皆相政府注册为宗教团体。不过，宝光建德自我确立为慈善团体，

而群英组从注册名字来看是偏于文化团体。虽然这与上述一些庙宇向

佛教或道教靠拢的情况不同，但是却都是和政府为宗教团体所制定的

方针相符。又如：两者都很注重教义的教导。虽然自正式成立以来，

一贯道已注重教义，但是他们仍可以延续之前的做法，或许是因为新

加坡的环境适合他们这么做。再者，从两个组线开设的研究班所使用

的语言也可看出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已在地化。两个组线都根据新加坡

的情况开设华语和英语班。而宝光建德由于传来时间较早，是在新加

坡华人社会仍以方言为主要用语的时候，因此还开设了福建班，供谙

闽南话的道亲参加。  

从上述情况可见，环境因素对于宗教和宗教团体的发展有着极

大的影响力。一个宗教所处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所能发展的

方向。但是，与此同时，虽然处于同一个环境，但是仍可以见到一些

变化。譬如：虽然同样符合政府的方针，但是宝光建德选择自立为慈

善团体，而发一天恩（群英）则较偏于文化团体。这是因为新加坡的

社会环境虽然限制了宗教的发展，但是仍给予一定程度的空间发展。

因此，与其说环境因素给宗教发展铺好了路，不如说环境因素是制定

宗教发展范围的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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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件  

无可否认的，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宗教的发展。但

是，环境只是提供了宗教数条可发展的道路，不代表所有处于同一环

境的宗教一定会走上同样的道路。以本文研究对象为例，新加坡宝光

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虽然在教义和仪式上十分相似，但是其他方

面却不尽相同。这种现象极有可能是一贯道和这两个组线各自内部的

条件所导致的。  

首先，一贯道的组织结构和教义上的伸缩度，允许不同组线可

以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贯道发展至今，其整体组织结构已经变成纵

向结构。在早期被政府镇压的时期，由于不便于公开行动、甚至于联

系其他组线，所以各个组线基本上是各司其政，甚少往来的。这个历

史原因，导致一贯道内不同的组线基本上是独立于其他组线的。这种

情况在 1 9 8 8 年一贯道总会于与台湾成立后也没有改变，并且延伸到

台湾以外的一贯道佛堂。因此，各个组线有决定发展方向的自主权。

再者，除了茹素等等生活上的小事，一贯道的教义中基本上也没有具

体的说明一个修道之人所应有的行为。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套方针。

这大大开放了不同组线所能选择的发展方向。换句话说，一贯道内部

的条件，和环境条件一样，仅仅只是限制了一贯道组线所能发展的方

向。但是，这些条件却是不同组线可以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前提。  

其次，真正可以让一贯道组线，在环境和一贯道整体内部条件

所提供的选择中，决定发展方向的，或许就是个别组线内部的条件。

从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的例子来看，组织规模是对宗

教组织发展影响甚大的因素之一。首先，组织规模的不同导致了这两

个组线的组织模式的不同。新加坡宝光建德的规模远大于新加坡群英

组的规模。由于人数众多，所以一些比较小型的活动都是以佛堂为单

位。反之，群英组由于规模较小，因此不少活动都是以组线为单位。

另一方面，两个组线的活动对象也略有不同。宝光建德内特别成立了

青少年组、儿童组，举办针对年轻一辈的道亲，引领年轻道亲到佛堂

活动。群英组则尚未有此倾向。这当然和他们传来新加坡的时间有

关。宝光建德传入新加坡已一段时间，因此需要考虑道务的接班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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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群英组则因历史尚浅，主要办事人员还处壮年，还未需要面对接

班的问题。此外，这种现象与两个组线本身的规模也不无关联。人数

多的宝光建德有余力也有必要将组织活动单位缩小，以利于组织道亲

参与活动。  

组织规模的大小或许也间接地影响了两个组线的组织形态。宝

光建德虽然与邻近国家的宝光建德佛堂有所联系，但是就行政上来说

还是比较独立的。反观新加坡发一天恩（群英），他们的行政单位是

以东南亚这个区域为单位。他们以位于吉隆坡的佛堂为区域总堂。此

外，因为他们并没有点传师长驻新加坡，所以需要配合外国的点传师

来新的行程定办道活动。  

除了组织规模之外，这两个组线的经济条件或许也影响了他们

发展方向。例如：当宝光建德经济支柱之一——天银化工公司上了轨

道之后，他们就开始积极于公益事业，甚至于开设乐龄活动中心。反

之，发一天恩（群英）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其组线中的道亲，经济能力

有限。因此，群英组也较难以像宝光建德一般支持如乐龄活动中心等

花费较大的公益事业。  

简言之，当环境条件决定了宗教和宗教团体所能发展的几个方

向后，宗教和宗教团体内部的条件会进一步缩小其所能发展的方向。  

 

（三）抉择  

虽然环境和团体本身的条件，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宗教

和其相关团体的发展方向，但是仍无法完全解释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发

展方向的不同。  

以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的情况来说， 能表现

这点的是两者之间不同的自我定位。后者或许可以说是经济能力不足

而决定选择将自己定位为文化团体。不过，前者却难以说是因为经济

实力充足而决定定位为慈善团体。可是，若将两者位于台湾的母坛的

情况考虑在内，或许可以找出答案。对比两个组线在台湾的母坛和在

新加坡的子坛，其实两个新加坡子坛的发展取向大致上算得上是追随

其母坛的发展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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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新加坡宝光建德和发一天恩（群英）对于飞鸾的态

度之间的不同也可以说明这点。虽然说在新加坡的一些宗教团体都有

理性化趋势，信众会逐渐将除去存在于信仰中自认为是迷信的部分。

但是，实际上群英组仍将飞鸾视为重要的活动之一。另一方面，宝光

建德停止不再开沙，也并非是因为认为这是不符合现代的情况，而是

前三任领导吕树根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当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已缩小了发展范围后，仍有

选择的空间， 终决定一个宗教或是宗教团体的因素，或许就是其领

导人的倾向了。  

 

宗教和宗教团体所处的环境大致上确立了其所能发展方向。其

中，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决

定因素。以新加坡的情况来说，政府的宗教政策和社会环境对宗教和

宗教团体设下了不少限制。可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并没有自由发展的

空间。其次，在对比同样位于新加坡的一贯道组线——宝光建德和发

一天恩（群英）的发展方式和形态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其内部条件也

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而在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后确

立宗教和宗教团体的发展分方向，或许就是因个别领导人的取向而下

的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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